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彬     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李佳盈律師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高○彬為成年人，係代號AC000-A000000號（民國00年0月

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母親即代號AC000-A000000

A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起

至111年5月13日止，與甲 、A女、A女大姐（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B女）、A女二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共同

居住於臺南市○○區（詳細地址詳卷，下稱本案房屋），高

○彬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

員關係。詎高○彬明知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

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8年3月至109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至

國小四年級期間）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

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8

至9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將手伸入A

女衣物內，徒手撫摸A女胸部及生殖器，另以口親吻A女嘴

巴，並對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就死定了」等語，以此

方式對A女強制猥褻得逞。

　㈡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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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白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

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將A女拖至床上，以

手壓制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雙手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

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㈢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

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

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

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以手推拒之肢體抵

抗，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

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㈣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除

犯罪事實㈢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

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再利

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對A女為強制性

交行為之際，因同睡一房之B女或C女中之一人突然說夢話，

高○彬遂向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你姐姐就死定了」

等語，並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內，違反A女之意願，

強行以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

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㈤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

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

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言詞拒

絕，徒手摀住年僅11歲間之A女的嘴巴，並強行將其生殖器

插入A女陰道後，復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自A女背後

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

逞。

　㈥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

除犯罪事實㈤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

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

其與年僅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徒

手脫去A女衣褲，並側躺在A女背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㈦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

除犯罪事實㈤、㈥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

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

欲對年僅11歲間之A女為強制性交時，因不滿A女突然睜開雙

眼，高○彬遂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廚房，並持菜刀對跪在

地板上之A女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

你就死定了」等語後，復命A女起身後將雙手放在餐桌上，

而強行自A女背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

女強制性交得逞。

　㈧於111年5月13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

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1歲間之A

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

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二、嗣於111年5月間，A女因遭同校同學性侵(該案已經原審少年

法庭審結)而至警局製作筆錄時，A女因見有社工可以協助，

始將案情托出，因而查悉上情。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甲 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

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

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

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

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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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

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

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

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高○彬（下稱被

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等語

（本院限閱卷一第103至106頁、第197頁、第310至311頁、

第366至367頁，本院限閱卷二第10至11頁），且經本院於審

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

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限閱卷二第12至44

頁），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

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

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物證，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已經本院

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做為本案裁判之資

料。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⒈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 為男女朋友，並自103年間同居於本

案房屋內，嗣甲 於108年1月間將當時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

期之A女及大姐B女、二姐C女均接至○○，而共同居住於本

案房屋內，起初其未與A女、B女、C女同房，不久後其與A

女、B女、C女同住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其自108年起至111

年5月14日前，有部分時間與A女同睡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

藍色雙人床（墊）上，並知悉A女於108年3月起至111年5月1

3日間係未滿14歲之女子，惟矢口否認對A女有何強制猥褻、

強制性交等犯行，辯稱：我與A女感情很好，如同自己的女

兒一般，對於A女的指訴覺得莫名其妙，且若真有其事，以A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女的個性不可能拖到現在才說；A女曾於課後在信福之家進

行課業輔導，遭他人觸摸胸部，我認為A女自殘行為與她遭

他人觸摸身體有關。A女的陳述很誇張，我沒有做這些事等

語。

　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⑴依證人甲 於鈞院之證述，本案房屋2樓房間的鑰匙插在門

上，房間門平常不會上鎖。鎖起來就直接打開，平常進出房

間不會敲門，直接開門進去。甲 會進去看A、B、C女有沒有

在睡覺。被告與A女很少單獨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等一下就

會有人上去等語，可知本案房屋2樓房間是一個開放、非私

密的地點，任何人均得在任何時間隨意進出，實難想像被告

可以如A女所指稱幾乎每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對其為性侵而

不為人發現。

　⑵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與A女相處很好，我要帶A女看醫

生，A女不要，一直要等被告下班，連吃飯也要等被告。A女

前往身心科看醫生或到醫院作鑑定，都是被告接送。A女接

受安置後，有一次過年時我們全家到劍湖山玩，當天互動佷

好，沒有異狀，都玩得很高興。我們生活中沒有看過A女講

出遭被告性侵的事，我沒有那種感覺。A女的行為沒有反

常。我不感覺被告有欺負A女等語，足證A女在本案進入偵審

階段前，與被告均保持相當親近的關係。倘被告有性侵A

女，A女面對被告應會明顯或隱晦地展現出排斥被告的反

應。惟依證人甲 之證述可知被告與A女日常生活相處互動非

常良好，A女面對被告之反應顯與性侵犯罪人迴異。又A女在

偵查中則表示不想聽到「彬哥」，摀住耳朵不想聽到案情相

關敘述，及在原審審理時有啜泣、暫時無法陳述情形。以A

女在本案進入偵審程序之情緒反應如此矛盾落差，則其對被

告之指訴真實與否，非無合理之懷疑。

　⑶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沒有每天住家裡，他都要出差，

到現在也是如此。A女一開始睡在單人床，覺得比較熱，主

動去跟被告睡等語。證人A女在偵查中證稱：「彬哥」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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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摸我。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彬哥」每天都把手

指放進我的生殖器內，也把他的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每

天都這樣等語。倘A女所述屬實，何以長達四年的時間（國

小三年級至六年級）A女均未要求更換床位甚至更換房間，

反而與被告同睡一張床？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

　⑷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之時間、地點，有其他家人同在一室，

彼此床舖連接一起，且被告性侵A女過程中不可能毫無聲

響，A女指訴在遭被告性侵過程中有以言詞、肢體推拒，當

時動靜並非平和，顯然極易驚動旁人而遭發現，惟證人甲

、B女、C女均證稱沒有看過，沒有注意，沒有聽過有任何異

樣等語，亦未發現A女有遭被告性侵後（深夜）清洗沐浴之

異常狀況。倘被告欲性侵A女，衡情理應選擇其他隱密處所

為之，豈有選擇在其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充滿風險之房間等

時、地為之，而自曝遭發現犯行之理，A女就本案具體重要

之指訴顯悖於常情，與客觀事證存有諸多不容忽視之歧異，

並非單純枝微末節，有嚴重瑕疵可指，洵非可採。

　⑸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我問A女被告到底有沒有做，妳不用給

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被告到

藥局拿藥（即墮胎藥）給她吃。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

產科或大醫院等語。查流產藥物是處方藥，需要有醫生診斷

證明才能購買，藥局不能隨便賣，是以A女所述是憑空杜

撰。因此甲 不相信A女有懷孕，可見A女確有為圓謊而一再

說謊之情，A女有不實陳述傾向。甲 雖對子女管教嚴格，但

對A女疼愛有加，A女被安置後，甲 每月買零食去探視關心A

女，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及被告生活伴侶，對A

女習性及情緒變化，自有相當觀察體驗，乃係基於中立客觀

立場而為證言，幫助釐清案情，告訴人質疑甲 所述不符合

真實，並不可取。

　⑹因性侵案件具有隱密性，法院判斷A女證述之憑信性尤應慎

重，若A女所述具有瑕疵致減損其可信性時，應有較強之補

強證據，方能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下列各項證據均無法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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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指證之可信性，自不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①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所附A女病

歷資料及心理衡鑑報告單，乃A女於醫師診療時所為片面陳

述，形同A女指訴延續，不得作為補強證據。且引起焦慮及

憂鬱之原因甚多，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性侵A女。

　②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所為精神鑑定

報告有如下瑕疵，不得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A女縱有創傷反應，未必係因遭被告性侵所致，應查明有無

因果關係。必須先創傷事件發生，始有討論患者有無罹患此

病的價值，非謂A女經診斷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邏輯上

即可直接推認A女所述屬實；本案精神鑑定報告內容，多以A

女之「主觀描述」為主，輔以A女會談時身心症狀，於醫

師、心理師及社工師會談加以判斷，因高度仰賴A女陳述，

不無循環論證之嫌。A女陳述有前述瑕疵，鑑定報告認為A女

陳述具有可信性，顯屬率斷。

　鑑定報告指A女陳述遭被告性侵過程，「略微緊張、眼神逃

避」，而未顯現相對應之情緒、精神症狀（情緒衝擊波動、

哭泣、害怕、恐懼等負面表現），且行為觀察亦未出現過度

警覺症狀。不符合A女心理狀態。其中心理衡鑑記載；「A女

在椅子上旋轉，並表示『就這樣』，疑似用不在乎的方式掩

飾心中感受」，鑑定人顯以猜測方式論斷。益證會談過程中

A女並未顯露性侵受害人之情緒反應，不足以認定A女指訴遭

被告性侵為可信。又會談中問話多由社工代答，A女的答覆

亦被動的針對鑑定人已設定的問題被動回答，並非A女自由

陳述，有誘導之嫌，也影響鑑定人的判斷。

　A女的智商為63，低於70，屬於輕度智能不足到中度智能不

足之程度，鑑定人所為A女本案陳述可信之判斷，顯有疑

慮。依精神鑑定報告記載：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對

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致於後續出現自傷、不易與人建立穩

固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等語，則幻聽症狀係A女是否罹

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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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鈞院說明幻聽並非判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顯有矛

盾。且鑑定報告亦記載：A女出現幻聽的時間與本案發生時

間有相當間隔等語，間隔如此長的時間，是否合理？A女所

述是否可信？實有重大疑義。

　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院之說明可知A女之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之成因，尚難認為是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則

被告之行為並非造成A女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唯一因素，且

無直接關聯性。又鑑定人上開回覆稱：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

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

等語。係「有可能」而非「確定」，顯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

定，自難憑採。

　③證人即社工許○○於偵查及鈞院之證述稱：……我才直覺A

女想要說的事情會不會是跟被告有關，我問A女是「彬哥」

嗎？A女說是喔，是你講的喔等語，及臺南市家暴中心訪談

工作內容摘要：「社工跟案主確認案主要說的事情是否跟

『彬哥』有關，案主點頭」等語。可見A女是受社工許○○

誘導而為指訴。且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A女在陳述本

案時比較像是機械式回答，沒有特別緊張、不安或難過的情

緒等語。惟A女歷經回憶、陳述性侵過程受害之痛苦，理應

情緒波動，不可能毫無緊張、不安、難過情緒，A女情形不

合常理，不足採信。證人許○○又證稱：家內性侵案件可能

因為案主發生次數多次，且是家裡的人，容易有麻木反應，

會讓案主在陳述時沒有太高漲的情緒反應等語，足證社工許

○○基於保護A女立場有偏袒A女之虞，其證述有欠公允。證

人甲 亦證稱：我問社工這種官司是否輸過，社工說沒有輸

過等語。社工的話亦耐人尋味，自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

可信。

　⑺證人甲 證述其懷疑A女的誠實度，且A女心理衡鑑、精神鑑

定及本案偵查時不乏抱怨甲 不會關心她們，認為甲 對其不

信任。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記載「提及其對母親的感受

時，A女有生氣狀」，益見A女對甲 心懷怨懟，不能排除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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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意編織、捏造虛偽不實之遭被告性侵情節以報復甲 之

可能。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在社工許○○片面臆測事件與被

告有關之誘導下，而出於上開動機順勢予以不實指控誣陷被

告可能，A女陳述之憑信性顯然不足。A女指訴有重大瑕疵，

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足以證明A女指訴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

性，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

諭知等語。

　㈡查被告為成年人，係A女母親即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

起至111年5月13日止，被告與甲 、A女、B女、C女共同居住

於本案房屋，被告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

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知悉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

3日間，為未滿14歲之女子，以及被告自108年至111年5月14

日前，部分時間都與A女同睡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人

床（墊）等情，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之證述可憑（偵

他一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29至161頁）；並有A女住處

平面圖2張（偵他一卷第9至11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4份（密封偵他一卷之卷末密封資料袋、密封偵卷卷末密封

資料袋），A女住處照片10張（偵卷第24之1至24之9頁）等

附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

實為真正。

　㈢茲就本案爭點論述如下：

　⒈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時、地，以犯罪事實一㈠至㈧

所示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

交犯行，業據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前後一致相

符，分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1年6月24日偵訊時證稱：①我於國小三年級下

學期與B女、C女由嘉義搬到○○與甲 及被告同住，我與被

告睡在同一張雙人床上，被告於B女、C女熟睡時，以手伸進

去我衣服內，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親吻我嘴巴，我因

被告行為而醒來，被告遂對我恫稱：說出去就死定了等語；

②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被告會趁白天本案房屋2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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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沒有其他人時，將我拖到床上，以手壓制我之雙手，再將

生殖器放到我的嘴巴，然後裡裡外外的動，我一開始也不知

道被告在幹嘛，手因為被告之壓制不能反抗，嘴巴也被堵住

無法說話，後被告生殖器會有水狀黏稠物出現，被告會要求

我吞下去；③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會

趁B女、C女熟睡時，要求同床而眠之我往下躺一點，而被告

自己往上躺，後被告褪去內、外褲，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

我有反抗推開被告，但被告就徒手搧打我的頭，之後被告亦

要求我將水狀黏稠物吞下去；④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

某個夜晚，被告正要將生殖器放入我嘴巴時，因姐姐剛好說

夢話，被告遂對我恫稱：不要跟姐姐說，不然姐姐死定了等

語，後將我帶到本案房屋1樓廁所，以手指插入我之陰道，

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我口中；⑤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

某個夜晚，被告要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我以言詞表

示拒絕，被告遂以手摀住我之嘴巴，繼續將其生殖器放到我

的生殖器，後並將我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我扶住洗手

台，被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

⑥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與我同床而眠

時，被告趁我側睡時，以手撐著我的腰，褪去我的衣褲，後

被告亦側躺在我的背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

的動；⑦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因為被告對

我進行前開事情時，我在床上翻動並與被告對到眼，被告就

帶我到本案房屋1樓廚房，我跪在廚房地板上，被告拿菜刀

架在我脖子上對我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

眼，你就死定了等語，後被告要求我起身，我雙手扶住餐

桌，被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開始動；⑧11

1年5月13日晚間，被告在與我同眠之床上，將生殖器放到我

的生殖器內；後因我在學校遇到一樣的事，在同日遇到社

工，因為我已忍耐很久了，遂對社工說；我之所以沒對甲

及大姐B女、二姐C女說，是因為甲 會懷疑我，姐姐幫不上

忙，且不想讓姐姐擔心等語明確(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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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證人A女於112年8月23日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國小三年級

下學期左右開始與被告睡在同一張床上，一陣子之後，被告

就開始以手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曾親吻我的嘴巴；其

後被告分別於白天、或趁姐姐們熟睡後之夜晚，多次不顧我

之抗拒將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也會以手指插入我的陰

道；另被告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後，也多次違反我的意願，

以生殖器進入我的陰道，其中一次更因我與被告對到眼，而

遭被告帶到廚房，被告並以菜刀恐嚇我，再自我背後以生殖

器進入我的陰道，最後一次性侵是在111年5月13日夜間發

生；後來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相類似事情，社工介入後，因為

我怕沒有求助的機會了，所以將被告對我所為之事說出來，

而我之所以沒有對甲 說，是因為甲 也不穩定；我可以區分

在學校發生的事，與被告對我所為是不同的事情；我會於國

小五年級開始割腕自殘，有部分原因是因為被告對我所為之

侵犯行為；我搬到○○後成績一落千丈是因為被告晚上都會

對我做上述的事，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導致白天無法認

真聽課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29至161頁）。

　⑶依上開A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為證述，就案發時點、地

點、被告如何威脅其不能對外及對姐姐說、被告對其施以強

暴之方式、其中一次被侵犯時姐姐曾說夢話之過程、被告對

其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關於違反A女意願部分，詳下

述）行為順序、態樣及體位、為何會告訴社工的動機等細

節，均一一詳述在卷，且始終陳述一致，茍非親身經歷且記

憶深刻之事，絕難於各次接受訊問時就案發過程始末為上開

一致證述。

　⒉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

且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

過程出於其因遭受他人相類以之侵害而有社工介入協助，A

女因向社工求救而主動供出；A女無攀誣被告之動機；A女無

報復甲 之可能性，故A女所為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⑴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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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依其所為陳述內容，客觀上觀察足信為其親身經歷且記憶

深刻之事，已如上述。A女於偵訊時雖曾證稱：（問：「彬

哥」多久摸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

覺，媽媽睡其他房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

間，我大概與兩位姐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

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

睡，從國小三年級我跟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

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頁）。足見

A女所述「幾乎每天」，係指被告摸A女而言，並非指被告

「幾乎每天」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犯行而不為人

發現。A女此部分陳述，與其前揭指訴被告有如犯罪事實

一、㈠至㈧所示8次犯行，並無何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

　⑵就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

過程而言：①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你有無跟別人

講過上開事情？）沒有，我只有跟社工講過，111年5月25日

因為有同學對我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去警局做筆錄，我才

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的事情，其實111年5月13日社工來

學校找我時，我就想跟社工說，但我當時還沒準備好，後來

111年5月25日到警局做筆錄後，我認為我已經忍很久，我認

為社工都是在處理這種事情，我才跟社工說「彬哥」的事

情，我當時跟社工說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但我想跟你說，

可是我覺得講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後來我猶豫很久，社工

就問我跟誰有關，我就說跟家裡人有關，社工就問我是不是

「彬哥」，我就跟社工說我不知道、不要問我，因為當時媽

媽跟「彬哥」都在警局，社工叫「彬哥」跟媽媽先離開，我

就在警局跟社工說大概，我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跟同學

對我做的一樣的事。（問：除了社工外，你有無向其他人說

過？）都沒有。（問：為什麼沒想過跟媽媽或姐姐說？）因

為我認為媽媽會懷疑我，跟姐姐講沒有用，姐姐不會幫我通

報，我不想讓姐姐擔心。（問：有無跟媽媽、姐姐或其他人

說過不想跟「彬哥」一起睡覺？）沒有，但我有跟「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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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我不想住在這個家，因為只有「彬哥」有能力決定要不

要換房子，一但換房子，我可能就會有其他房間可以睡，不

用跟「彬哥」一起睡。（問：「彬哥」有無對姐姐或其他人

做相同事情？）沒有。（問：為何「彬哥」只對你這樣

做？）因為我認為已經有一個人可以滿足他的需求，他應該

不會再找其他人。（問：姐姐或媽媽有無看過或聽過「彬

哥」對你做這些行為？）沒有，因為我認為姐姐如果有看過

或聽過，一定會來跟我說，但姐姐沒有跟我說過。（問：你

會把這些事情寫在網路社群上嗎？）我沒有在臉書或IG寫過

這件事，因為我認為寫了沒有用。（問：你的手臂是否有受

傷？）我拿玻璃、塑膠片、美工刀、鋁箔紙等劃我自己的

手，我被安置在機構時，我晚上會做惡夢，我覺得很恐怖，

我心情不好，我就拿東西劃我自己的手，因為我夢到「彬

哥」對我做上開行為，我就嚇醒，且我怕「彬哥」會把我殺

掉，因為之前「彬哥」曾經拿莱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就開

始劃自己的手抒壓，最近幾刀都是跟「彬哥」有關，其他刀

跟「彬哥」無關。（問：是否有看過心理醫生？）今年1月

有看過，之前也有，但斷斷續續，今年1月開始穩定看診，

三個禮拜去找醫生看診一次，是學校輔導老師建議我去看醫

生，因為我會自殘，再加上我的情緒不穩定，一開始在新樓

看醫生，後來才到奇美看醫生，但最近又會轉到離機構比較

近的醫院，我自殘及情緒不穩定與彬哥有關，但我沒有跟醫

生講過「彬哥」，我跟醫生很少聊，都是我媽跟醫生聊比較

多等語（偵他一卷第25至27頁）。②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

稱：從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開始與被告同睡在一張床上。

（問：依你之前所述，你本來是跟姐姐一起睡在另一張床

上，之後會跟被告一起睡在另一張雙人床的原因為何？）因

為姐姐想要獨立睡一張床，所以我才去跟被告一起睡。

（問：你本來是跟大姐一起睡還是跟二姐一起睡？）本來是

我們三個人在小房間一起睡，然後兩個姐姐都想要各自睡一

張床，所以我才會去跟被告一起睡。（問：為何沒有跟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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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姐姐講？）我怕媽媽、姐姐沒有辦法幫忙。（問：但你

的年紀是最小的，為何沒有想要找媽媽幫忙？）因為媽媽自

己也不穩定。（問：你知道若你講出去的話，家裡的狀況會

更糟？）對。（問：你會告訴社工這件事情，是否是因為與

你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有關？）對，壓力太大。（問：你在學

校發生事情後，社工有介入，你後來才告知社工你跟被告的

事情？）對。（問：你方才稱你不敢跟別人求救，為何當天

你可以跟社工說出本案？）因為我怕沒有機會了等語（原審

卷第147頁、第149頁、第152至153頁）。堪認A女因為遭受

他人相類似之侵害而有臺南市政府指派社工介入協助，因為

信任臺南市政府社工之專業性及公正性，且A女係因遭受被

告之家內性侵害行為，為了維持家內和諧，被告復為甲 等

家人經濟來源（詳下述），又因甲 經濟能力不足以提供A

女、B女、C女足夠及安全之生活居住空間，A女在其大姐B女

及二姐C女要求單獨睡一張床之情形下，被迫與被告同睡在

一張雙人床上，並為了保護家人之生活不受影響及遭到重大

變動，復加以被告多次以殺害姐姐（如果A女講出去，姐姐

就死定了等語）、殺害A女、拿菜刀脅迫A女等予以加害生命

之言詞、舉動恐嚇、威脅，被告身為成年男性具有身體及物

理上之絕對優勢，A女年齡尚幼小，僅為國小學童，內心恐

懼，再三不敢向家人求救，又擔心被告轉而向B女、C女為性

侵害行為，而甲 身為A女母親，然其言行顯示不足以使人信

賴足以保護A女，A女因而隱忍已久，身心已經罹患疾病（出

現自傷行為、憂鬱、進行心理諮商治療等），適有臺南市政

府社工到場可以協助自己及求救，縱然如此，A女仍因恐

懼、壓力、害怕而猶豫已久，考慮再三，又擔心以後沒有求

救的機會，最終始克服一切而向社工主動供出被告對其所為

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等情，則由A女揭露被告本案犯行

之時間點及過程觀之，並無何悖於常理或經驗法則之處，可

信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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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家裡經濟來源是何人？）

「彬哥」，媽媽之前沒有工作，現在有工作，但工作不穩

定，照顧我們家生活起居的費用都是由「彬哥」支付等語

（偵他一卷第27頁）。其於原審時證稱：（問：你覺得被告

對你好不好？）好。（問：被告會對你做本案犯行，你料想

得到嗎？）沒有。（問：被告這樣做之後，你有沒有怪罪自

己，或者是覺得自己很倒楣？）人都會犯錯，我覺得被告只

是犯錯而已。（問：但照你的說話，被告犯錯犯了好長的時

間？）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想要走修復式司法程序，我想

要跟被告回復原來的關係，我想要他繼續在我的家庭裡面，

就像前面說的，我們有感情，他只是犯錯，且他對我也很

好，我對他沒有太多怨恨，他也身兼我父親的身分，只要他

願意悔改，我可以接受跟他一起生活，我也願意跟他繼續相

處。（問：在被告不承認這件事情的情形下，你還要跟他進

行修復式司法嗎？）我願意。我想要透過開庭來看被告是否

願意承認，被告不承認我也可以接受。我不怨恨他，我想要

跟他回復到原來的關係，我有想要原諒他。（問：你想要跟

被告回到原來的關係，還是想要跟媽媽、姐姐回到原來的關

係？）我想要我們全家一起等語（原審卷第157至159頁）。

再參酌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A女與被告很友好，A女與被

告會睡在一起，他們會一起打鬧及一起玩，被告會買東西給

A女，但不會買給我或另一個妹妹，被告與A女會一起出門買

東西。（問：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被告。媽媽也會去

上班，媽媽賺的錢也在被告那邊，媽媽會跟被告要錢等語

（偵他一卷第128至131頁）。另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被

告不常罵A女，A女與被告還不錯，被告下班回來就會帶A女

去買我們的晚餐。（問：家裡的經濟來源？）被告。媽媽現

在有在上班，之前我不知道等語（偵他一卷第132至134

頁）。證人即社工許○○於偵訊時證稱；起初A女想要講出

這件事時有為難的狀況，怕會影響家裡的情況，A女被安置

後情緒滿低落，A女常跟我說想要回家，A女也曾經說過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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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被關，這樣媽媽就要獨自撫養三姊妹，他認為媽媽沒有

這個能力，A女曾經跟我說過並不會不想跟被告生活，他會

形容被告這樣的行為是壞習慣，A女認為被告改掉這樣的壞

習慣就可以了等語（偵他一卷第137頁）。依證人A女、B

女、C女、社工上開所述，足見被告顯為甲 、A女、B女、C

女之家庭經濟來源及支柱，且A女與被告在平日生活互動上

尚稱良好，並無仇恨或不滿之處，而依證人A女上開所述，A

女除不信任甲 可以在被告性侵A女此事上提供支持及協助

外，對於甲 亦無明顯或深刻具體之仇恨、怨懟之情事。況

本案之調查始於A女於學校遭其他同學性侵害，而在社工陪

同製作筆錄時，A女方為難間接地表示還有事情想求助於社

工，其後經社工詢問下，方以一問一答方式被動說出遭被告

侵害過程，而非A女刻意、主動申告說明，且A女於陳述過程

及陳述後均擔心家庭會遭遇變化，不希望被告坐牢，是不論

由本案發現的過程、A女表示不希望被告被關的態度，均可

認A女係因無法忍受被告所為，方向社工求助希望藉此停止

被告之侵犯行為，不存在刻意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

於審理時多次表示：被告對我很好，且被告對我而言係身兼

父親的角色，被告只是犯錯，對被告沒有太多的怨恨等語

（原審卷第158頁），且被告亦多次自承：我對A女最好，也

與A女感情甚佳，A女就像自己的孩子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

（偵卷第9至16、71至75頁；原審卷第71至81、129至161

頁），是苟非確有其事，殊難想像A女有何動機及理由，故

意虛構情節誣指像父親一般的被告對自己為強制猥褻、強制

性交，而陷自己從此之後，需被送往機構安置，另還需於醫

院、偵訊、審理時不斷自揭隱私，更置甲 、B女、C女與被

告間感情恐無法相處如昔的衝突中，甚需承受來自其他家族

成員之壓力。顯見A女並無攀誣被告之動機，亦不存在報復

甲 之可能性。綜合上情，A女前述對被告犯行所為之證述，

其可信度極高。

　⑷又證人即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屋2樓房間不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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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鑰匙插在門把上，鎖起來就直接打開。頭先A女是睡在

靠近門的單人床。一段時間後A女跑去跟被告同睡在雙人

床。A女沒有講過任何有關於被告曾經有對她做過不舒服的

行為。我問A女，被告說他沒有做，妳說有做，到底有沒有

做，妳不用給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

孕了。我問她小朋友怎麼處理？A女說是被告到藥局拿藥給

她吃，這不可能，藥局沒有賣那種藥。A女沒有說她何懷

孕，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產科或大醫院，我自己拿過

藥我知道等語（本院卷一68至375頁）。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

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A女被社工帶

走後，我有聽媽媽說過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之

前我都不知道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0頁）。證人C女於

偵訊時證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我

不知道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是A女沒有住家裡

後，我才聽媽媽說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4頁）。查雖

證人甲 、B女、C女未曾親見被告對A女有強制猥褻、強制性

交行為，惟依證人A女前開證述被告均係利用其等家人熟睡

或不在場之際犯案，且因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案發時間均

隱密而短暫，證人甲 、B女、C女從未親見被告犯案，自符

合常理及經驗法則。又證人A女雖不曾向證人甲 、B女、C女

表示不願意與被告同住、同睡，亦未主動向其等吐露本案情

節，其原因依證人A女所證述乃因考量被告為家中經濟支

柱，甲 無足夠經濟能力單獨扶養照顧3名女兒，以及B女、C

女要求自己睡一張床，A女為年齡最幼小女兒，及被告對A女

施加言詞、舉動之強暴脅迫行為，A女為此不敢講出實情，

亦不敢要求不與被告同住、同睡之故，亦符合一般家內性侵

案件之特性，與常理無違。至於甲 所證述有關本案房屋2樓

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等情，查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

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共場所、公廁、路邊草

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

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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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

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

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

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

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等語，惟查，證人A女於本

案並未證述有關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之事，此部

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節存在，尚有疑

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語，顯見就細節

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則證人甲 此部分之陳述，尚不足以

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即出於說謊而不

足以採信。

　⑸再就證人甲 證言之憑信性而言，查證人甲 於偵訊時證稱：

我只是偶爾會去大房間（即本案房屋2樓房間）躺一下再回

小房間，或者晚上去看一下小孩睡覺的狀態，看小孩有沒有

在滑手機。我有問過被告有無猥褻、性侵A女，但被告說沒

有。一開始我比較相信被告，因為我認為被告很疼A女，且

被告對我們很好，但我現在比較中立等語（偵他一卷第157

頁、第159頁）。另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媽媽以前有到大

房間跟我們一起睡過，但次數沒有很多次，我不記得幾次，

媽媽過來一起睡的時候，被告也在房間一起睡，被告也是跟

A女睡同一張床等語（偵他一卷第129頁）。及證人C女於偵

訊時證稱：媽媽自己睡一間房。我們從嘉義搬到○○，一開

始我們睡在媽媽的房間，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搬到大間房間，

大間房間本來是媽媽與「彬哥」在睡，我不知道媽媽什麼時

候搬到小間房間，被告一直都睡在大間房間等語（偵他一卷

第132至133頁）。參酌證人甲 、B女、C女於偵訊時所為證

述，尚屬一致而可信。足見證人甲 平時絕大多數自己睡在

本案房屋另一間小房間，未與B女、C女、A女及被告同睡於

本案房屋2樓房間，證人甲 對於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性侵

犯行，衡情應無親見或知悉之可能性，自不能以證人甲 從

未親見被告對證人A女有本案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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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證人A女對於被告本案之指訴為不可採信。況證人甲 於

本院審理時改口證稱：（問：你是否有在這個大房間裡面睡

覺過？）有，有時候會跑去那裡睡。（問：你去大房間睡

時，被告跟A女也在大房間睡？）我們全部都睡在大房間，

我如果過去睡，我小女兒（即A女）就會跑去跟姐姐睡。A女

不會什事情都跟我說。我肯定A女說謊。因為我沒看過，全

家人都沒有看過。因為被告上班、下班，休息就是睡覺而

已。（問：為何妳比較相信被告講的話？）因為被告是上

班、下班。休息的時候就是睡覺而已。也沒有帶我們出去玩

過，到現在還是這樣。（問：妳為何會不相信自己女兒講的

話？）我跟A女比較沒有那麼親，我們溝通不是很好。

（問：妳跟A女不親的原因為何？是她以前沒有跟你住一

起？）對，她小時候是我帶大的沒錯，A女讀幼稚園時我就

搬出去了。我被打當然要跑出去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

頁、第380至384頁）。堪信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

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之憑信性即有可疑，

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從而，自不能僅以證

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

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

　3.證人A女所為證述，有下列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其證言應與

事實相符，具有真實性而足以採信：

　⑴A女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遭被告性侵害後，學業成績由優

等、甲等轉變為乙等、丙等、甚至丁等，課業表現一落千丈

等節，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

各1份存卷可參；另A女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間陸續因自

殺念頭及自傷行為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新樓醫院（下稱○○新樓醫院）看診，A女於該時即向醫

生表示，自國小三年級後睡眠變差，從110年12月起（國小

六年級），平均一天只能睡2至4小時，甚至因為睡眠不佳而

產生自殺的想法，天天都會想哭泣等節，有○○新樓醫院11

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所附A女病歷資料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在卷可考（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

俱可佐證A女於偵訊、原審審理時所證稱，其係於國小三年

級下學期開始遭被告以違反其意願方式為猥褻及性交行為，

復因為被告所為前述性侵害多在夜裡，造成其無法好好睡

覺，致學業大幅退步，更導致其出現自傷的行為等證詞當屬

事實而可採信。

　⑵A女於案發後偵查中至奇美醫院進行心理衡鑑及鑑定，鑑定

人透過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陸續出現自我傷

害、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等身心症狀，心理衡鑑

結果，A女於評估過程態度合作，測驗結果可反映真實狀

況。A女目前總智商93（百分等級32，95%信賴區間落於88-9

9）-落於中等範圍，語文理解（VCI）為95、視覺空間（V

S。為97、流體推理（FM）為91，均落於中等範圍。A女自填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86分〉落

於顯著範圍，負向情緒、人際問題及負向自尊逹顯著範圍，

效率低落、失去樂趣落於邊緣範圍。自填台灣版多向度兒童

青少年焦慮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65分）落於邊緣範

圍，身體症狀逹顯著範圍，焦慮症指標逹邊緣範圍。綜合上

述，雖本次行為觀察A女未出規過度警覺之症狀，然而其符

合多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準則，無法排除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之可能性。鑑定結果認為：A女目前診斷為持續性憂鬱

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目前學界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

成因仍有未知之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A女在非自願下發

生性行為，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至於後續出現自我傷

害，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A女於偵

查中所為指訴遭被吿猥褻、性侵之詞，依其陳述之內容，身

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容，應屬可信等語，有奇美醫院

111年12月6日(111)奇精字第5375號函暨檢附之精神鑑定報

告書1份在卷可佐（偵卷第115至131頁）。再經本院函詢奇

美醫院後，鑑定人亦就上開鑑定報告內容補充說明如下：輕

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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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

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

來做出評估。A女幻聽出現之時間與事件發生確實有相當間

隔，本案幻聽內容非判斷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

礎。A女成長過程有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A女皆可

能有不良影響，會談中A女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

性侵，在校被排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

期曾出現作惡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

鬱），難以融入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A女

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所指

稱被告之行為有關。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

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念。所指A女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

願性行為等語，亦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

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

241至247頁，同本院限閱卷P247-253）。本院審酌上開精神

鑑定報告係由具備高度專業知識之精神科專科醫師、心理

師、社工師等醫療人員，參考被告就醫病歷、本案偵查卷

宗，分析A女相關生活史、學業表現、人際關係、家庭關

係、情緒與認知、心理諮商史等，藉由精神狀態檢查、心理

衡鑑檢查、智力檢查等各項結果，衡以被告鑑定時之精神狀

態，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進行會談並實施臨床心理衡

鑑，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

程，均無瑕疵，上開鑑定結果復與A女於案發後歷次偵訊、

原審審理時陳述本案案情時，客觀上所呈現之下列情緒、精

神、壓力等狀態之表現及反應相符：①（問：你說「彬哥」

把生殖器放到你的嘴巴內裡裡外外的動，「彬哥」離開你的

嘴時有無射精？你是否知悉射精的意思？）(A女手摀住耳

朵)我知道意思，但我不想講。（問：提示指認表，「彬

哥」有無在指認表內？）(A女眼神不願意直視指認表、頭

低、掩面哭泣)，編號3是「彬哥」等語（偵他一卷第22頁、

第28頁）。②（問：是否可以說明被告用手觸摸你身體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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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為何？可以說出來嗎？）我想要用畫的。（繪製觸摸部位

於圖上）。（問：A女畫的位置是在胸部及生殖器的部位，

被告除了用手觸摸你的身體，還有用其他部位碰觸你的身體

部位嗎？）有，我沒有辦法用說的，我可以用畫的。（繪製

觸摸部位於圖上）。（問：沒有的意思是指不是每一次，但

是你有推拒的意思嗎？）（啜泣）。（問：在小學三年級之

前，你在嘉義的學業成績是不錯的，搬到臺南後成績就一落

千丈，原因為何？）因為被告對我做這些事情。晚上沒有辦

法好好睡覺，白天沒有辦法認真聽課等語（原審卷147頁、

第151頁、第157頁）。足認上開鑑定報告內容應可採信。

　⑶證人即社工許○○於111年7月20日偵訊時證稱：我係於111

年5月13日下午去學校找A女，因A女遭到同學性侵的案件由

我負責，嗣於111年5月25日陪同A女至警察局製作筆錄時，A

女面容為難地向我說，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但說了家

人間會起很大的變化，我就跟A女說如果準備好要說出來，

可以對我說沒有關係，A女還是沒有直接講，我就根據對A女

現況的瞭解詢問A女是否跟被告有關，A女表示：喔，是你講

的喔等語，我遂請甲 、被告、A女哥哥先回家，其後以一問

一答的方式詢問，A女方陸續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行為；A女

稱會對我說出被告的行為，是因為A女認為我因負責處理同

學對其性侵害的事去找她，從而認為我是負責在處理這樣事

情的人，故對我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事。（問：提示案情摘

要表，曾對被害人進行創傷評估？詳細情形？）是，111年5

月25日當天做評估（庭呈個案心理創傷評估量表），這是接

到通報後，我們會給被害人填寫的量表，每個問題及評分都

會有歸納的類別，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被害人恐懼司法及創傷

的百分比比較高，可能是被害人在面對司法時會有比較高的

情緒，被害人被安置後非常擔心姐姐，因為被害人認為姐姐

都沒有遭被告性侵，是因為被害人已經有配合被告的關係，

被害人除擔心姐姐被性侵外，也擔心姐姐及媽媽會遭被告殺

掉等語（偵他一卷第135至139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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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較深刻是A女講到身體部位時她會不願意陳述，可能

要協助A女用寫的或用指的。如問訊的警員再把A女的話再問

一次，若有提到胸部或身體部位，A女會把耳朵摀起來。印

象比較深刻的還是A女對身體部分陳述比較困難。在同校性

平事件作完筆錄後，我印象中我發現A女身上有電子菸，我

問A女是誰給妳的，因為她的年紀應該不能抽電子菸，她就

說是被告。所以作完筆錄之後我就帶著A女及電子菸過去他

們在等待的房間，跟被告說A女未成年不可以給電子菸。我

講完之後A女就小聲跟我說她有件事情要跟我講，我就帶A女

到婦幼隊的走廊。我記得A女好像要講又不講，可是我一直

跟A女說沒關係，妳準備好再跟我說，我原本就是想要她準

備好再講，但她的態度不像要結束這個談話，所以我們就一

直站在走廊上。她有點自言自語的說怎麼辦，這個講出來好

像對我們家影響會很大，當時我大概知道她是要講家裡的事

情，我還是跟她講妳準備好再跟我講，所以A女後來就有講

出來。就我的經驗，孩子通常不會很開放式的一直講，不管

是這案或其他案件，應該是針對我們想要瞭解的內容，例如

時間、地點、發生的樣態去問她。例如如果想知道時間，我

就會問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想知道行為樣態，一開

始一定要先用開放式的，他是怎麼對妳的？我印象中我並沒

有用很封閉的方式問她，A女就接著講了。因為我不知道A女

到底發生什麼事，所以很難用封閉式的問題詢問，不過A女

在講身體部位時是很困難的，應該要用比的就是用寫的。

（問：妳說：「A女的媽媽知道這件事情之後，A女的媽媽擔

心A女的哥哥責怪她沒有把A女照顧好，因為被告是家裡的金

主，A女媽媽選擇相信被告。」妳這段話為何如此講？）我

的印象「金主」是媽媽說出來的話，媽媽在那個過程也是比

較相信被告，所以在無法跟她談安全計畫，我們當天就只好

安置A女。（問：妳又接著說「以妳接性侵案件來講，家內

性侵案件可能因為發生的次數比較多，而且是家裡人，容易

有麻木的反應。麻木的反應會讓A女在陳述案件時沒有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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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的情緒反應」，這段話是基於何背景、原因而有此說

明？）我有點忘記當初我為何會這樣講，應該是因為我們會

讓A女填創傷量表，量表上可能在這相關的提項分數比較

高。我可能是從量表上看到她得分比較高，所以我才做這樣

的補充。（問：妳是根據本案A女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反應

分數較高，妳認為本案家內性侵因為次數比較多，而且加害

人為A女親近家屬的關係，因此她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分數

比較高？）對等語（本院卷二第13至16頁、第19至24頁）。

依證人即社工許○○證稱A女向其揭露被告犯行之經過可

認，A女要向社工陳述遭侵犯過程表現出的為難、壓抑以及

擔心對家庭經濟產生的變化，與一般遭受家庭中經濟優勢之

人性侵、猥褻之人於陳述案發過程會有遲疑、擔憂的反應吻

合，再參以A女為前開陳述時年僅11至12歲，依其思慮、生

活經驗而論，應無法在專業社工觀察下，虛偽表現出前述猶

豫與擔心之狀況。則依證人許○○上開證述，依其所見聞A

女陳述本案事發經過之肢體動作、情緒反應、內心壓力等各

項表現，並無何悖理之處。再依證人許○○上開證述，其係

以開放性問話、一問一答方式與A女對談，且證人完全不知

道A女遭遇何事，客觀上亦無法以封閉式或誘導式問話方式

進行，再參諸A女上開偵訊筆錄所述，相關案情發生之細節

及經過，均出於A女主動陳述，難信證人即社工許○○有何

誘導詢問之情。被告及辯護人以臆測之詞主張A女對被告之

指訴出於上開社工之誘導詢問而不足採信云云，顯屬無稽。

4.被告係於違反A女意願下，對A女為前揭猥褻行為：

　⑴刑法第221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

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

反A女意願之方法，妨害A女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

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

方法營造使A女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

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

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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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

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A女之年齡、體

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

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A女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

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A女之意願時，雖

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A女係兒童或

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

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

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兩

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A女

角度，從寛解釋「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

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

為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

敢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

A女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⑵查被告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即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

日間，A女斯時年僅8至11歲之間，心智發育尚未成熟，對於

兩性生理認識尚有不足，遑論有此方面之正常需求或理性判

斷之能力，已難認有合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可能。

另衡以證人A女於偵訊時及原審時均明確證述：「彬哥」會

用手很大力把我拖到床上，或把我抱到床上，「彬哥」會用

他的雙手把我的兩隻手壓住，之後「彬哥」會命令我打開嘴

巴或用手打開我的嘴巴，然後開始裡裡外外動。……「彬

哥」把生殖器放到我嘴巴裡時，我有推開他，但「彬哥」會

用手巴我的頭。……因為「彬哥」跟我說如果我講出去，我

姐姐就死定了。……「彬哥」就把我帶到一樓廚房，當時我

跪在廚房地板上，「彬哥」拿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並跟我

說「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

……「彬哥」把他的生殖器放入我的生殖器時，我有跟他說

不要，「彬哥」就摀住我的嘴巴繼續行為。被告將生殖器放

入我口中時，我有表示不願意，身體有拒絕他等語（偵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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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50至151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

上開犯罪事實一㈠至㈧行為時，A女曾於以言詞、肢體抵抗

表示拒絕，惟均遭被告或以體型優勢壓制，或以手壓制A女

雙手、或以手摀住嘴巴、或以言詞恫嚇A女後，強行將其生

殖器放入A女之口中、陰道、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或撫摸A

女之胸部、生殖器等行為甚明，已足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

願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

行為。縱其中有幾次，A女並無肢體或言詞抗拒，然被告既

以身體及體型之物理上優勢，以雙手壓制A女，以殺害A女生

命、殺害姐姐等言詞恐嚇、持菜刀架在A女脖子等強暴、脅

迫行為，施加於年幼的A女，客觀上已使被告在對A女遂行猥

褻、性交行為時處於無助而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狀態，再再均

足以明確壓抑或妨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被告於此情境

下對A女為前述猥褻、性交行為，自均屬違反A女之意願無

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提出前開辯解及辯護意旨，惟查：

　1.就A女曾遭學校同學性侵害部分，原審少年法庭固以111年度

少調字第395號裁定不付審理（下稱另案），然觀諸另案裁

定，A女之同學（下稱D同學）至少已承認於A女未滿14歲時

與A女多次發生性行為，縱不論有無違反A女意願，本已該當

刑法第227條之犯行，僅係因D同學於A女所指述遭侵害的111

年1月30日至同年3月8日間，尚未滿12歲，並非少年事件處

理法所稱少年，自僅能就此部分犯行諭知不付審理。另就A

女所指述111年3月9日至同年4月9日遭D同學侵害的部分（D

同學已滿12歲），另案裁定認此部分僅有A女單一指述且有

瑕疵，缺乏補強證據，故亦為不付審理。從而，前開裁定作

成不付審理，或因D同學未滿12歲無法依少年事件法處理，

或因未有補強證據，且二案情節並不相同，辯護人尚不得以

另案之裁定結果，來質疑A女於本案指述之真實性。況本案

中，A女就其遭被告侵犯過程，歷次證述或陳述一致，且A女

並非僅是空洞泛稱遭被告性侵，而係能就過程許多細節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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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例如：被告恐嚇的言詞、姐姐突然說夢話情境、口交

過程中被告射精且要求其吞嚥精液、因與被告對眼致被告不

悅而持菜刀對其恫嚇等過程，殊難想像以A女之年齡若未經

歷此情境可為如此生動之描繪。本案復有前述各項補強證據

可資佐證A之指訴與事實相符，已論述說明如前。是被告及

辯護人以另案裁定結果主張A女所述不實，自難憑採。

　2.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曾指述其遭D同學性侵，A女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之反應是否與被告有關並非無疑云云。然觀諸上

開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過程，鑑定人對A女進

行精神狀態檢查時，與A女回溯討論的內容均聚焦於被告在A

女三年級至六年級間對A女所為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

為，以及被告前開侵犯行為對於A女學習、日常生活、幻

聽、自殘行為之影響，鑑定人並依據其專業作成A女有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且與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有關

等鑑定結論。再依前述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函文所檢附之

A女病情摘要，亦詳加說明：鑑定人在進行鑑定前，會閲讀

地檢署提供的案情描述。然而，不會臆測A女確實在非自願

情況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鑑定人採取客觀、專業的態度，

依據A女當日的描述及可能的心理狀態，進行精神會談。同

時，也參考心理、社工以及腦波檢查等評估結果。最終，綜

合評定A女的心理狀態，以提供全面的評估。魏氏兒童智力

量表第五版（WISC-V）的指導手冊內指出「全量表智商FISQ

分數的常模表示依據施測七項主要分測驗的結果計算而得，

主試者應盡可能施測FISQ的七項主要分測驗。」，因此，雖

僅對A女施測前八個分測驗，但已包含七項主要分測驗，故

已可推算出全量表智商。輕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

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

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

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問題：鑑定報告

結論稱「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

容，應屬可信」，則鑑定過程中被害人須出現何些情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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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鑑定醫師評價被害人之指控為不可信？）倘若個案內容

脫離現實，例如：被外星人性侵，或所描述事情時無對應情

緒反應（像是背稿子般）。或者，個案於心理師、社工師或

醫師會談時如有諸多差異，則需考量內容之真實性。（問

題：所謂被害人指控內容可信，指被害人過去確實曾有非自

願發生性行為的事實，還是具體指有遭被告性侵害之事

實？）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

一樣概念。所指被害人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

旨，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

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241-247）。足信

其鑑定結論客觀、專業而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以其等臆測之

詞，指摘鑑定報告不可採信，委無足取。

　3.又證人B女、C女雖未見聞被告對A女所為侵犯行為，然A女已

多次表示，被告均係趁B女、C女熟睡之時對其侵犯，況據A

女於偵訊時描述遭侵害過程，多係於深夜關燈後進行，且當

A女稍有言詞抗拒，被告即以手摀住A女之嘴巴，並將侵害地

點變換至本案房屋之1樓廁所內，從而B女、C女縱未曾見聞

亦不足奇，是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憑採。

　4.再就被告及辯護人質疑A女若遭其侵犯，怎麼會拖到現在才

說云云。惟按，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

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A

女，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

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

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

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

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

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

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

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

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A

女，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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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

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A女之迷思加諸於A女身上，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A女於遭侵

犯時，年僅8至11歲，性的意識及求助觀念可能不完整，A女

多次遭被告恫嚇，亦可能因擔心自己或B女、C女被加害而不

敢求助，況甲 身心狀況不穩，被告為主要之經濟支撐者，

且在A女心中又具有父親之形象，A女擔心家庭因其求助破

裂、失去經濟來源，且其同時失去身兼父親形象之被告，而

不斷忍耐而未立刻求助，均係未成年人於遭受家內性侵後可

能之反應，自不得執對性侵害完美A女之迷思，以A女當下未

求助，即率論A女指述不實，或為何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⒌查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彬哥」對你做了什麼不

該做的事情？）(A女在紙上書寫「摸」)。（問：「彬哥」

摸哪裡？）（A女在人體圖上的胸部、下體圈起來)。（問：

「彬哥」摸多久？）不知道，有一陣子。（問：彬哥多久摸

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媽媽睡其他房

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概與兩位姐

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

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三年期我跟

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

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至20頁）。足信A女上開所述「幾

乎每天」仍指被告在A女國小四年級以前有以手摸A女胸部及

下體之行為，並非謂被告幾乎每日對其為與如犯罪事實一㈠
至㈧所載相同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況被告與A女每

日同床而睡，則A女遭被告在其讀國小四年級以前，幾乎每

日摸胸部及下體，尚無何違反常理及經驗法則之處。被告及

辯護人加以曲解謂A女指訴被告「幾乎每天」對其為強制猥

褻、強制性交犯行不合常理而不足採信云云，自不能認為有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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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

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

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

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

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

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1樓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

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

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

等語，惟查，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

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

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又姑不論證人A女有

無在案發後與證人甲 有此段對話，亦不論此情節是否事

實，此部分事實與證人A女指訴被告本案之犯行間並無直接

關聯性，則證人A女與甲 間究有無存在此部分對話？及A女

此部分陳述是否出於事實，均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

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係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又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

之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

從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

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

足採信，均已詳為論述如前。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依證人甲

之證述，如被告對A女有本案性侵犯行，不可能不為人發

現；被告與A女互動良好，不可能性侵A女；A女所述不合邏

輯及經驗法則；倘被告欲性侵A女，理應選擇隱密處所，豈

有在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及充滿風險的房間為之；A女有說謊

及不實陳述的傾向；甲 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且

為被告之生活伴侶，對A女習性及情緒變化有相當觀察，甲

所述可信；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為報復甲 而故意編織虛偽不

實之遭被告性侵之指訴，及卷存相關事證，均不足作補強證

明A女所述與事實相符，而據以主張A女對被告本案強制猥

褻、強制性交之指訴均非事實云云，顯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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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依A女於111年1月20日在○○新樓醫院所做心理衡鑑報告，

及同年1月28日病歷，雖記載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

結果，個案的全量表智商是63，屬於輕度智能不足範圍」

等情，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
號函暨檢附之AC000-A000000(A女)病歷資料、心理衡鑑報

告單附卷可稽（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此部分施測結果雖

與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內容關於A女之魏式兒童

智力量表施測結果，A女總智商93，落於中等範圍等情有所

不同，然參酌卷附之A女之國小學生學籍資料表（含在校成

績）等資料，其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階段，學業多為優等、

甲等，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

各1份在卷可參（偵他一卷第91至100頁），尚難信A女之智

力有輕度智能不足情形，且A女既自願至奇美醫院配合進行

上開精神鑑定，而上開精神鑑定復有精神科醫師、心理師、

社工師在場會診及綜合評估，並非單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為

唯一判斷標準及依據，應認為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

之結論應較為客觀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A女之智商為輕

度智能不足，故其所為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述不足採信云云，

亦非可採。

　⒏至於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之指訴有瑕疵，故奇美醫院之

精神鑑定報告亦有瑕疵；A女在會談中之答覆出於社工、鑑

定人之誘導問話；在鑑定報告中鑑定人係以A女有幻聽作為

認定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惟鑑定人在嗣後1

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則認為A女出現幻

聽與本案發生時間有相當間隔，前後說明是否合理可信有重

大疑義云云，其等所為上開質疑均欠缺基礎，多出於臆測之

詞，自不足採。又鑑定人在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

病情摘要內雖記載「被害人（指A女，下同）成長過程有諸

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被害人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

談中被害人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

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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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

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被害人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之成因，由於被害人有多種重大壓力事件，尚難以認定

因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被害人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

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被害人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

關。」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
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41

至247頁）。則被告之本案犯行在精神醫學之鑑定，既可明

確判斷可能係造成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之一，

本於精神鑑定有其極限，難以推論出百分之百之結論，然以

之作為A女陳述可信性之補強證據，仍屬適格。被告及辯護

人僅以上開鑑定報告及鑑定人回函之A女病情摘要記載：A女

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

為有關等語，並非「確定」，即認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出於

臆測之詞而不可採云云，應有誤解，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或精神上等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

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

與A女曾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所

載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行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

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

罪，惟因家庭暴力罪並無罰責規定，故僅依下述刑法規定予

以論罪科刑即已足。起訴意旨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

規定，然上開事實業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明確，應予補

充。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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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

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

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

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

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

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

限，以雙手、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

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

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

般人之性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之時、地，

以手深入衣物內撫摸A女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依

社會一般通念，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自屬猥褻行

為無疑。

　㈢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

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被告撫摸A女

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等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

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

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㈡至㈥、㈧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罪。被告於犯罪

事實一㈣分別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犯

罪事實一㈤分別於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

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

益，為接續犯，各僅論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㈦所為，

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

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又被告分別於房間、廚房等不同地點以

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

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另

因犯罪事實一㈦已就被告於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有持菜

刀恫嚇A女之情事為記載，公訴意旨漏未論及「攜帶兇器犯

之」之加重條件，尚有未洽，惟此僅涉及強制性交罪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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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認定，罪名並未因而變更，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

附此敘明。

　㈣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

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等罪，係以被害人

年齡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條件，即該罪係就被害人為未

滿14歲之少年及兒童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再按同條項前段

規定加重處罰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被告所犯上開8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參、上訴意旨：

　　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A女對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訴出

於社工許○○之誘導詢問，且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A女有

說謊及不實陳述傾向，A女因對甲 心生怨懟，為報復甲 而

故意編織虛偽不實遭被告性侵之情節，A女對被告所為指訴

均不足採信。A女對被告之指訴，卷內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

證。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有瑕疵，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

定，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原審認事用法有誤，請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成年人，竟僅為滿足一己淫慾，見A

女年幼可欺，即罔顧甲 、A女對其之信任，長期違反A女意

願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不僅破壞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

亦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學業及人格發展，應嚴予非難；兼

衡被告犯後更矢口否認犯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復考量

其無前科之素行，暨其於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

未婚無子女，目前從事油漆彩繪，月薪新臺幣3萬元，目前

住在工廠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

告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3年；又對未

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6罪，各處有期徒刑7年6

月；又犯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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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7年8月。另衡酌被告所犯上開8罪，侵害法益相同，如

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

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

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

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

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

則），定被告之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復就沒收部分敘

明：未扣案之菜刀1把，雖為被告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施以

恫嚇之犯罪工具，惟考量菜刀係一般日常生活中常見且易於

取得之物品，如剝奪該菜刀，事實上並不足以阻絕被告再持

以犯罪之可能性，況該菜刀並未扣案，倘為執行沒收或追

徵，當需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此對一般或特別犯罪預防難

認有何實質助益，故關於該菜刀應否沒收一事，並不具刑法

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及沒收與否

均屬妥適。

二、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上開上訴理由所提出之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

可採，已經詳為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

罪，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吳宇軒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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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卷目

1.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南市警婦偵字第1110311470號卷

【警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171號卷【偵他一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38號卷【偵他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卷【偵卷】

5.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171號密封卷【密封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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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

6.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38號密封卷【密封偵他

二卷】

7.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密封卷【密封偵

卷】

8.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4號卷【原審卷】

9.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卷一【本院

卷一】

10.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卷二【本院

卷二】

11.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限閱卷【本

院限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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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彬     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李佳盈律師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高○彬為成年人，係代號AC000-A000000號（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母親即代號AC000-A000000A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起至111年5月13日止，與甲 、A女、A女大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A女二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共同居住於臺南市○○區（詳細地址詳卷，下稱本案房屋），高○彬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高○彬明知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8年3月至109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至國小四年級期間）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8至9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將手伸入A女衣物內，徒手撫摸A女胸部及生殖器，另以口親吻A女嘴巴，並對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就死定了」等語，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猥褻得逞。
　㈡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日白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將A女拖至床上，以手壓制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雙手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㈢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以手推拒之肢體抵抗，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㈣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除犯罪事實㈢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再利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際，因同睡一房之B女或C女中之一人突然說夢話，高○彬遂向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你姐姐就死定了」等語，並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內，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以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㈤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言詞拒絕，徒手摀住年僅11歲間之A女的嘴巴，並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後，復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自A女背後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㈥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除犯罪事實㈤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徒手脫去A女衣褲，並側躺在A女背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㈦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除犯罪事實㈤、㈥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對年僅11歲間之A女為強制性交時，因不滿A女突然睜開雙眼，高○彬遂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廚房，並持菜刀對跪在地板上之A女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等語後，復命A女起身後將雙手放在餐桌上，而強行自A女背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㈧於111年5月13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二、嗣於111年5月間，A女因遭同校同學性侵(該案已經原審少年法庭審結)而至警局製作筆錄時，A女因見有社工可以協助，始將案情托出，因而查悉上情。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甲 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高○彬（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等語（本院限閱卷一第103至106頁、第197頁、第310至311頁、第366至367頁，本院限閱卷二第10至11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限閱卷二第12至44頁），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物證，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已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做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⒈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 為男女朋友，並自103年間同居於本案房屋內，嗣甲 於108年1月間將當時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期之A女及大姐B女、二姐C女均接至○○，而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內，起初其未與A女、B女、C女同房，不久後其與A女、B女、C女同住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其自108年起至111年5月14日前，有部分時間與A女同睡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人床（墊）上，並知悉A女於108年3月起至111年5月13日間係未滿14歲之女子，惟矢口否認對A女有何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等犯行，辯稱：我與A女感情很好，如同自己的女兒一般，對於A女的指訴覺得莫名其妙，且若真有其事，以A女的個性不可能拖到現在才說；A女曾於課後在信福之家進行課業輔導，遭他人觸摸胸部，我認為A女自殘行為與她遭他人觸摸身體有關。A女的陳述很誇張，我沒有做這些事等語。
　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⑴依證人甲 於鈞院之證述，本案房屋2樓房間的鑰匙插在門上，房間門平常不會上鎖。鎖起來就直接打開，平常進出房間不會敲門，直接開門進去。甲 會進去看A、B、C女有沒有在睡覺。被告與A女很少單獨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等一下就會有人上去等語，可知本案房屋2樓房間是一個開放、非私密的地點，任何人均得在任何時間隨意進出，實難想像被告可以如A女所指稱幾乎每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對其為性侵而不為人發現。
　⑵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與A女相處很好，我要帶A女看醫生，A女不要，一直要等被告下班，連吃飯也要等被告。A女前往身心科看醫生或到醫院作鑑定，都是被告接送。A女接受安置後，有一次過年時我們全家到劍湖山玩，當天互動佷好，沒有異狀，都玩得很高興。我們生活中沒有看過A女講出遭被告性侵的事，我沒有那種感覺。A女的行為沒有反常。我不感覺被告有欺負A女等語，足證A女在本案進入偵審階段前，與被告均保持相當親近的關係。倘被告有性侵A女，A女面對被告應會明顯或隱晦地展現出排斥被告的反應。惟依證人甲 之證述可知被告與A女日常生活相處互動非常良好，A女面對被告之反應顯與性侵犯罪人迴異。又A女在偵查中則表示不想聽到「彬哥」，摀住耳朵不想聽到案情相關敘述，及在原審審理時有啜泣、暫時無法陳述情形。以A女在本案進入偵審程序之情緒反應如此矛盾落差，則其對被告之指訴真實與否，非無合理之懷疑。
　⑶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沒有每天住家裡，他都要出差，到現在也是如此。A女一開始睡在單人床，覺得比較熱，主動去跟被告睡等語。證人A女在偵查中證稱：「彬哥」幾乎每天摸我。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彬哥」每天都把手指放進我的生殖器內，也把他的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每天都這樣等語。倘A女所述屬實，何以長達四年的時間（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A女均未要求更換床位甚至更換房間，反而與被告同睡一張床？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
　⑷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之時間、地點，有其他家人同在一室，彼此床舖連接一起，且被告性侵A女過程中不可能毫無聲響，A女指訴在遭被告性侵過程中有以言詞、肢體推拒，當時動靜並非平和，顯然極易驚動旁人而遭發現，惟證人甲 、B女、C女均證稱沒有看過，沒有注意，沒有聽過有任何異樣等語，亦未發現A女有遭被告性侵後（深夜）清洗沐浴之異常狀況。倘被告欲性侵A女，衡情理應選擇其他隱密處所為之，豈有選擇在其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充滿風險之房間等時、地為之，而自曝遭發現犯行之理，A女就本案具體重要之指訴顯悖於常情，與客觀事證存有諸多不容忽視之歧異，並非單純枝微末節，有嚴重瑕疵可指，洵非可採。
　⑸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我問A女被告到底有沒有做，妳不用給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被告到藥局拿藥（即墮胎藥）給她吃。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產科或大醫院等語。查流產藥物是處方藥，需要有醫生診斷證明才能購買，藥局不能隨便賣，是以A女所述是憑空杜撰。因此甲 不相信A女有懷孕，可見A女確有為圓謊而一再說謊之情，A女有不實陳述傾向。甲 雖對子女管教嚴格，但對A女疼愛有加，A女被安置後，甲 每月買零食去探視關心A女，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及被告生活伴侶，對A女習性及情緒變化，自有相當觀察體驗，乃係基於中立客觀立場而為證言，幫助釐清案情，告訴人質疑甲 所述不符合真實，並不可取。
　⑹因性侵案件具有隱密性，法院判斷A女證述之憑信性尤應慎重，若A女所述具有瑕疵致減損其可信性時，應有較強之補強證據，方能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下列各項證據均無法補強A女指證之可信性，自不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①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所附A女病歷資料及心理衡鑑報告單，乃A女於醫師診療時所為片面陳述，形同A女指訴延續，不得作為補強證據。且引起焦慮及憂鬱之原因甚多，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性侵A女。
　②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所為精神鑑定報告有如下瑕疵，不得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A女縱有創傷反應，未必係因遭被告性侵所致，應查明有無因果關係。必須先創傷事件發生，始有討論患者有無罹患此病的價值，非謂A女經診斷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邏輯上即可直接推認A女所述屬實；本案精神鑑定報告內容，多以A女之「主觀描述」為主，輔以A女會談時身心症狀，於醫師、心理師及社工師會談加以判斷，因高度仰賴A女陳述，不無循環論證之嫌。A女陳述有前述瑕疵，鑑定報告認為A女陳述具有可信性，顯屬率斷。
　鑑定報告指A女陳述遭被告性侵過程，「略微緊張、眼神逃避」，而未顯現相對應之情緒、精神症狀（情緒衝擊波動、哭泣、害怕、恐懼等負面表現），且行為觀察亦未出現過度警覺症狀。不符合A女心理狀態。其中心理衡鑑記載；「A女在椅子上旋轉，並表示『就這樣』，疑似用不在乎的方式掩飾心中感受」，鑑定人顯以猜測方式論斷。益證會談過程中A女並未顯露性侵受害人之情緒反應，不足以認定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為可信。又會談中問話多由社工代答，A女的答覆亦被動的針對鑑定人已設定的問題被動回答，並非A女自由陳述，有誘導之嫌，也影響鑑定人的判斷。
　A女的智商為63，低於70，屬於輕度智能不足到中度智能不足之程度，鑑定人所為A女本案陳述可信之判斷，顯有疑慮。依精神鑑定報告記載：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致於後續出現自傷、不易與人建立穩固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等語，則幻聽症狀係A女是否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院說明幻聽並非判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顯有矛盾。且鑑定報告亦記載：A女出現幻聽的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有相當間隔等語，間隔如此長的時間，是否合理？A女所述是否可信？實有重大疑義。
　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院之說明可知A女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尚難認為是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則被告之行為並非造成A女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唯一因素，且無直接關聯性。又鑑定人上開回覆稱：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係「有可能」而非「確定」，顯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定，自難憑採。
　③證人即社工許○○於偵查及鈞院之證述稱：……我才直覺A女想要說的事情會不會是跟被告有關，我問A女是「彬哥」嗎？A女說是喔，是你講的喔等語，及臺南市家暴中心訪談工作內容摘要：「社工跟案主確認案主要說的事情是否跟『彬哥』有關，案主點頭」等語。可見A女是受社工許○○誘導而為指訴。且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A女在陳述本案時比較像是機械式回答，沒有特別緊張、不安或難過的情緒等語。惟A女歷經回憶、陳述性侵過程受害之痛苦，理應情緒波動，不可能毫無緊張、不安、難過情緒，A女情形不合常理，不足採信。證人許○○又證稱：家內性侵案件可能因為案主發生次數多次，且是家裡的人，容易有麻木反應，會讓案主在陳述時沒有太高漲的情緒反應等語，足證社工許○○基於保護A女立場有偏袒A女之虞，其證述有欠公允。證人甲 亦證稱：我問社工這種官司是否輸過，社工說沒有輸過等語。社工的話亦耐人尋味，自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
　⑺證人甲 證述其懷疑A女的誠實度，且A女心理衡鑑、精神鑑定及本案偵查時不乏抱怨甲 不會關心她們，認為甲 對其不信任。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記載「提及其對母親的感受時，A女有生氣狀」，益見A女對甲 心懷怨懟，不能排除A女有故意編織、捏造虛偽不實之遭被告性侵情節以報復甲 之可能。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在社工許○○片面臆測事件與被告有關之誘導下，而出於上開動機順勢予以不實指控誣陷被告可能，A女陳述之憑信性顯然不足。A女指訴有重大瑕疵，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足以證明A女指訴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㈡查被告為成年人，係A女母親即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起至111年5月13日止，被告與甲 、A女、B女、C女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被告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知悉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為未滿14歲之女子，以及被告自108年至111年5月14日前，部分時間都與A女同睡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人床（墊）等情，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之證述可憑（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29至161頁）；並有A女住處平面圖2張（偵他一卷第9至11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密封偵他一卷之卷末密封資料袋、密封偵卷卷末密封資料袋），A女住處照片10張（偵卷第24之1至24之9頁）等附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㈢茲就本案爭點論述如下：
　⒈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時、地，以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業據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前後一致相符，分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1年6月24日偵訊時證稱：①我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與B女、C女由嘉義搬到○○與甲 及被告同住，我與被告睡在同一張雙人床上，被告於B女、C女熟睡時，以手伸進去我衣服內，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親吻我嘴巴，我因被告行為而醒來，被告遂對我恫稱：說出去就死定了等語；②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被告會趁白天本案房屋2樓房間沒有其他人時，將我拖到床上，以手壓制我之雙手，再將生殖器放到我的嘴巴，然後裡裡外外的動，我一開始也不知道被告在幹嘛，手因為被告之壓制不能反抗，嘴巴也被堵住無法說話，後被告生殖器會有水狀黏稠物出現，被告會要求我吞下去；③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會趁B女、C女熟睡時，要求同床而眠之我往下躺一點，而被告自己往上躺，後被告褪去內、外褲，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我有反抗推開被告，但被告就徒手搧打我的頭，之後被告亦要求我將水狀黏稠物吞下去；④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正要將生殖器放入我嘴巴時，因姐姐剛好說夢話，被告遂對我恫稱：不要跟姐姐說，不然姐姐死定了等語，後將我帶到本案房屋1樓廁所，以手指插入我之陰道，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我口中；⑤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要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我以言詞表示拒絕，被告遂以手摀住我之嘴巴，繼續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後並將我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我扶住洗手台，被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⑥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與我同床而眠時，被告趁我側睡時，以手撐著我的腰，褪去我的衣褲，後被告亦側躺在我的背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⑦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因為被告對我進行前開事情時，我在床上翻動並與被告對到眼，被告就帶我到本案房屋1樓廚房，我跪在廚房地板上，被告拿菜刀架在我脖子上對我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等語，後被告要求我起身，我雙手扶住餐桌，被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開始動；⑧111年5月13日晚間，被告在與我同眠之床上，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後因我在學校遇到一樣的事，在同日遇到社工，因為我已忍耐很久了，遂對社工說；我之所以沒對甲 及大姐B女、二姐C女說，是因為甲 會懷疑我，姐姐幫不上忙，且不想讓姐姐擔心等語明確(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
　⑵證人A女於112年8月23日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左右開始與被告睡在同一張床上，一陣子之後，被告就開始以手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曾親吻我的嘴巴；其後被告分別於白天、或趁姐姐們熟睡後之夜晚，多次不顧我之抗拒將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也會以手指插入我的陰道；另被告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後，也多次違反我的意願，以生殖器進入我的陰道，其中一次更因我與被告對到眼，而遭被告帶到廚房，被告並以菜刀恐嚇我，再自我背後以生殖器進入我的陰道，最後一次性侵是在111年5月13日夜間發生；後來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相類似事情，社工介入後，因為我怕沒有求助的機會了，所以將被告對我所為之事說出來，而我之所以沒有對甲 說，是因為甲 也不穩定；我可以區分在學校發生的事，與被告對我所為是不同的事情；我會於國小五年級開始割腕自殘，有部分原因是因為被告對我所為之侵犯行為；我搬到○○後成績一落千丈是因為被告晚上都會對我做上述的事，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導致白天無法認真聽課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29至161頁）。
　⑶依上開A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為證述，就案發時點、地點、被告如何威脅其不能對外及對姐姐說、被告對其施以強暴之方式、其中一次被侵犯時姐姐曾說夢話之過程、被告對其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關於違反A女意願部分，詳下述）行為順序、態樣及體位、為何會告訴社工的動機等細節，均一一詳述在卷，且始終陳述一致，茍非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絕難於各次接受訊問時就案發過程始末為上開一致證述。
　⒉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且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過程出於其因遭受他人相類以之侵害而有社工介入協助，A女因向社工求救而主動供出；A女無攀誣被告之動機；A女無報復甲 之可能性，故A女所為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⑴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且依其所為陳述內容，客觀上觀察足信為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已如上述。A女於偵訊時雖曾證稱：（問：「彬哥」多久摸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媽媽睡其他房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概與兩位姐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三年級我跟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頁）。足見A女所述「幾乎每天」，係指被告摸A女而言，並非指被告「幾乎每天」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犯行而不為人發現。A女此部分陳述，與其前揭指訴被告有如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8次犯行，並無何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
　⑵就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過程而言：①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你有無跟別人講過上開事情？）沒有，我只有跟社工講過，111年5月25日因為有同學對我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去警局做筆錄，我才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的事情，其實111年5月13日社工來學校找我時，我就想跟社工說，但我當時還沒準備好，後來111年5月25日到警局做筆錄後，我認為我已經忍很久，我認為社工都是在處理這種事情，我才跟社工說「彬哥」的事情，我當時跟社工說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但我想跟你說，可是我覺得講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後來我猶豫很久，社工就問我跟誰有關，我就說跟家裡人有關，社工就問我是不是「彬哥」，我就跟社工說我不知道、不要問我，因為當時媽媽跟「彬哥」都在警局，社工叫「彬哥」跟媽媽先離開，我就在警局跟社工說大概，我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跟同學對我做的一樣的事。（問：除了社工外，你有無向其他人說過？）都沒有。（問：為什麼沒想過跟媽媽或姐姐說？）因為我認為媽媽會懷疑我，跟姐姐講沒有用，姐姐不會幫我通報，我不想讓姐姐擔心。（問：有無跟媽媽、姐姐或其他人說過不想跟「彬哥」一起睡覺？）沒有，但我有跟「彬哥」說過我不想住在這個家，因為只有「彬哥」有能力決定要不要換房子，一但換房子，我可能就會有其他房間可以睡，不用跟「彬哥」一起睡。（問：「彬哥」有無對姐姐或其他人做相同事情？）沒有。（問：為何「彬哥」只對你這樣做？）因為我認為已經有一個人可以滿足他的需求，他應該不會再找其他人。（問：姐姐或媽媽有無看過或聽過「彬哥」對你做這些行為？）沒有，因為我認為姐姐如果有看過或聽過，一定會來跟我說，但姐姐沒有跟我說過。（問：你會把這些事情寫在網路社群上嗎？）我沒有在臉書或IG寫過這件事，因為我認為寫了沒有用。（問：你的手臂是否有受傷？）我拿玻璃、塑膠片、美工刀、鋁箔紙等劃我自己的手，我被安置在機構時，我晚上會做惡夢，我覺得很恐怖，我心情不好，我就拿東西劃我自己的手，因為我夢到「彬哥」對我做上開行為，我就嚇醒，且我怕「彬哥」會把我殺掉，因為之前「彬哥」曾經拿莱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就開始劃自己的手抒壓，最近幾刀都是跟「彬哥」有關，其他刀跟「彬哥」無關。（問：是否有看過心理醫生？）今年1月有看過，之前也有，但斷斷續續，今年1月開始穩定看診，三個禮拜去找醫生看診一次，是學校輔導老師建議我去看醫生，因為我會自殘，再加上我的情緒不穩定，一開始在新樓看醫生，後來才到奇美看醫生，但最近又會轉到離機構比較近的醫院，我自殘及情緒不穩定與彬哥有關，但我沒有跟醫生講過「彬哥」，我跟醫生很少聊，都是我媽跟醫生聊比較多等語（偵他一卷第25至27頁）。②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稱：從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開始與被告同睡在一張床上。（問：依你之前所述，你本來是跟姐姐一起睡在另一張床上，之後會跟被告一起睡在另一張雙人床的原因為何？）因為姐姐想要獨立睡一張床，所以我才去跟被告一起睡。（問：你本來是跟大姐一起睡還是跟二姐一起睡？）本來是我們三個人在小房間一起睡，然後兩個姐姐都想要各自睡一張床，所以我才會去跟被告一起睡。（問：為何沒有跟媽媽、姐姐講？）我怕媽媽、姐姐沒有辦法幫忙。（問：但你的年紀是最小的，為何沒有想要找媽媽幫忙？）因為媽媽自己也不穩定。（問：你知道若你講出去的話，家裡的狀況會更糟？）對。（問：你會告訴社工這件事情，是否是因為與你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有關？）對，壓力太大。（問：你在學校發生事情後，社工有介入，你後來才告知社工你跟被告的事情？）對。（問：你方才稱你不敢跟別人求救，為何當天你可以跟社工說出本案？）因為我怕沒有機會了等語（原審卷第147頁、第149頁、第152至153頁）。堪認A女因為遭受他人相類似之侵害而有臺南市政府指派社工介入協助，因為信任臺南市政府社工之專業性及公正性，且A女係因遭受被告之家內性侵害行為，為了維持家內和諧，被告復為甲 等家人經濟來源（詳下述），又因甲 經濟能力不足以提供A女、B女、C女足夠及安全之生活居住空間，A女在其大姐B女及二姐C女要求單獨睡一張床之情形下，被迫與被告同睡在一張雙人床上，並為了保護家人之生活不受影響及遭到重大變動，復加以被告多次以殺害姐姐（如果A女講出去，姐姐就死定了等語）、殺害A女、拿菜刀脅迫A女等予以加害生命之言詞、舉動恐嚇、威脅，被告身為成年男性具有身體及物理上之絕對優勢，A女年齡尚幼小，僅為國小學童，內心恐懼，再三不敢向家人求救，又擔心被告轉而向B女、C女為性侵害行為，而甲 身為A女母親，然其言行顯示不足以使人信賴足以保護A女，A女因而隱忍已久，身心已經罹患疾病（出現自傷行為、憂鬱、進行心理諮商治療等），適有臺南市政府社工到場可以協助自己及求救，縱然如此，A女仍因恐懼、壓力、害怕而猶豫已久，考慮再三，又擔心以後沒有求救的機會，最終始克服一切而向社工主動供出被告對其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等情，則由A女揭露被告本案犯行之時間點及過程觀之，並無何悖於常理或經驗法則之處，可信度極高。
　⑶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家裡經濟來源是何人？）「彬哥」，媽媽之前沒有工作，現在有工作，但工作不穩定，照顧我們家生活起居的費用都是由「彬哥」支付等語（偵他一卷第27頁）。其於原審時證稱：（問：你覺得被告對你好不好？）好。（問：被告會對你做本案犯行，你料想得到嗎？）沒有。（問：被告這樣做之後，你有沒有怪罪自己，或者是覺得自己很倒楣？）人都會犯錯，我覺得被告只是犯錯而已。（問：但照你的說話，被告犯錯犯了好長的時間？）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想要走修復式司法程序，我想要跟被告回復原來的關係，我想要他繼續在我的家庭裡面，就像前面說的，我們有感情，他只是犯錯，且他對我也很好，我對他沒有太多怨恨，他也身兼我父親的身分，只要他願意悔改，我可以接受跟他一起生活，我也願意跟他繼續相處。（問：在被告不承認這件事情的情形下，你還要跟他進行修復式司法嗎？）我願意。我想要透過開庭來看被告是否願意承認，被告不承認我也可以接受。我不怨恨他，我想要跟他回復到原來的關係，我有想要原諒他。（問：你想要跟被告回到原來的關係，還是想要跟媽媽、姐姐回到原來的關係？）我想要我們全家一起等語（原審卷第157至159頁）。再參酌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A女與被告很友好，A女與被告會睡在一起，他們會一起打鬧及一起玩，被告會買東西給A女，但不會買給我或另一個妹妹，被告與A女會一起出門買東西。（問：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被告。媽媽也會去上班，媽媽賺的錢也在被告那邊，媽媽會跟被告要錢等語（偵他一卷第128至131頁）。另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不常罵A女，A女與被告還不錯，被告下班回來就會帶A女去買我們的晚餐。（問：家裡的經濟來源？）被告。媽媽現在有在上班，之前我不知道等語（偵他一卷第132至134頁）。證人即社工許○○於偵訊時證稱；起初A女想要講出這件事時有為難的狀況，怕會影響家裡的情況，A女被安置後情緒滿低落，A女常跟我說想要回家，A女也曾經說過擔心被告被關，這樣媽媽就要獨自撫養三姊妹，他認為媽媽沒有這個能力，A女曾經跟我說過並不會不想跟被告生活，他會形容被告這樣的行為是壞習慣，A女認為被告改掉這樣的壞習慣就可以了等語（偵他一卷第137頁）。依證人A女、B女、C女、社工上開所述，足見被告顯為甲 、A女、B女、C女之家庭經濟來源及支柱，且A女與被告在平日生活互動上尚稱良好，並無仇恨或不滿之處，而依證人A女上開所述，A女除不信任甲 可以在被告性侵A女此事上提供支持及協助外，對於甲 亦無明顯或深刻具體之仇恨、怨懟之情事。況本案之調查始於A女於學校遭其他同學性侵害，而在社工陪同製作筆錄時，A女方為難間接地表示還有事情想求助於社工，其後經社工詢問下，方以一問一答方式被動說出遭被告侵害過程，而非A女刻意、主動申告說明，且A女於陳述過程及陳述後均擔心家庭會遭遇變化，不希望被告坐牢，是不論由本案發現的過程、A女表示不希望被告被關的態度，均可認A女係因無法忍受被告所為，方向社工求助希望藉此停止被告之侵犯行為，不存在刻意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於審理時多次表示：被告對我很好，且被告對我而言係身兼父親的角色，被告只是犯錯，對被告沒有太多的怨恨等語（原審卷第158頁），且被告亦多次自承：我對A女最好，也與A女感情甚佳，A女就像自己的孩子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9至16、71至75頁；原審卷第71至81、129至161頁），是苟非確有其事，殊難想像A女有何動機及理由，故意虛構情節誣指像父親一般的被告對自己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而陷自己從此之後，需被送往機構安置，另還需於醫院、偵訊、審理時不斷自揭隱私，更置甲 、B女、C女與被告間感情恐無法相處如昔的衝突中，甚需承受來自其他家族成員之壓力。顯見A女並無攀誣被告之動機，亦不存在報復甲 之可能性。綜合上情，A女前述對被告犯行所為之證述，其可信度極高。
　⑷又證人即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屋2樓房間不會上鎖，鑰匙插在門把上，鎖起來就直接打開。頭先A女是睡在靠近門的單人床。一段時間後A女跑去跟被告同睡在雙人床。A女沒有講過任何有關於被告曾經有對她做過不舒服的行為。我問A女，被告說他沒有做，妳說有做，到底有沒有做，妳不用給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我問她小朋友怎麼處理？A女說是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這不可能，藥局沒有賣那種藥。A女沒有說她何懷孕，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產科或大醫院，我自己拿過藥我知道等語（本院卷一68至375頁）。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A女被社工帶走後，我有聽媽媽說過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之前我都不知道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0頁）。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我不知道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是A女沒有住家裡後，我才聽媽媽說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4頁）。查雖證人甲 、B女、C女未曾親見被告對A女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惟依證人A女前開證述被告均係利用其等家人熟睡或不在場之際犯案，且因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案發時間均隱密而短暫，證人甲 、B女、C女從未親見被告犯案，自符合常理及經驗法則。又證人A女雖不曾向證人甲 、B女、C女表示不願意與被告同住、同睡，亦未主動向其等吐露本案情節，其原因依證人A女所證述乃因考量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甲 無足夠經濟能力單獨扶養照顧3名女兒，以及B女、C女要求自己睡一張床，A女為年齡最幼小女兒，及被告對A女施加言詞、舉動之強暴脅迫行為，A女為此不敢講出實情，亦不敢要求不與被告同住、同睡之故，亦符合一般家內性侵案件之特性，與常理無違。至於甲 所證述有關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等情，查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等語，惟查，證人A女於本案並未證述有關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之事，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則證人甲 此部分之陳述，尚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即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
　⑸再就證人甲 證言之憑信性而言，查證人甲 於偵訊時證稱：我只是偶爾會去大房間（即本案房屋2樓房間）躺一下再回小房間，或者晚上去看一下小孩睡覺的狀態，看小孩有沒有在滑手機。我有問過被告有無猥褻、性侵A女，但被告說沒有。一開始我比較相信被告，因為我認為被告很疼A女，且被告對我們很好，但我現在比較中立等語（偵他一卷第157頁、第159頁）。另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媽媽以前有到大房間跟我們一起睡過，但次數沒有很多次，我不記得幾次，媽媽過來一起睡的時候，被告也在房間一起睡，被告也是跟A女睡同一張床等語（偵他一卷第129頁）。及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媽媽自己睡一間房。我們從嘉義搬到○○，一開始我們睡在媽媽的房間，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搬到大間房間，大間房間本來是媽媽與「彬哥」在睡，我不知道媽媽什麼時候搬到小間房間，被告一直都睡在大間房間等語（偵他一卷第132至133頁）。參酌證人甲 、B女、C女於偵訊時所為證述，尚屬一致而可信。足見證人甲 平時絕大多數自己睡在本案房屋另一間小房間，未與B女、C女、A女及被告同睡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證人甲 對於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性侵犯行，衡情應無親見或知悉之可能性，自不能以證人甲 從未親見被告對證人A女有本案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即推論證人A女對於被告本案之指訴為不可採信。況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改口證稱：（問：你是否有在這個大房間裡面睡覺過？）有，有時候會跑去那裡睡。（問：你去大房間睡時，被告跟A女也在大房間睡？）我們全部都睡在大房間，我如果過去睡，我小女兒（即A女）就會跑去跟姐姐睡。A女不會什事情都跟我說。我肯定A女說謊。因為我沒看過，全家人都沒有看過。因為被告上班、下班，休息就是睡覺而已。（問：為何妳比較相信被告講的話？）因為被告是上班、下班。休息的時候就是睡覺而已。也沒有帶我們出去玩過，到現在還是這樣。（問：妳為何會不相信自己女兒講的話？）我跟A女比較沒有那麼親，我們溝通不是很好。（問：妳跟A女不親的原因為何？是她以前沒有跟你住一起？）對，她小時候是我帶大的沒錯，A女讀幼稚園時我就搬出去了。我被打當然要跑出去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第380至384頁）。堪信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之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從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
　3.證人A女所為證述，有下列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其證言應與事實相符，具有真實性而足以採信：
　⑴A女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遭被告性侵害後，學業成績由優等、甲等轉變為乙等、丙等、甚至丁等，課業表現一落千丈等節，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另A女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間陸續因自殺念頭及自傷行為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下稱○○新樓醫院）看診，A女於該時即向醫生表示，自國小三年級後睡眠變差，從110年12月起（國小六年級），平均一天只能睡2至4小時，甚至因為睡眠不佳而產生自殺的想法，天天都會想哭泣等節，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所附A女病歷資料及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在卷可考（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俱可佐證A女於偵訊、原審審理時所證稱，其係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開始遭被告以違反其意願方式為猥褻及性交行為，復因為被告所為前述性侵害多在夜裡，造成其無法好好睡覺，致學業大幅退步，更導致其出現自傷的行為等證詞當屬事實而可採信。
　⑵A女於案發後偵查中至奇美醫院進行心理衡鑑及鑑定，鑑定人透過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陸續出現自我傷害、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等身心症狀，心理衡鑑結果，A女於評估過程態度合作，測驗結果可反映真實狀況。A女目前總智商93（百分等級32，95%信賴區間落於88-99）-落於中等範圍，語文理解（VCI）為95、視覺空間（VS。為97、流體推理（FM）為91，均落於中等範圍。A女自填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86分〉落於顯著範圍，負向情緒、人際問題及負向自尊逹顯著範圍，效率低落、失去樂趣落於邊緣範圍。自填台灣版多向度兒童青少年焦慮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65分）落於邊緣範圍，身體症狀逹顯著範圍，焦慮症指標逹邊緣範圍。綜合上述，雖本次行為觀察A女未出規過度警覺之症狀，然而其符合多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準則，無法排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可能性。鑑定結果認為：A女目前診斷為持續性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目前學界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仍有未知之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至於後續出現自我傷害，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A女於偵查中所為指訴遭被吿猥褻、性侵之詞，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容，應屬可信等語，有奇美醫院111年12月6日(111)奇精字第5375號函暨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佐（偵卷第115至131頁）。再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後，鑑定人亦就上開鑑定報告內容補充說明如下：輕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A女幻聽出現之時間與事件發生確實有相當間隔，本案幻聽內容非判斷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A女成長過程有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A女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談中A女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念。所指A女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語，亦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41至247頁，同本院限閱卷P247-253）。本院審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由具備高度專業知識之精神科專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醫療人員，參考被告就醫病歷、本案偵查卷宗，分析A女相關生活史、學業表現、人際關係、家庭關係、情緒與認知、心理諮商史等，藉由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檢查、智力檢查等各項結果，衡以被告鑑定時之精神狀態，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進行會談並實施臨床心理衡鑑，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均無瑕疵，上開鑑定結果復與A女於案發後歷次偵訊、原審審理時陳述本案案情時，客觀上所呈現之下列情緒、精神、壓力等狀態之表現及反應相符：①（問：你說「彬哥」把生殖器放到你的嘴巴內裡裡外外的動，「彬哥」離開你的嘴時有無射精？你是否知悉射精的意思？）(A女手摀住耳朵)我知道意思，但我不想講。（問：提示指認表，「彬哥」有無在指認表內？）(A女眼神不願意直視指認表、頭低、掩面哭泣)，編號3是「彬哥」等語（偵他一卷第22頁、第28頁）。②（問：是否可以說明被告用手觸摸你身體的部位為何？可以說出來嗎？）我想要用畫的。（繪製觸摸部位於圖上）。（問：A女畫的位置是在胸部及生殖器的部位，被告除了用手觸摸你的身體，還有用其他部位碰觸你的身體部位嗎？）有，我沒有辦法用說的，我可以用畫的。（繪製觸摸部位於圖上）。（問：沒有的意思是指不是每一次，但是你有推拒的意思嗎？）（啜泣）。（問：在小學三年級之前，你在嘉義的學業成績是不錯的，搬到臺南後成績就一落千丈，原因為何？）因為被告對我做這些事情。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白天沒有辦法認真聽課等語（原審卷147頁、第151頁、第157頁）。足認上開鑑定報告內容應可採信。
　⑶證人即社工許○○於111年7月20日偵訊時證稱：我係於111年5月13日下午去學校找A女，因A女遭到同學性侵的案件由我負責，嗣於111年5月25日陪同A女至警察局製作筆錄時，A女面容為難地向我說，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但說了家人間會起很大的變化，我就跟A女說如果準備好要說出來，可以對我說沒有關係，A女還是沒有直接講，我就根據對A女現況的瞭解詢問A女是否跟被告有關，A女表示：喔，是你講的喔等語，我遂請甲 、被告、A女哥哥先回家，其後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詢問，A女方陸續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行為；A女稱會對我說出被告的行為，是因為A女認為我因負責處理同學對其性侵害的事去找她，從而認為我是負責在處理這樣事情的人，故對我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事。（問：提示案情摘要表，曾對被害人進行創傷評估？詳細情形？）是，111年5月25日當天做評估（庭呈個案心理創傷評估量表），這是接到通報後，我們會給被害人填寫的量表，每個問題及評分都會有歸納的類別，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被害人恐懼司法及創傷的百分比比較高，可能是被害人在面對司法時會有比較高的情緒，被害人被安置後非常擔心姐姐，因為被害人認為姐姐都沒有遭被告性侵，是因為被害人已經有配合被告的關係，被害人除擔心姐姐被性侵外，也擔心姐姐及媽媽會遭被告殺掉等語（偵他一卷第135至139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印象較深刻是A女講到身體部位時她會不願意陳述，可能要協助A女用寫的或用指的。如問訊的警員再把A女的話再問一次，若有提到胸部或身體部位，A女會把耳朵摀起來。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是A女對身體部分陳述比較困難。在同校性平事件作完筆錄後，我印象中我發現A女身上有電子菸，我問A女是誰給妳的，因為她的年紀應該不能抽電子菸，她就說是被告。所以作完筆錄之後我就帶著A女及電子菸過去他們在等待的房間，跟被告說A女未成年不可以給電子菸。我講完之後A女就小聲跟我說她有件事情要跟我講，我就帶A女到婦幼隊的走廊。我記得A女好像要講又不講，可是我一直跟A女說沒關係，妳準備好再跟我說，我原本就是想要她準備好再講，但她的態度不像要結束這個談話，所以我們就一直站在走廊上。她有點自言自語的說怎麼辦，這個講出來好像對我們家影響會很大，當時我大概知道她是要講家裡的事情，我還是跟她講妳準備好再跟我講，所以A女後來就有講出來。就我的經驗，孩子通常不會很開放式的一直講，不管是這案或其他案件，應該是針對我們想要瞭解的內容，例如時間、地點、發生的樣態去問她。例如如果想知道時間，我就會問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想知道行為樣態，一開始一定要先用開放式的，他是怎麼對妳的？我印象中我並沒有用很封閉的方式問她，A女就接著講了。因為我不知道A女到底發生什麼事，所以很難用封閉式的問題詢問，不過A女在講身體部位時是很困難的，應該要用比的就是用寫的。（問：妳說：「A女的媽媽知道這件事情之後，A女的媽媽擔心A女的哥哥責怪她沒有把A女照顧好，因為被告是家裡的金主，A女媽媽選擇相信被告。」妳這段話為何如此講？）我的印象「金主」是媽媽說出來的話，媽媽在那個過程也是比較相信被告，所以在無法跟她談安全計畫，我們當天就只好安置A女。（問：妳又接著說「以妳接性侵案件來講，家內性侵案件可能因為發生的次數比較多，而且是家裡人，容易有麻木的反應。麻木的反應會讓A女在陳述案件時沒有太高漲的情緒反應」，這段話是基於何背景、原因而有此說明？）我有點忘記當初我為何會這樣講，應該是因為我們會讓A女填創傷量表，量表上可能在這相關的提項分數比較高。我可能是從量表上看到她得分比較高，所以我才做這樣的補充。（問：妳是根據本案A女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反應分數較高，妳認為本案家內性侵因為次數比較多，而且加害人為A女親近家屬的關係，因此她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分數比較高？）對等語（本院卷二第13至16頁、第19至24頁）。依證人即社工許○○證稱A女向其揭露被告犯行之經過可認，A女要向社工陳述遭侵犯過程表現出的為難、壓抑以及擔心對家庭經濟產生的變化，與一般遭受家庭中經濟優勢之人性侵、猥褻之人於陳述案發過程會有遲疑、擔憂的反應吻合，再參以A女為前開陳述時年僅11至12歲，依其思慮、生活經驗而論，應無法在專業社工觀察下，虛偽表現出前述猶豫與擔心之狀況。則依證人許○○上開證述，依其所見聞A女陳述本案事發經過之肢體動作、情緒反應、內心壓力等各項表現，並無何悖理之處。再依證人許○○上開證述，其係以開放性問話、一問一答方式與A女對談，且證人完全不知道A女遭遇何事，客觀上亦無法以封閉式或誘導式問話方式進行，再參諸A女上開偵訊筆錄所述，相關案情發生之細節及經過，均出於A女主動陳述，難信證人即社工許○○有何誘導詢問之情。被告及辯護人以臆測之詞主張A女對被告之指訴出於上開社工之誘導詢問而不足採信云云，顯屬無稽。4.被告係於違反A女意願下，對A女為前揭猥褻行為：
　⑴刑法第221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妨害A女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方法營造使A女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採用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A女之年齡、體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A女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A女之意願時，雖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A女係兒童或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A女角度，從寛解釋「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為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A女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⑵查被告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即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A女斯時年僅8至11歲之間，心智發育尚未成熟，對於兩性生理認識尚有不足，遑論有此方面之正常需求或理性判斷之能力，已難認有合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可能。另衡以證人A女於偵訊時及原審時均明確證述：「彬哥」會用手很大力把我拖到床上，或把我抱到床上，「彬哥」會用他的雙手把我的兩隻手壓住，之後「彬哥」會命令我打開嘴巴或用手打開我的嘴巴，然後開始裡裡外外動。……「彬哥」把生殖器放到我嘴巴裡時，我有推開他，但「彬哥」會用手巴我的頭。……因為「彬哥」跟我說如果我講出去，我姐姐就死定了。……「彬哥」就把我帶到一樓廚房，當時我跪在廚房地板上，「彬哥」拿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並跟我說「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彬哥」把他的生殖器放入我的生殖器時，我有跟他說不要，「彬哥」就摀住我的嘴巴繼續行為。被告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時，我有表示不願意，身體有拒絕他等語（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50至151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一㈠至㈧行為時，A女曾於以言詞、肢體抵抗表示拒絕，惟均遭被告或以體型優勢壓制，或以手壓制A女雙手、或以手摀住嘴巴、或以言詞恫嚇A女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之口中、陰道、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或撫摸A女之胸部、生殖器等行為甚明，已足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縱其中有幾次，A女並無肢體或言詞抗拒，然被告既以身體及體型之物理上優勢，以雙手壓制A女，以殺害A女生命、殺害姐姐等言詞恐嚇、持菜刀架在A女脖子等強暴、脅迫行為，施加於年幼的A女，客觀上已使被告在對A女遂行猥褻、性交行為時處於無助而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狀態，再再均足以明確壓抑或妨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被告於此情境下對A女為前述猥褻、性交行為，自均屬違反A女之意願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提出前開辯解及辯護意旨，惟查：
　1.就A女曾遭學校同學性侵害部分，原審少年法庭固以111年度少調字第395號裁定不付審理（下稱另案），然觀諸另案裁定，A女之同學（下稱D同學）至少已承認於A女未滿14歲時與A女多次發生性行為，縱不論有無違反A女意願，本已該當刑法第227條之犯行，僅係因D同學於A女所指述遭侵害的111年1月30日至同年3月8日間，尚未滿12歲，並非少年事件處理法所稱少年，自僅能就此部分犯行諭知不付審理。另就A女所指述111年3月9日至同年4月9日遭D同學侵害的部分（D同學已滿12歲），另案裁定認此部分僅有A女單一指述且有瑕疵，缺乏補強證據，故亦為不付審理。從而，前開裁定作成不付審理，或因D同學未滿12歲無法依少年事件法處理，或因未有補強證據，且二案情節並不相同，辯護人尚不得以另案之裁定結果，來質疑A女於本案指述之真實性。況本案中，A女就其遭被告侵犯過程，歷次證述或陳述一致，且A女並非僅是空洞泛稱遭被告性侵，而係能就過程許多細節處為描繪，例如：被告恐嚇的言詞、姐姐突然說夢話情境、口交過程中被告射精且要求其吞嚥精液、因與被告對眼致被告不悅而持菜刀對其恫嚇等過程，殊難想像以A女之年齡若未經歷此情境可為如此生動之描繪。本案復有前述各項補強證據可資佐證A之指訴與事實相符，已論述說明如前。是被告及辯護人以另案裁定結果主張A女所述不實，自難憑採。
　2.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曾指述其遭D同學性侵，A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反應是否與被告有關並非無疑云云。然觀諸上開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過程，鑑定人對A女進行精神狀態檢查時，與A女回溯討論的內容均聚焦於被告在A女三年級至六年級間對A女所為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以及被告前開侵犯行為對於A女學習、日常生活、幻聽、自殘行為之影響，鑑定人並依據其專業作成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有關等鑑定結論。再依前述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函文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亦詳加說明：鑑定人在進行鑑定前，會閲讀地檢署提供的案情描述。然而，不會臆測A女確實在非自願情況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鑑定人採取客觀、專業的態度，依據A女當日的描述及可能的心理狀態，進行精神會談。同時，也參考心理、社工以及腦波檢查等評估結果。最終，綜合評定A女的心理狀態，以提供全面的評估。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WISC-V）的指導手冊內指出「全量表智商FISQ分數的常模表示依據施測七項主要分測驗的結果計算而得，主試者應盡可能施測FISQ的七項主要分測驗。」，因此，雖僅對A女施測前八個分測驗，但已包含七項主要分測驗，故已可推算出全量表智商。輕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問題：鑑定報告結論稱「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容，應屬可信」，則鑑定過程中被害人須出現何些情狀，才會使鑑定醫師評價被害人之指控為不可信？）倘若個案內容脫離現實，例如：被外星人性侵，或所描述事情時無對應情緒反應（像是背稿子般）。或者，個案於心理師、社工師或醫師會談時如有諸多差異，則需考量內容之真實性。（問題：所謂被害人指控內容可信，指被害人過去確實曾有非自願發生性行為的事實，還是具體指有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實？）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念。所指被害人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旨，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241-247）。足信其鑑定結論客觀、專業而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以其等臆測之詞，指摘鑑定報告不可採信，委無足取。
　3.又證人B女、C女雖未見聞被告對A女所為侵犯行為，然A女已多次表示，被告均係趁B女、C女熟睡之時對其侵犯，況據A女於偵訊時描述遭侵害過程，多係於深夜關燈後進行，且當A女稍有言詞抗拒，被告即以手摀住A女之嘴巴，並將侵害地點變換至本案房屋之1樓廁所內，從而B女、C女縱未曾見聞亦不足奇，是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憑採。
　4.再就被告及辯護人質疑A女若遭其侵犯，怎麼會拖到現在才說云云。惟按，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A女，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A女，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A女之迷思加諸於A女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A女於遭侵犯時，年僅8至11歲，性的意識及求助觀念可能不完整，A女多次遭被告恫嚇，亦可能因擔心自己或B女、C女被加害而不敢求助，況甲 身心狀況不穩，被告為主要之經濟支撐者，且在A女心中又具有父親之形象，A女擔心家庭因其求助破裂、失去經濟來源，且其同時失去身兼父親形象之被告，而不斷忍耐而未立刻求助，均係未成年人於遭受家內性侵後可能之反應，自不得執對性侵害完美A女之迷思，以A女當下未求助，即率論A女指述不實，或為何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⒌查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彬哥」對你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A女在紙上書寫「摸」)。（問：「彬哥」摸哪裡？）（A女在人體圖上的胸部、下體圈起來)。（問：「彬哥」摸多久？）不知道，有一陣子。（問：彬哥多久摸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媽媽睡其他房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概與兩位姐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三年期我跟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至20頁）。足信A女上開所述「幾乎每天」仍指被告在A女國小四年級以前有以手摸A女胸部及下體之行為，並非謂被告幾乎每日對其為與如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載相同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況被告與A女每日同床而睡，則A女遭被告在其讀國小四年級以前，幾乎每日摸胸部及下體，尚無何違反常理及經驗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加以曲解謂A女指訴被告「幾乎每天」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不合常理而不足採信云云，自不能認為有理。
　⒍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1樓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等語，惟查，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又姑不論證人A女有無在案發後與證人甲 有此段對話，亦不論此情節是否事實，此部分事實與證人A女指訴被告本案之犯行間並無直接關聯性，則證人A女與甲 間究有無存在此部分對話？及A女此部分陳述是否出於事實，均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係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又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之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從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均已詳為論述如前。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依證人甲 之證述，如被告對A女有本案性侵犯行，不可能不為人發現；被告與A女互動良好，不可能性侵A女；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倘被告欲性侵A女，理應選擇隱密處所，豈有在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及充滿風險的房間為之；A女有說謊及不實陳述的傾向；甲 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且為被告之生活伴侶，對A女習性及情緒變化有相當觀察，甲 所述可信；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為報復甲 而故意編織虛偽不實之遭被告性侵之指訴，及卷存相關事證，均不足作補強證明A女所述與事實相符，而據以主張A女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指訴均非事實云云，顯非可採。
　⒎依A女於111年1月20日在○○新樓醫院所做心理衡鑑報告，及同年1月28日病歷，雖記載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個案的全量表智商是63，屬於輕度智能不足範圍」等情，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檢附之AC000-A000000(A女)病歷資料、心理衡鑑報告單附卷可稽（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此部分施測結果雖與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內容關於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A女總智商93，落於中等範圍等情有所不同，然參酌卷附之A女之國小學生學籍資料表（含在校成績）等資料，其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階段，學業多為優等、甲等，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偵他一卷第91至100頁），尚難信A女之智力有輕度智能不足情形，且A女既自願至奇美醫院配合進行上開精神鑑定，而上開精神鑑定復有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在場會診及綜合評估，並非單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為唯一判斷標準及依據，應認為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結論應較為客觀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A女之智商為輕度智能不足，故其所為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述不足採信云云，亦非可採。
　⒏至於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之指訴有瑕疵，故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亦有瑕疵；A女在會談中之答覆出於社工、鑑定人之誘導問話；在鑑定報告中鑑定人係以A女有幻聽作為認定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惟鑑定人在嗣後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則認為A女出現幻聽與本案發生時間有相當間隔，前後說明是否合理可信有重大疑義云云，其等所為上開質疑均欠缺基礎，多出於臆測之詞，自不足採。又鑑定人在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內雖記載「被害人（指A女，下同）成長過程有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被害人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談中被害人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被害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由於被害人有多種重大壓力事件，尚難以認定因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被害人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被害人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41至247頁）。則被告之本案犯行在精神醫學之鑑定，既可明確判斷可能係造成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之一，本於精神鑑定有其極限，難以推論出百分之百之結論，然以之作為A女陳述可信性之補強證據，仍屬適格。被告及辯護人僅以上開鑑定報告及鑑定人回函之A女病情摘要記載：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並非「確定」，即認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出於臆測之詞而不可採云云，應有誤解，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等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與A女曾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行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罪並無罰責規定，故僅依下述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已足。起訴意旨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然上開事實業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明確，應予補充。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限，以雙手、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之性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之時、地，以手深入衣物內撫摸A女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依社會一般通念，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自屬猥褻行為無疑。
　㈢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被告撫摸A女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等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㈡至㈥、㈧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罪。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㈣分別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犯罪事實一㈤分別於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各僅論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㈦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又被告分別於房間、廚房等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另因犯罪事實一㈦已就被告於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有持菜刀恫嚇A女之情事為記載，公訴意旨漏未論及「攜帶兇器犯之」之加重條件，尚有未洽，惟此僅涉及強制性交罪加重要件之認定，罪名並未因而變更，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等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條件，即該罪係就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少年及兒童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再按同條項前段規定加重處罰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被告所犯上開8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參、上訴意旨：
　　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A女對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訴出於社工許○○之誘導詢問，且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A女有說謊及不實陳述傾向，A女因對甲 心生怨懟，為報復甲 而故意編織虛偽不實遭被告性侵之情節，A女對被告所為指訴均不足採信。A女對被告之指訴，卷內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有瑕疵，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定，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原審認事用法有誤，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成年人，竟僅為滿足一己淫慾，見A女年幼可欺，即罔顧甲 、A女對其之信任，長期違反A女意願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不僅破壞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學業及人格發展，應嚴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更矢口否認犯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復考量其無前科之素行，暨其於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目前從事油漆彩繪，月薪新臺幣3萬元，目前住在工廠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3年；又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6罪，各處有期徒刑7年6月；又犯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7年8月。另衡酌被告所犯上開8罪，侵害法益相同，如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被告之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復就沒收部分敘明：未扣案之菜刀1把，雖為被告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施以恫嚇之犯罪工具，惟考量菜刀係一般日常生活中常見且易於取得之物品，如剝奪該菜刀，事實上並不足以阻絕被告再持以犯罪之可能性，況該菜刀並未扣案，倘為執行沒收或追徵，當需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此對一般或特別犯罪預防難認有何實質助益，故關於該菜刀應否沒收一事，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及沒收與否均屬妥適。
二、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上開上訴理由所提出之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可採，已經詳為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吳宇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卷目
1.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南市警婦偵字第1110311470號卷【警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171號卷【偵他一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38號卷【偵他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卷【偵卷】
5.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171號密封卷【密封偵他一卷】
6.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38號密封卷【密封偵他二卷】
7.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密封卷【密封偵卷】
8.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4號卷【原審卷】
9.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卷一【本院卷一】
10.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卷二【本院卷二】
11.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限閱卷【本院限閱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彬     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李佳盈律師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高○彬為成年人，係代號AC000-A000000號（民國00年0月生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母親即代號AC000-A000000A
    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起
    至111年5月13日止，與甲 、A女、A女大姐（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B女）、A女二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共同居
    住於臺南市○○區（詳細地址詳卷，下稱本案房屋），高○彬
    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
    係。詎高○彬明知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為未滿
    14歲之女子，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8年3月至109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至國
    小四年級期間）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
    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8至9
    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將手伸入A女
    衣物內，徒手撫摸A女胸部及生殖器，另以口親吻A女嘴巴，
    並對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就死定了」等語，以此方式
    對A女強制猥褻得逞。
　㈡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日
    白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
    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將A女拖至床上，以手
    壓制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雙手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
    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㈢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日
    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
    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
    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以手推拒之肢體抵抗，
    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
    強制性交得逞。
　㈣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除犯
    罪事實㈢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
    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再利用其
    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
    為之際，因同睡一房之B女或C女中之一人突然說夢話，高○
    彬遂向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你姐姐就死定了」等語
    ，並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內，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
    以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以此
    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㈤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之
    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
    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言詞拒絕
    ，徒手摀住年僅11歲間之A女的嘴巴，並強行將其生殖器插
    入A女陰道後，復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自A女背後繼
    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
　㈥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除
    犯罪事實㈤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
    ，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
    年僅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徒手脫
    去A女衣褲，並側躺在A女背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
    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㈦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除
    犯罪事實㈤、㈥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
    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對
    年僅11歲間之A女為強制性交時，因不滿A女突然睜開雙眼，
    高○彬遂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廚房，並持菜刀對跪在地板
    上之A女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
    死定了」等語後，復命A女起身後將雙手放在餐桌上，而強
    行自A女背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
    制性交得逞。
　㈧於111年5月13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
    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1歲間之A
    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
    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二、嗣於111年5月間，A女因遭同校同學性侵(該案已經原審少年
    法庭審結)而至警局製作筆錄時，A女因見有社工可以協助，
    始將案情托出，因而查悉上情。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甲 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
    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
    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
    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
    ；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
    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
    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
    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
    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高○彬（下稱被告
    ）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等語（本
    院限閱卷一第103至106頁、第197頁、第310至311頁、第366
    至367頁，本院限閱卷二第10至11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
    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言
    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限閱卷二第12至44頁），
    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
    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
    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
    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物證，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已經本院
    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做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⒈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 為男女朋友，並自103年間同居於本
    案房屋內，嗣甲 於108年1月間將當時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
    期之A女及大姐B女、二姐C女均接至○○，而共同居住於本案
    房屋內，起初其未與A女、B女、C女同房，不久後其與A女、
    B女、C女同住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其自108年起至111年5月
    14日前，有部分時間與A女同睡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
    人床（墊）上，並知悉A女於108年3月起至111年5月13日間
    係未滿14歲之女子，惟矢口否認對A女有何強制猥褻、強制
    性交等犯行，辯稱：我與A女感情很好，如同自己的女兒一
    般，對於A女的指訴覺得莫名其妙，且若真有其事，以A女的
    個性不可能拖到現在才說；A女曾於課後在信福之家進行課
    業輔導，遭他人觸摸胸部，我認為A女自殘行為與她遭他人
    觸摸身體有關。A女的陳述很誇張，我沒有做這些事等語。
　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⑴依證人甲 於鈞院之證述，本案房屋2樓房間的鑰匙插在門上
    ，房間門平常不會上鎖。鎖起來就直接打開，平常進出房間
    不會敲門，直接開門進去。甲 會進去看A、B、C女有沒有在
    睡覺。被告與A女很少單獨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等一下就會
    有人上去等語，可知本案房屋2樓房間是一個開放、非私密
    的地點，任何人均得在任何時間隨意進出，實難想像被告可
    以如A女所指稱幾乎每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對其為性侵而不
    為人發現。
　⑵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與A女相處很好，我要帶A女看醫生
    ，A女不要，一直要等被告下班，連吃飯也要等被告。A女前
    往身心科看醫生或到醫院作鑑定，都是被告接送。A女接受
    安置後，有一次過年時我們全家到劍湖山玩，當天互動佷好
    ，沒有異狀，都玩得很高興。我們生活中沒有看過A女講出
    遭被告性侵的事，我沒有那種感覺。A女的行為沒有反常。
    我不感覺被告有欺負A女等語，足證A女在本案進入偵審階段
    前，與被告均保持相當親近的關係。倘被告有性侵A女，A女
    面對被告應會明顯或隱晦地展現出排斥被告的反應。惟依證
    人甲 之證述可知被告與A女日常生活相處互動非常良好，A
    女面對被告之反應顯與性侵犯罪人迴異。又A女在偵查中則
    表示不想聽到「彬哥」，摀住耳朵不想聽到案情相關敘述，
    及在原審審理時有啜泣、暫時無法陳述情形。以A女在本案
    進入偵審程序之情緒反應如此矛盾落差，則其對被告之指訴
    真實與否，非無合理之懷疑。
　⑶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沒有每天住家裡，他都要出差，到
    現在也是如此。A女一開始睡在單人床，覺得比較熱，主動
    去跟被告睡等語。證人A女在偵查中證稱：「彬哥」幾乎每
    天摸我。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彬哥」每天都把手指
    放進我的生殖器內，也把他的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每天
    都這樣等語。倘A女所述屬實，何以長達四年的時間（國小
    三年級至六年級）A女均未要求更換床位甚至更換房間，反
    而與被告同睡一張床？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
　⑷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之時間、地點，有其他家人同在一室，彼
    此床舖連接一起，且被告性侵A女過程中不可能毫無聲響，A
    女指訴在遭被告性侵過程中有以言詞、肢體推拒，當時動靜
    並非平和，顯然極易驚動旁人而遭發現，惟證人甲 、B女、
    C女均證稱沒有看過，沒有注意，沒有聽過有任何異樣等語
    ，亦未發現A女有遭被告性侵後（深夜）清洗沐浴之異常狀
    況。倘被告欲性侵A女，衡情理應選擇其他隱密處所為之，
    豈有選擇在其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充滿風險之房間等時、地
    為之，而自曝遭發現犯行之理，A女就本案具體重要之指訴
    顯悖於常情，與客觀事證存有諸多不容忽視之歧異，並非單
    純枝微末節，有嚴重瑕疵可指，洵非可採。
　⑸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我問A女被告到底有沒有做，妳不用給
    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被告到
    藥局拿藥（即墮胎藥）給她吃。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
    產科或大醫院等語。查流產藥物是處方藥，需要有醫生診斷
    證明才能購買，藥局不能隨便賣，是以A女所述是憑空杜撰
    。因此甲 不相信A女有懷孕，可見A女確有為圓謊而一再說
    謊之情，A女有不實陳述傾向。甲 雖對子女管教嚴格，但對
    A女疼愛有加，A女被安置後，甲 每月買零食去探視關心A女
    ，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及被告生活伴侶，對A女
    習性及情緒變化，自有相當觀察體驗，乃係基於中立客觀立
    場而為證言，幫助釐清案情，告訴人質疑甲 所述不符合真
    實，並不可取。
　⑹因性侵案件具有隱密性，法院判斷A女證述之憑信性尤應慎重
    ，若A女所述具有瑕疵致減損其可信性時，應有較強之補強
    證據，方能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下列各項證據均無法補強A
    女指證之可信性，自不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①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所附A女病歷
    資料及心理衡鑑報告單，乃A女於醫師診療時所為片面陳述
    ，形同A女指訴延續，不得作為補強證據。且引起焦慮及憂
    鬱之原因甚多，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性侵A女。
　②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所為精神鑑定
    報告有如下瑕疵，不得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A女縱有創傷反應，未必係因遭被告性侵所致，應查明有無因
    果關係。必須先創傷事件發生，始有討論患者有無罹患此病
    的價值，非謂A女經診斷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邏輯上即
    可直接推認A女所述屬實；本案精神鑑定報告內容，多以A女
    之「主觀描述」為主，輔以A女會談時身心症狀，於醫師、
    心理師及社工師會談加以判斷，因高度仰賴A女陳述，不無
    循環論證之嫌。A女陳述有前述瑕疵，鑑定報告認為A女陳述
    具有可信性，顯屬率斷。
　鑑定報告指A女陳述遭被告性侵過程，「略微緊張、眼神逃避
    」，而未顯現相對應之情緒、精神症狀（情緒衝擊波動、哭
    泣、害怕、恐懼等負面表現），且行為觀察亦未出現過度警
    覺症狀。不符合A女心理狀態。其中心理衡鑑記載；「A女在
    椅子上旋轉，並表示『就這樣』，疑似用不在乎的方式掩飾心
    中感受」，鑑定人顯以猜測方式論斷。益證會談過程中A女
    並未顯露性侵受害人之情緒反應，不足以認定A女指訴遭被
    告性侵為可信。又會談中問話多由社工代答，A女的答覆亦
    被動的針對鑑定人已設定的問題被動回答，並非A女自由陳
    述，有誘導之嫌，也影響鑑定人的判斷。
　A女的智商為63，低於70，屬於輕度智能不足到中度智能不足
    之程度，鑑定人所為A女本案陳述可信之判斷，顯有疑慮。
    依精神鑑定報告記載：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對其身
    心有重大影響，以致於後續出現自傷、不易與人建立穩固的
    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等語，則幻聽症狀係A女是否罹患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
    院說明幻聽並非判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顯有矛盾。
    且鑑定報告亦記載：A女出現幻聽的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有
    相當間隔等語，間隔如此長的時間，是否合理？A女所述是
    否可信？實有重大疑義。
　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院之說明可知A女之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之成因，尚難認為是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則被
    告之行為並非造成A女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唯一因素，且無
    直接關聯性。又鑑定人上開回覆稱：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性
    ，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
    語。係「有可能」而非「確定」，顯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定
    ，自難憑採。
　③證人即社工許○○於偵查及鈞院之證述稱：……我才直覺A女想要
    說的事情會不會是跟被告有關，我問A女是「彬哥」嗎？A女
    說是喔，是你講的喔等語，及臺南市家暴中心訪談工作內容
    摘要：「社工跟案主確認案主要說的事情是否跟『彬哥』有關
    ，案主點頭」等語。可見A女是受社工許○○誘導而為指訴。
    且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A女在陳述本案時比較像是機械
    式回答，沒有特別緊張、不安或難過的情緒等語。惟A女歷
    經回憶、陳述性侵過程受害之痛苦，理應情緒波動，不可能
    毫無緊張、不安、難過情緒，A女情形不合常理，不足採信
    。證人許○○又證稱：家內性侵案件可能因為案主發生次數多
    次，且是家裡的人，容易有麻木反應，會讓案主在陳述時沒
    有太高漲的情緒反應等語，足證社工許○○基於保護A女立場
    有偏袒A女之虞，其證述有欠公允。證人甲 亦證稱：我問社
    工這種官司是否輸過，社工說沒有輸過等語。社工的話亦耐
    人尋味，自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
　⑺證人甲 證述其懷疑A女的誠實度，且A女心理衡鑑、精神鑑定
    及本案偵查時不乏抱怨甲 不會關心她們，認為甲 對其不信
    任。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記載「提及其對母親的感受時，
    A女有生氣狀」，益見A女對甲 心懷怨懟，不能排除A女有故
    意編織、捏造虛偽不實之遭被告性侵情節以報復甲 之可能
    。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在社工許○○片面臆測事件與被告有關
    之誘導下，而出於上開動機順勢予以不實指控誣陷被告可能
    ，A女陳述之憑信性顯然不足。A女指訴有重大瑕疵，亦無足
    夠之補強證據足以證明A女指訴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基
    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
    語。
　㈡查被告為成年人，係A女母親即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
    起至111年5月13日止，被告與甲 、A女、B女、C女共同居住
    於本案房屋，被告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
    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知悉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
    3日間，為未滿14歲之女子，以及被告自108年至111年5月14
    日前，部分時間都與A女同睡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人
    床（墊）等情，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之證述可憑（偵
    他一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29至161頁）；並有A女住處
    平面圖2張（偵他一卷第9至11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4份（密封偵他一卷之卷末密封資料袋、密封偵卷卷末密封
    資料袋），A女住處照片10張（偵卷第24之1至24之9頁）等
    附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
    實為真正。
　㈢茲就本案爭點論述如下：
　⒈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時、地，以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
    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
    行，業據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前後一致相符，分
    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1年6月24日偵訊時證稱：①我於國小三年級下學
    期與B女、C女由嘉義搬到○○與甲 及被告同住，我與被告睡
    在同一張雙人床上，被告於B女、C女熟睡時，以手伸進去我
    衣服內，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親吻我嘴巴，我因被告
    行為而醒來，被告遂對我恫稱：說出去就死定了等語；②於
    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被告會趁白天本案房屋2樓房間沒
    有其他人時，將我拖到床上，以手壓制我之雙手，再將生殖
    器放到我的嘴巴，然後裡裡外外的動，我一開始也不知道被
    告在幹嘛，手因為被告之壓制不能反抗，嘴巴也被堵住無法
    說話，後被告生殖器會有水狀黏稠物出現，被告會要求我吞
    下去；③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會趁B女
    、C女熟睡時，要求同床而眠之我往下躺一點，而被告自己
    往上躺，後被告褪去內、外褲，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我有
    反抗推開被告，但被告就徒手搧打我的頭，之後被告亦要求
    我將水狀黏稠物吞下去；④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
    夜晚，被告正要將生殖器放入我嘴巴時，因姐姐剛好說夢話
    ，被告遂對我恫稱：不要跟姐姐說，不然姐姐死定了等語，
    後將我帶到本案房屋1樓廁所，以手指插入我之陰道，並強
    行以生殖器放入我口中；⑤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
    夜晚，被告要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我以言詞表示拒
    絕，被告遂以手摀住我之嘴巴，繼續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
    殖器，後並將我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我扶住洗手台，被
    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⑥於我
    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與我同床而眠時，被
    告趁我側睡時，以手撐著我的腰，褪去我的衣褲，後被告亦
    側躺在我的背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
    ⑦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因為被告對我進行
    前開事情時，我在床上翻動並與被告對到眼，被告就帶我到
    本案房屋1樓廚房，我跪在廚房地板上，被告拿菜刀架在我
    脖子上對我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
    死定了等語，後被告要求我起身，我雙手扶住餐桌，被告自
    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開始動；⑧111年5月13日
    晚間，被告在與我同眠之床上，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
    ；後因我在學校遇到一樣的事，在同日遇到社工，因為我已
    忍耐很久了，遂對社工說；我之所以沒對甲 及大姐B女、二
    姐C女說，是因為甲 會懷疑我，姐姐幫不上忙，且不想讓姐
    姐擔心等語明確(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
　⑵證人A女於112年8月23日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國小三年級下
    學期左右開始與被告睡在同一張床上，一陣子之後，被告就
    開始以手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曾親吻我的嘴巴；其後
    被告分別於白天、或趁姐姐們熟睡後之夜晚，多次不顧我之
    抗拒將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也會以手指插入我的陰道；
    另被告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後，也多次違反我的意願，以生
    殖器進入我的陰道，其中一次更因我與被告對到眼，而遭被
    告帶到廚房，被告並以菜刀恐嚇我，再自我背後以生殖器進
    入我的陰道，最後一次性侵是在111年5月13日夜間發生；後
    來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相類似事情，社工介入後，因為我怕沒
    有求助的機會了，所以將被告對我所為之事說出來，而我之
    所以沒有對甲 說，是因為甲 也不穩定；我可以區分在學校
    發生的事，與被告對我所為是不同的事情；我會於國小五年
    級開始割腕自殘，有部分原因是因為被告對我所為之侵犯行
    為；我搬到○○後成績一落千丈是因為被告晚上都會對我做上
    述的事，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導致白天無法認真聽課等
    語明確（原審卷第129至161頁）。
　⑶依上開A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為證述，就案發時點、地點
    、被告如何威脅其不能對外及對姐姐說、被告對其施以強暴
    之方式、其中一次被侵犯時姐姐曾說夢話之過程、被告對其
    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關於違反A女意願部分，詳下述
    ）行為順序、態樣及體位、為何會告訴社工的動機等細節，
    均一一詳述在卷，且始終陳述一致，茍非親身經歷且記憶深
    刻之事，絕難於各次接受訊問時就案發過程始末為上開一致
    證述。
　⒉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且
    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過
    程出於其因遭受他人相類以之侵害而有社工介入協助，A女
    因向社工求救而主動供出；A女無攀誣被告之動機；A女無報
    復甲 之可能性，故A女所為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⑴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且
    依其所為陳述內容，客觀上觀察足信為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
    刻之事，已如上述。A女於偵訊時雖曾證稱：（問：「彬哥
    」多久摸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
    媽媽睡其他房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
    概與兩位姐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
    我很容易生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
    三年級我跟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
    到我國小四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頁）。足見A女所述「
    幾乎每天」，係指被告摸A女而言，並非指被告「幾乎每天
    」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犯行而不為人發現。A女此
    部分陳述，與其前揭指訴被告有如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8
    次犯行，並無何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
　⑵就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過
    程而言：①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你有無跟別人講過
    上開事情？）沒有，我只有跟社工講過，111年5月25日因為
    有同學對我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去警局做筆錄，我才跟社
    工說「彬哥」對我做的事情，其實111年5月13日社工來學校
    找我時，我就想跟社工說，但我當時還沒準備好，後來111
    年5月25日到警局做筆錄後，我認為我已經忍很久，我認為
    社工都是在處理這種事情，我才跟社工說「彬哥」的事情，
    我當時跟社工說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但我想跟你說，可是
    我覺得講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後來我猶豫很久，社工就問
    我跟誰有關，我就說跟家裡人有關，社工就問我是不是「彬
    哥」，我就跟社工說我不知道、不要問我，因為當時媽媽跟
    「彬哥」都在警局，社工叫「彬哥」跟媽媽先離開，我就在
    警局跟社工說大概，我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跟同學對我
    做的一樣的事。（問：除了社工外，你有無向其他人說過？
    ）都沒有。（問：為什麼沒想過跟媽媽或姐姐說？）因為我
    認為媽媽會懷疑我，跟姐姐講沒有用，姐姐不會幫我通報，
    我不想讓姐姐擔心。（問：有無跟媽媽、姐姐或其他人說過
    不想跟「彬哥」一起睡覺？）沒有，但我有跟「彬哥」說過
    我不想住在這個家，因為只有「彬哥」有能力決定要不要換
    房子，一但換房子，我可能就會有其他房間可以睡，不用跟
    「彬哥」一起睡。（問：「彬哥」有無對姐姐或其他人做相
    同事情？）沒有。（問：為何「彬哥」只對你這樣做？）因
    為我認為已經有一個人可以滿足他的需求，他應該不會再找
    其他人。（問：姐姐或媽媽有無看過或聽過「彬哥」對你做
    這些行為？）沒有，因為我認為姐姐如果有看過或聽過，一
    定會來跟我說，但姐姐沒有跟我說過。（問：你會把這些事
    情寫在網路社群上嗎？）我沒有在臉書或IG寫過這件事，因
    為我認為寫了沒有用。（問：你的手臂是否有受傷？）我拿
    玻璃、塑膠片、美工刀、鋁箔紙等劃我自己的手，我被安置
    在機構時，我晚上會做惡夢，我覺得很恐怖，我心情不好，
    我就拿東西劃我自己的手，因為我夢到「彬哥」對我做上開
    行為，我就嚇醒，且我怕「彬哥」會把我殺掉，因為之前「
    彬哥」曾經拿莱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就開始劃自己的手抒
    壓，最近幾刀都是跟「彬哥」有關，其他刀跟「彬哥」無關
    。（問：是否有看過心理醫生？）今年1月有看過，之前也
    有，但斷斷續續，今年1月開始穩定看診，三個禮拜去找醫
    生看診一次，是學校輔導老師建議我去看醫生，因為我會自
    殘，再加上我的情緒不穩定，一開始在新樓看醫生，後來才
    到奇美看醫生，但最近又會轉到離機構比較近的醫院，我自
    殘及情緒不穩定與彬哥有關，但我沒有跟醫生講過「彬哥」
    ，我跟醫生很少聊，都是我媽跟醫生聊比較多等語（偵他一
    卷第25至27頁）。②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稱：從國小三年級下
    學期開始與被告同睡在一張床上。（問：依你之前所述，你
    本來是跟姐姐一起睡在另一張床上，之後會跟被告一起睡在
    另一張雙人床的原因為何？）因為姐姐想要獨立睡一張床，
    所以我才去跟被告一起睡。（問：你本來是跟大姐一起睡還
    是跟二姐一起睡？）本來是我們三個人在小房間一起睡，然
    後兩個姐姐都想要各自睡一張床，所以我才會去跟被告一起
    睡。（問：為何沒有跟媽媽、姐姐講？）我怕媽媽、姐姐沒
    有辦法幫忙。（問：但你的年紀是最小的，為何沒有想要找
    媽媽幫忙？）因為媽媽自己也不穩定。（問：你知道若你講
    出去的話，家裡的狀況會更糟？）對。（問：你會告訴社工
    這件事情，是否是因為與你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有關？）對，
    壓力太大。（問：你在學校發生事情後，社工有介入，你後
    來才告知社工你跟被告的事情？）對。（問：你方才稱你不
    敢跟別人求救，為何當天你可以跟社工說出本案？）因為我
    怕沒有機會了等語（原審卷第147頁、第149頁、第152至153
    頁）。堪認A女因為遭受他人相類似之侵害而有臺南市政府
    指派社工介入協助，因為信任臺南市政府社工之專業性及公
    正性，且A女係因遭受被告之家內性侵害行為，為了維持家
    內和諧，被告復為甲 等家人經濟來源（詳下述），又因甲 
    經濟能力不足以提供A女、B女、C女足夠及安全之生活居住
    空間，A女在其大姐B女及二姐C女要求單獨睡一張床之情形
    下，被迫與被告同睡在一張雙人床上，並為了保護家人之生
    活不受影響及遭到重大變動，復加以被告多次以殺害姐姐（
    如果A女講出去，姐姐就死定了等語）、殺害A女、拿菜刀脅
    迫A女等予以加害生命之言詞、舉動恐嚇、威脅，被告身為
    成年男性具有身體及物理上之絕對優勢，A女年齡尚幼小，
    僅為國小學童，內心恐懼，再三不敢向家人求救，又擔心被
    告轉而向B女、C女為性侵害行為，而甲 身為A女母親，然其
    言行顯示不足以使人信賴足以保護A女，A女因而隱忍已久，
    身心已經罹患疾病（出現自傷行為、憂鬱、進行心理諮商治
    療等），適有臺南市政府社工到場可以協助自己及求救，縱
    然如此，A女仍因恐懼、壓力、害怕而猶豫已久，考慮再三
    ，又擔心以後沒有求救的機會，最終始克服一切而向社工主
    動供出被告對其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等情，則由A
    女揭露被告本案犯行之時間點及過程觀之，並無何悖於常理
    或經驗法則之處，可信度極高。
　⑶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家裡經濟來源是何人？）「彬
    哥」，媽媽之前沒有工作，現在有工作，但工作不穩定，照
    顧我們家生活起居的費用都是由「彬哥」支付等語（偵他一
    卷第27頁）。其於原審時證稱：（問：你覺得被告對你好不
    好？）好。（問：被告會對你做本案犯行，你料想得到嗎？
    ）沒有。（問：被告這樣做之後，你有沒有怪罪自己，或者
    是覺得自己很倒楣？）人都會犯錯，我覺得被告只是犯錯而
    已。（問：但照你的說話，被告犯錯犯了好長的時間？）人
    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想要走修復式司法程序，我想要跟被告
    回復原來的關係，我想要他繼續在我的家庭裡面，就像前面
    說的，我們有感情，他只是犯錯，且他對我也很好，我對他
    沒有太多怨恨，他也身兼我父親的身分，只要他願意悔改，
    我可以接受跟他一起生活，我也願意跟他繼續相處。（問：
    在被告不承認這件事情的情形下，你還要跟他進行修復式司
    法嗎？）我願意。我想要透過開庭來看被告是否願意承認，
    被告不承認我也可以接受。我不怨恨他，我想要跟他回復到
    原來的關係，我有想要原諒他。（問：你想要跟被告回到原
    來的關係，還是想要跟媽媽、姐姐回到原來的關係？）我想
    要我們全家一起等語（原審卷第157至159頁）。再參酌證人
    B女於偵訊時證稱：A女與被告很友好，A女與被告會睡在一
    起，他們會一起打鬧及一起玩，被告會買東西給A女，但不
    會買給我或另一個妹妹，被告與A女會一起出門買東西。（
    問：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被告。媽媽也會去上班，媽
    媽賺的錢也在被告那邊，媽媽會跟被告要錢等語（偵他一卷
    第128至131頁）。另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不常罵A女
    ，A女與被告還不錯，被告下班回來就會帶A女去買我們的晚
    餐。（問：家裡的經濟來源？）被告。媽媽現在有在上班，
    之前我不知道等語（偵他一卷第132至134頁）。證人即社工
    許○○於偵訊時證稱；起初A女想要講出這件事時有為難的狀
    況，怕會影響家裡的情況，A女被安置後情緒滿低落，A女常
    跟我說想要回家，A女也曾經說過擔心被告被關，這樣媽媽
    就要獨自撫養三姊妹，他認為媽媽沒有這個能力，A女曾經
    跟我說過並不會不想跟被告生活，他會形容被告這樣的行為
    是壞習慣，A女認為被告改掉這樣的壞習慣就可以了等語（
    偵他一卷第137頁）。依證人A女、B女、C女、社工上開所述
    ，足見被告顯為甲 、A女、B女、C女之家庭經濟來源及支柱
    ，且A女與被告在平日生活互動上尚稱良好，並無仇恨或不
    滿之處，而依證人A女上開所述，A女除不信任甲 可以在被
    告性侵A女此事上提供支持及協助外，對於甲 亦無明顯或深
    刻具體之仇恨、怨懟之情事。況本案之調查始於A女於學校
    遭其他同學性侵害，而在社工陪同製作筆錄時，A女方為難
    間接地表示還有事情想求助於社工，其後經社工詢問下，方
    以一問一答方式被動說出遭被告侵害過程，而非A女刻意、
    主動申告說明，且A女於陳述過程及陳述後均擔心家庭會遭
    遇變化，不希望被告坐牢，是不論由本案發現的過程、A女
    表示不希望被告被關的態度，均可認A女係因無法忍受被告
    所為，方向社工求助希望藉此停止被告之侵犯行為，不存在
    刻意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於審理時多次表示：被告
    對我很好，且被告對我而言係身兼父親的角色，被告只是犯
    錯，對被告沒有太多的怨恨等語（原審卷第158頁），且被
    告亦多次自承：我對A女最好，也與A女感情甚佳，A女就像
    自己的孩子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9至16、71至75
    頁；原審卷第71至81、129至161頁），是苟非確有其事，殊
    難想像A女有何動機及理由，故意虛構情節誣指像父親一般
    的被告對自己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而陷自己從此之後，
    需被送往機構安置，另還需於醫院、偵訊、審理時不斷自揭
    隱私，更置甲 、B女、C女與被告間感情恐無法相處如昔的
    衝突中，甚需承受來自其他家族成員之壓力。顯見A女並無
    攀誣被告之動機，亦不存在報復甲 之可能性。綜合上情，A
    女前述對被告犯行所為之證述，其可信度極高。
　⑷又證人即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屋2樓房間不會上鎖
    ，鑰匙插在門把上，鎖起來就直接打開。頭先A女是睡在靠
    近門的單人床。一段時間後A女跑去跟被告同睡在雙人床。A
    女沒有講過任何有關於被告曾經有對她做過不舒服的行為。
    我問A女，被告說他沒有做，妳說有做，到底有沒有做，妳
    不用給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
    我問她小朋友怎麼處理？A女說是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
    這不可能，藥局沒有賣那種藥。A女沒有說她何懷孕，那是
    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產科或大醫院，我自己拿過藥我知道
    等語（本院卷一68至375頁）。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沒有
    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A女被社工帶走後，我
    有聽媽媽說過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之前我都不
    知道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0頁）。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
    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我不知道A女
    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是A女沒有住家裡後，我才聽
    媽媽說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4頁）。查雖證人甲 、B
    女、C女未曾親見被告對A女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惟
    依證人A女前開證述被告均係利用其等家人熟睡或不在場之
    際犯案，且因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案發時間均隱密而短暫
    ，證人甲 、B女、C女從未親見被告犯案，自符合常理及經
    驗法則。又證人A女雖不曾向證人甲 、B女、C女表示不願意
    與被告同住、同睡，亦未主動向其等吐露本案情節，其原因
    依證人A女所證述乃因考量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甲 無足夠
    經濟能力單獨扶養照顧3名女兒，以及B女、C女要求自己睡
    一張床，A女為年齡最幼小女兒，及被告對A女施加言詞、舉
    動之強暴脅迫行為，A女為此不敢講出實情，亦不敢要求不
    與被告同住、同睡之故，亦符合一般家內性侵案件之特性，
    與常理無違。至於甲 所證述有關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
    時插在門把上等情，查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
    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
    宅內、巷弄等處，均可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
    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
    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
    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廁所、家中1樓
    廚房等處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
    可指。至於證人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
    藥局拿藥給她吃等語，惟查，證人A女於本案並未證述有關
    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之事，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
    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
    處。則證人甲 此部分之陳述，尚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
    案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即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
　⑸再就證人甲 證言之憑信性而言，查證人甲 於偵訊時證稱：
    我只是偶爾會去大房間（即本案房屋2樓房間）躺一下再回
    小房間，或者晚上去看一下小孩睡覺的狀態，看小孩有沒有
    在滑手機。我有問過被告有無猥褻、性侵A女，但被告說沒
    有。一開始我比較相信被告，因為我認為被告很疼A女，且
    被告對我們很好，但我現在比較中立等語（偵他一卷第157
    頁、第159頁）。另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媽媽以前有到大
    房間跟我們一起睡過，但次數沒有很多次，我不記得幾次，
    媽媽過來一起睡的時候，被告也在房間一起睡，被告也是跟
    A女睡同一張床等語（偵他一卷第129頁）。及證人C女於偵
    訊時證稱：媽媽自己睡一間房。我們從嘉義搬到○○，一開始
    我們睡在媽媽的房間，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搬到大間房間，大
    間房間本來是媽媽與「彬哥」在睡，我不知道媽媽什麼時候
    搬到小間房間，被告一直都睡在大間房間等語（偵他一卷第
    132至133頁）。參酌證人甲 、B女、C女於偵訊時所為證述
    ，尚屬一致而可信。足見證人甲 平時絕大多數自己睡在本
    案房屋另一間小房間，未與B女、C女、A女及被告同睡於本
    案房屋2樓房間，證人甲 對於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性侵犯
    行，衡情應無親見或知悉之可能性，自不能以證人甲 從未
    親見被告對證人A女有本案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即推
    論證人A女對於被告本案之指訴為不可採信。況證人甲 於本
    院審理時改口證稱：（問：你是否有在這個大房間裡面睡覺
    過？）有，有時候會跑去那裡睡。（問：你去大房間睡時，
    被告跟A女也在大房間睡？）我們全部都睡在大房間，我如
    果過去睡，我小女兒（即A女）就會跑去跟姐姐睡。A女不會
    什事情都跟我說。我肯定A女說謊。因為我沒看過，全家人
    都沒有看過。因為被告上班、下班，休息就是睡覺而已。（
    問：為何妳比較相信被告講的話？）因為被告是上班、下班
    。休息的時候就是睡覺而已。也沒有帶我們出去玩過，到現
    在還是這樣。（問：妳為何會不相信自己女兒講的話？）我
    跟A女比較沒有那麼親，我們溝通不是很好。（問：妳跟A女
    不親的原因為何？是她以前沒有跟你住一起？）對，她小時
    候是我帶大的沒錯，A女讀幼稚園時我就搬出去了。我被打
    當然要跑出去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第380至384頁
    ）。堪信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
    被告之虞，其證詞之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
    之證述尚非可信。從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
    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
    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
　3.證人A女所為證述，有下列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其證言應與
    事實相符，具有真實性而足以採信：
　⑴A女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遭被告性侵害後，學業成績由優等、
    甲等轉變為乙等、丙等、甚至丁等，課業表現一落千丈等節
    ，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各1
    份存卷可參；另A女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間陸續因自殺念
    頭及自傷行為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
    醫院（下稱○○新樓醫院）看診，A女於該時即向醫生表示，
    自國小三年級後睡眠變差，從110年12月起（國小六年級）
    ，平均一天只能睡2至4小時，甚至因為睡眠不佳而產生自殺
    的想法，天天都會想哭泣等節，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
    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所附A女病歷資料及心理衡鑑報
    告單各1份在卷可考（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俱可佐證A女
    於偵訊、原審審理時所證稱，其係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開始
    遭被告以違反其意願方式為猥褻及性交行為，復因為被告所
    為前述性侵害多在夜裡，造成其無法好好睡覺，致學業大幅
    退步，更導致其出現自傷的行為等證詞當屬事實而可採信。
　⑵A女於案發後偵查中至奇美醫院進行心理衡鑑及鑑定，鑑定人
    透過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陸續出現自我傷害
    、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等身心症狀，心理衡鑑結
    果，A女於評估過程態度合作，測驗結果可反映真實狀況。A
    女目前總智商93（百分等級32，95%信賴區間落於88-99）-
    落於中等範圍，語文理解（VCI）為95、視覺空間（VS。為9
    7、流體推理（FM）為91，均落於中等範圍。A女自填台灣版
    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86分〉落於顯著
    範圍，負向情緒、人際問題及負向自尊逹顯著範圍，效率低
    落、失去樂趣落於邊緣範圍。自填台灣版多向度兒童青少年
    焦慮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65分）落於邊緣範圍，身體
    症狀逹顯著範圍，焦慮症指標逹邊緣範圍。綜合上述，雖本
    次行為觀察A女未出規過度警覺之症狀，然而其符合多項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準則，無法排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可能
    性。鑑定結果認為：A女目前診斷為持續性憂鬱症、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目前學界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仍有未
    知之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
    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至於後續出現自我傷害，不易與人
    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A女於偵查中所為指訴
    遭被吿猥褻、性侵之詞，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
    其所指控之內容，應屬可信等語，有奇美醫院111年12月6日
    (111)奇精字第5375號函暨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
    佐（偵卷第115至131頁）。再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後，鑑定
    人亦就上開鑑定報告內容補充說明如下：輕度智能障礙的標
    準為智商低於7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
    現智能障礙的問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
    ，鑑定人會綜合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A
    女幻聽出現之時間與事件發生確實有相當間隔，本案幻聽內
    容非判斷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A女成長過程有
    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A女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
    談中A女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擠
    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夢、
    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群體
    ，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性，
    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
    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
    念。所指A女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語，亦有
    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
    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41至247頁，同本
    院限閱卷P247-253）。本院審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由具備
    高度專業知識之精神科專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醫療人
    員，參考被告就醫病歷、本案偵查卷宗，分析A女相關生活
    史、學業表現、人際關係、家庭關係、情緒與認知、心理諮
    商史等，藉由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檢查、智力檢查等各
    項結果，衡以被告鑑定時之精神狀態，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
    經驗進行會談並實施臨床心理衡鑑，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
    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均無瑕疵，上開鑑定結果
    復與A女於案發後歷次偵訊、原審審理時陳述本案案情時，
    客觀上所呈現之下列情緒、精神、壓力等狀態之表現及反應
    相符：①（問：你說「彬哥」把生殖器放到你的嘴巴內裡裡
    外外的動，「彬哥」離開你的嘴時有無射精？你是否知悉射
    精的意思？）(A女手摀住耳朵)我知道意思，但我不想講。
    （問：提示指認表，「彬哥」有無在指認表內？）(A女眼神
    不願意直視指認表、頭低、掩面哭泣)，編號3是「彬哥」等
    語（偵他一卷第22頁、第28頁）。②（問：是否可以說明被
    告用手觸摸你身體的部位為何？可以說出來嗎？）我想要用
    畫的。（繪製觸摸部位於圖上）。（問：A女畫的位置是在
    胸部及生殖器的部位，被告除了用手觸摸你的身體，還有用
    其他部位碰觸你的身體部位嗎？）有，我沒有辦法用說的，
    我可以用畫的。（繪製觸摸部位於圖上）。（問：沒有的意
    思是指不是每一次，但是你有推拒的意思嗎？）（啜泣）。
    （問：在小學三年級之前，你在嘉義的學業成績是不錯的，
    搬到臺南後成績就一落千丈，原因為何？）因為被告對我做
    這些事情。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白天沒有辦法認真聽課
    等語（原審卷147頁、第151頁、第157頁）。足認上開鑑定
    報告內容應可採信。
　⑶證人即社工許○○於111年7月20日偵訊時證稱：我係於111年5
    月13日下午去學校找A女，因A女遭到同學性侵的案件由我負
    責，嗣於111年5月25日陪同A女至警察局製作筆錄時，A女面
    容為難地向我說，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但說了家人間
    會起很大的變化，我就跟A女說如果準備好要說出來，可以
    對我說沒有關係，A女還是沒有直接講，我就根據對A女現況
    的瞭解詢問A女是否跟被告有關，A女表示：喔，是你講的喔
    等語，我遂請甲 、被告、A女哥哥先回家，其後以一問一答
    的方式詢問，A女方陸續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行為；A女稱會
    對我說出被告的行為，是因為A女認為我因負責處理同學對
    其性侵害的事去找她，從而認為我是負責在處理這樣事情的
    人，故對我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事。（問：提示案情摘要表
    ，曾對被害人進行創傷評估？詳細情形？）是，111年5月25
    日當天做評估（庭呈個案心理創傷評估量表），這是接到通
    報後，我們會給被害人填寫的量表，每個問題及評分都會有
    歸納的類別，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被害人恐懼司法及創傷的百
    分比比較高，可能是被害人在面對司法時會有比較高的情緒
    ，被害人被安置後非常擔心姐姐，因為被害人認為姐姐都沒
    有遭被告性侵，是因為被害人已經有配合被告的關係，被害
    人除擔心姐姐被性侵外，也擔心姐姐及媽媽會遭被告殺掉等
    語（偵他一卷第135至139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印
    象較深刻是A女講到身體部位時她會不願意陳述，可能要協
    助A女用寫的或用指的。如問訊的警員再把A女的話再問一次
    ，若有提到胸部或身體部位，A女會把耳朵摀起來。印象比
    較深刻的還是A女對身體部分陳述比較困難。在同校性平事
    件作完筆錄後，我印象中我發現A女身上有電子菸，我問A女
    是誰給妳的，因為她的年紀應該不能抽電子菸，她就說是被
    告。所以作完筆錄之後我就帶著A女及電子菸過去他們在等
    待的房間，跟被告說A女未成年不可以給電子菸。我講完之
    後A女就小聲跟我說她有件事情要跟我講，我就帶A女到婦幼
    隊的走廊。我記得A女好像要講又不講，可是我一直跟A女說
    沒關係，妳準備好再跟我說，我原本就是想要她準備好再講
    ，但她的態度不像要結束這個談話，所以我們就一直站在走
    廊上。她有點自言自語的說怎麼辦，這個講出來好像對我們
    家影響會很大，當時我大概知道她是要講家裡的事情，我還
    是跟她講妳準備好再跟我講，所以A女後來就有講出來。就
    我的經驗，孩子通常不會很開放式的一直講，不管是這案或
    其他案件，應該是針對我們想要瞭解的內容，例如時間、地
    點、發生的樣態去問她。例如如果想知道時間，我就會問她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想知道行為樣態，一開始一定要
    先用開放式的，他是怎麼對妳的？我印象中我並沒有用很封
    閉的方式問她，A女就接著講了。因為我不知道A女到底發生
    什麼事，所以很難用封閉式的問題詢問，不過A女在講身體
    部位時是很困難的，應該要用比的就是用寫的。（問：妳說
    ：「A女的媽媽知道這件事情之後，A女的媽媽擔心A女的哥
    哥責怪她沒有把A女照顧好，因為被告是家裡的金主，A女媽
    媽選擇相信被告。」妳這段話為何如此講？）我的印象「金
    主」是媽媽說出來的話，媽媽在那個過程也是比較相信被告
    ，所以在無法跟她談安全計畫，我們當天就只好安置A女。
    （問：妳又接著說「以妳接性侵案件來講，家內性侵案件可
    能因為發生的次數比較多，而且是家裡人，容易有麻木的反
    應。麻木的反應會讓A女在陳述案件時沒有太高漲的情緒反
    應」，這段話是基於何背景、原因而有此說明？）我有點忘
    記當初我為何會這樣講，應該是因為我們會讓A女填創傷量
    表，量表上可能在這相關的提項分數比較高。我可能是從量
    表上看到她得分比較高，所以我才做這樣的補充。（問：妳
    是根據本案A女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反應分數較高，妳認為
    本案家內性侵因為次數比較多，而且加害人為A女親近家屬
    的關係，因此她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分數比較高？）對等語
    （本院卷二第13至16頁、第19至24頁）。依證人即社工許○○
    證稱A女向其揭露被告犯行之經過可認，A女要向社工陳述遭
    侵犯過程表現出的為難、壓抑以及擔心對家庭經濟產生的變
    化，與一般遭受家庭中經濟優勢之人性侵、猥褻之人於陳述
    案發過程會有遲疑、擔憂的反應吻合，再參以A女為前開陳
    述時年僅11至12歲，依其思慮、生活經驗而論，應無法在專
    業社工觀察下，虛偽表現出前述猶豫與擔心之狀況。則依證
    人許○○上開證述，依其所見聞A女陳述本案事發經過之肢體
    動作、情緒反應、內心壓力等各項表現，並無何悖理之處。
    再依證人許○○上開證述，其係以開放性問話、一問一答方式
    與A女對談，且證人完全不知道A女遭遇何事，客觀上亦無法
    以封閉式或誘導式問話方式進行，再參諸A女上開偵訊筆錄
    所述，相關案情發生之細節及經過，均出於A女主動陳述，
    難信證人即社工許○○有何誘導詢問之情。被告及辯護人以臆
    測之詞主張A女對被告之指訴出於上開社工之誘導詢問而不
    足採信云云，顯屬無稽。4.被告係於違反A女意願下，對A女
    為前揭猥褻行為：
　⑴刑法第221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
    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
    反A女意願之方法，妨害A女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
    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
    方法營造使A女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
    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
    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
    採用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
    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A女之年齡、體
    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
    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A女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
    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A女之意願時，雖
    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A女係兒童或
    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
    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兩公
    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A女角
    度，從寛解釋「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
    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為
    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
    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A
    女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⑵查被告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即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
    間，A女斯時年僅8至11歲之間，心智發育尚未成熟，對於兩
    性生理認識尚有不足，遑論有此方面之正常需求或理性判斷
    之能力，已難認有合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可能。另
    衡以證人A女於偵訊時及原審時均明確證述：「彬哥」會用
    手很大力把我拖到床上，或把我抱到床上，「彬哥」會用他
    的雙手把我的兩隻手壓住，之後「彬哥」會命令我打開嘴巴
    或用手打開我的嘴巴，然後開始裡裡外外動。……「彬哥」把
    生殖器放到我嘴巴裡時，我有推開他，但「彬哥」會用手巴
    我的頭。……因為「彬哥」跟我說如果我講出去，我姐姐就死
    定了。……「彬哥」就把我帶到一樓廚房，當時我跪在廚房地
    板上，「彬哥」拿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並跟我說「以後再
    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彬哥」把
    他的生殖器放入我的生殖器時，我有跟他說不要，「彬哥」
    就摀住我的嘴巴繼續行為。被告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時，我
    有表示不願意，身體有拒絕他等語（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
    原審卷第150至151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一㈠
    至㈧行為時，A女曾於以言詞、肢體抵抗表示拒絕，惟均遭被
    告或以體型優勢壓制，或以手壓制A女雙手、或以手摀住嘴
    巴、或以言詞恫嚇A女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之口中、
    陰道、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或撫摸A女之胸部、生殖器等行
    為甚明，已足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
    一㈠至㈧所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縱其中有幾次，A女
    並無肢體或言詞抗拒，然被告既以身體及體型之物理上優勢
    ，以雙手壓制A女，以殺害A女生命、殺害姐姐等言詞恐嚇、
    持菜刀架在A女脖子等強暴、脅迫行為，施加於年幼的A女，
    客觀上已使被告在對A女遂行猥褻、性交行為時處於無助而
    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狀態，再再均足以明確壓抑或妨害A女之
    性自主決定意思，被告於此情境下對A女為前述猥褻、性交
    行為，自均屬違反A女之意願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提出前開辯解及辯護意旨，惟查：
　1.就A女曾遭學校同學性侵害部分，原審少年法庭固以111年度
    少調字第395號裁定不付審理（下稱另案），然觀諸另案裁
    定，A女之同學（下稱D同學）至少已承認於A女未滿14歲時
    與A女多次發生性行為，縱不論有無違反A女意願，本已該當
    刑法第227條之犯行，僅係因D同學於A女所指述遭侵害的111
    年1月30日至同年3月8日間，尚未滿12歲，並非少年事件處
    理法所稱少年，自僅能就此部分犯行諭知不付審理。另就A
    女所指述111年3月9日至同年4月9日遭D同學侵害的部分（D
    同學已滿12歲），另案裁定認此部分僅有A女單一指述且有
    瑕疵，缺乏補強證據，故亦為不付審理。從而，前開裁定作
    成不付審理，或因D同學未滿12歲無法依少年事件法處理，
    或因未有補強證據，且二案情節並不相同，辯護人尚不得以
    另案之裁定結果，來質疑A女於本案指述之真實性。況本案
    中，A女就其遭被告侵犯過程，歷次證述或陳述一致，且A女
    並非僅是空洞泛稱遭被告性侵，而係能就過程許多細節處為
    描繪，例如：被告恐嚇的言詞、姐姐突然說夢話情境、口交
    過程中被告射精且要求其吞嚥精液、因與被告對眼致被告不
    悅而持菜刀對其恫嚇等過程，殊難想像以A女之年齡若未經
    歷此情境可為如此生動之描繪。本案復有前述各項補強證據
    可資佐證A之指訴與事實相符，已論述說明如前。是被告及
    辯護人以另案裁定結果主張A女所述不實，自難憑採。
　2.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曾指述其遭D同學性侵，A女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之反應是否與被告有關並非無疑云云。然觀諸上
    開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過程，鑑定人對A女進
    行精神狀態檢查時，與A女回溯討論的內容均聚焦於被告在A
    女三年級至六年級間對A女所為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
    ，以及被告前開侵犯行為對於A女學習、日常生活、幻聽、
    自殘行為之影響，鑑定人並依據其專業作成A女有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且與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有關等鑑
    定結論。再依前述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函文所檢附之A女
    病情摘要，亦詳加說明：鑑定人在進行鑑定前，會閲讀地檢
    署提供的案情描述。然而，不會臆測A女確實在非自願情況
    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鑑定人採取客觀、專業的態度，依據
    A女當日的描述及可能的心理狀態，進行精神會談。同時，
    也參考心理、社工以及腦波檢查等評估結果。最終，綜合評
    定A女的心理狀態，以提供全面的評估。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五版（WISC-V）的指導手冊內指出「全量表智商FISQ分數
    的常模表示依據施測七項主要分測驗的結果計算而得，主試
    者應盡可能施測FISQ的七項主要分測驗。」，因此，雖僅對
    A女施測前八個分測驗，但已包含七項主要分測驗，故已可
    推算出全量表智商。輕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0，然
    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題。
    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考慮
    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問題：鑑定報告結論
    稱「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容，應
    屬可信」，則鑑定過程中被害人須出現何些情狀，才會使鑑
    定醫師評價被害人之指控為不可信？）倘若個案內容脫離現
    實，例如：被外星人性侵，或所描述事情時無對應情緒反應
    （像是背稿子般）。或者，個案於心理師、社工師或醫師會
    談時如有諸多差異，則需考量內容之真實性。（問題：所謂
    被害人指控內容可信，指被害人過去確實曾有非自願發生性
    行為的事實，還是具體指有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實？）鑑定報
    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念。所
    指被害人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旨，有奇美醫
    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
    情摘要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241-247）。足信其鑑定結論客
    觀、專業而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以其等臆測之詞，指摘鑑定
    報告不可採信，委無足取。
　3.又證人B女、C女雖未見聞被告對A女所為侵犯行為，然A女已
    多次表示，被告均係趁B女、C女熟睡之時對其侵犯，況據A
    女於偵訊時描述遭侵害過程，多係於深夜關燈後進行，且當
    A女稍有言詞抗拒，被告即以手摀住A女之嘴巴，並將侵害地
    點變換至本案房屋之1樓廁所內，從而B女、C女縱未曾見聞
    亦不足奇，是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憑採。
　4.再就被告及辯護人質疑A女若遭其侵犯，怎麼會拖到現在才
    說云云。惟按，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
    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A女
    ，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
    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
    ，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
    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
    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
    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
    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
    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
    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A女，究係
    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
    。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
    性侵害必須為完美A女之迷思加諸於A女身上，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A女於遭侵犯時，
    年僅8至11歲，性的意識及求助觀念可能不完整，A女多次遭
    被告恫嚇，亦可能因擔心自己或B女、C女被加害而不敢求助
    ，況甲 身心狀況不穩，被告為主要之經濟支撐者，且在A女
    心中又具有父親之形象，A女擔心家庭因其求助破裂、失去
    經濟來源，且其同時失去身兼父親形象之被告，而不斷忍耐
    而未立刻求助，均係未成年人於遭受家內性侵後可能之反應
    ，自不得執對性侵害完美A女之迷思，以A女當下未求助，即
    率論A女指述不實，或為何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及辯
    護人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⒌查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彬哥」對你做了什麼不該
    做的事情？）(A女在紙上書寫「摸」)。（問：「彬哥」摸
    哪裡？）（A女在人體圖上的胸部、下體圈起來)。（問：「
    彬哥」摸多久？）不知道，有一陣子。（問：彬哥多久摸你
    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媽媽睡其他房間
    ，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概與兩位姐姐同
    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病，
    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三年期我跟彬哥
    、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年級
    等語（偵他一卷第19至20頁）。足信A女上開所述「幾乎每
    天」仍指被告在A女國小四年級以前有以手摸A女胸部及下體
    之行為，並非謂被告幾乎每日對其為與如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
    載相同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況被告與A女每日同床
    而睡，則A女遭被告在其讀國小四年級以前，幾乎每日摸胸
    部及下體，尚無何違反常理及經驗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
    加以曲解謂A女指訴被告「幾乎每天」對其為強制猥褻、強
    制性交犯行不合常理而不足採信云云，自不能認為有理。
　⒍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
    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
    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
    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
    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
    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1樓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
    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
    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
    等語，惟查，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
    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
    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又姑不論證人A女有
    無在案發後與證人甲 有此段對話，亦不論此情節是否事實
    ，此部分事實與證人A女指訴被告本案之犯行間並無直接關
    聯性，則證人A女與甲 間究有無存在此部分對話？及A女此
    部分陳述是否出於事實，均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對
    於被告犯行之指訴係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又證人甲 之
    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之
    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從
    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
    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
    採信，均已詳為論述如前。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依證人甲 之
    證述，如被告對A女有本案性侵犯行，不可能不為人發現；
    被告與A女互動良好，不可能性侵A女；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
    經驗法則；倘被告欲性侵A女，理應選擇隱密處所，豈有在
    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及充滿風險的房間為之；A女有說謊及不
    實陳述的傾向；甲 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且為被
    告之生活伴侶，對A女習性及情緒變化有相當觀察，甲 所述
    可信；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為報復甲 而故意編織虛偽不實之
    遭被告性侵之指訴，及卷存相關事證，均不足作補強證明A
    女所述與事實相符，而據以主張A女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
    強制性交之指訴均非事實云云，顯非可採。
　⒎依A女於111年1月20日在○○新樓醫院所做心理衡鑑報告，及同年1月28日病歷，雖記載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個案的全量表智商是63，屬於輕度智能不足範圍」等情，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檢附之AC000-A000000(A女)病歷資料、心理衡鑑報告單附卷可稽（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此部分施測結果雖與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內容關於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A女總智商93，落於中等範圍等情有所不同，然參酌卷附之A女之國小學生學籍資料表（含在校成績）等資料，其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階段，學業多為優等、甲等，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偵他一卷第91至100頁），尚難信A女之智力有輕度智能不足情形，且A女既自願至奇美醫院配合進行上開精神鑑定，而上開精神鑑定復有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在場會診及綜合評估，並非單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為唯一判斷標準及依據，應認為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結論應較為客觀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A女之智商為輕度智能不足，故其所為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述不足採信云云，亦非可採。
　⒏至於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之指訴有瑕疵，故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亦有瑕疵；A女在會談中之答覆出於社工、鑑定人之誘導問話；在鑑定報告中鑑定人係以A女有幻聽作為認定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惟鑑定人在嗣後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則認為A女出現幻聽與本案發生時間有相當間隔，前後說明是否合理可信有重大疑義云云，其等所為上開質疑均欠缺基礎，多出於臆測之詞，自不足採。又鑑定人在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內雖記載「被害人（指A女，下同）成長過程有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被害人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談中被害人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被害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由於被害人有多種重大壓力事件，尚難以認定因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被害人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被害人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41至247頁）。則被告之本案犯行在精神醫學之鑑定，既可明確判斷可能係造成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之一，本於精神鑑定有其極限，難以推論出百分之百之結論，然以之作為A女陳述可信性之補強證據，仍屬適格。被告及辯護人僅以上開鑑定報告及鑑定人回函之A女病情摘要記載：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並非「確定」，即認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出於臆測之詞而不可採云云，應有誤解，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或精神上等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
    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
    與A女曾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所
    載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行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
    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
    罪，惟因家庭暴力罪並無罰責規定，故僅依下述刑法規定予
    以論罪科刑即已足。起訴意旨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
    規定，然上開事實業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明確，應予補
    充。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
    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
    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
    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
    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
    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
    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限
    ，以雙手、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人
    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
    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
    之性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之時、地，以手
    深入衣物內撫摸A女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依社會
    一般通念，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自屬猥褻行為無
    疑。
　㈢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
    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被告撫摸A女胸部
    、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等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
    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
    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㈡至㈥、㈧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
    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罪。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㈣
    分別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犯罪事實一
    ㈤分別於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
    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
    ，各僅論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㈦所為，係犯刑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性
    交罪，又被告分別於房間、廚房等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
    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
    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另因犯罪事實一
    ㈦已就被告於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有持菜刀恫嚇A女之情
    事為記載，公訴意旨漏未論及「攜帶兇器犯之」之加重條件
    ，尚有未洽，惟此僅涉及強制性交罪加重要件之認定，罪名
    並未因而變更，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
    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等罪，係以被害人年
    齡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條件，即該罪係就被害人為未滿
    14歲之少年及兒童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再按同條項前段規
    定加重處罰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被告所犯上開8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參、上訴意旨：
　　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A女對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訴出
    於社工許○○之誘導詢問，且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A女有說
    謊及不實陳述傾向，A女因對甲 心生怨懟，為報復甲 而故
    意編織虛偽不實遭被告性侵之情節，A女對被告所為指訴均
    不足採信。A女對被告之指訴，卷內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
    。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有瑕疵，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定
    ，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原審認事用法有誤，請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成年人，竟僅為滿足一己淫慾，見A
    女年幼可欺，即罔顧甲 、A女對其之信任，長期違反A女意
    願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不僅破壞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
    亦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學業及人格發展，應嚴予非難；兼
    衡被告犯後更矢口否認犯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復考量
    其無前科之素行，暨其於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
    未婚無子女，目前從事油漆彩繪，月薪新臺幣3萬元，目前
    住在工廠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
    告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3年；又對未
    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6罪，各處有期徒刑7年6月
    ；又犯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
    刑7年8月。另衡酌被告所犯上開8罪，侵害法益相同，如以
    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
    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
    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
    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
    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
    ），定被告之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復就沒收部分敘明
    ：未扣案之菜刀1把，雖為被告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施以恫
    嚇之犯罪工具，惟考量菜刀係一般日常生活中常見且易於取
    得之物品，如剝奪該菜刀，事實上並不足以阻絕被告再持以
    犯罪之可能性，況該菜刀並未扣案，倘為執行沒收或追徵，
    當需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此對一般或特別犯罪預防難認有
    何實質助益，故關於該菜刀應否沒收一事，並不具刑法上之
    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及沒收與否均屬
    妥適。
二、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上開上訴理由所提出之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
    可採，已經詳為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罪
    ，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吳宇軒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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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84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彬     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李佳盈律師
            曾獻賜律師
            林柏睿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3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高○彬為成年人，係代號AC000-A000000號（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母親即代號AC000-A000000A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起至111年5月13日止，與甲 、A女、A女大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A女二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共同居住於臺南市○○區（詳細地址詳卷，下稱本案房屋），高○彬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高○彬明知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08年3月至109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至國小四年級期間）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猥褻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8至9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將手伸入A女衣物內，徒手撫摸A女胸部及生殖器，另以口親吻A女嘴巴，並對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就死定了」等語，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猥褻得逞。
　㈡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日白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將A女拖至床上，以手壓制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雙手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㈢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以手推拒之肢體抵抗，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抽動直至射精，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㈣於109年9月至110年6月間（即A女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除犯罪事實㈢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再利用其與年僅10至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際，因同睡一房之B女或C女中之一人突然說夢話，高○彬遂向A女恫稱：「如果你講出去，你姐姐就死定了」等語，並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內，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以其手指插入A女陰道，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㈤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不顧A女言詞拒絕，徒手摀住年僅11歲間之A女的嘴巴，並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後，復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自A女背後繼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㈥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除犯罪事實㈤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徒手脫去A女衣褲，並側躺在A女背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㈦於110年9月至111年5月13日(即A女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前除犯罪事實㈤、㈥所示該日以外之某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欲對年僅11歲間之A女為強制性交時，因不滿A女突然睜開雙眼，高○彬遂將A女帶至本案房屋1樓廚房，並持菜刀對跪在地板上之A女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等語後，復命A女起身後將雙手放在餐桌上，而強行自A女背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㈧於111年5月13日夜間，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強制性交行為之犯意，利用其與年僅11歲間之A女同床而眠之機會，違反A女之意願，強行將其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
二、嗣於111年5月間，A女因遭同校同學性侵(該案已經原審少年法庭審結)而至警局製作筆錄時，A女因見有社工可以協助，始將案情托出，因而查悉上情。
三、案經臺南市政府、甲 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高○彬（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等語（本院限閱卷一第103至106頁、第197頁、第310至311頁、第366至367頁，本院限閱卷二第10至11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限閱卷二第12至44頁），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下列所引用之其餘文書證據、物證，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已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做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⒈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 為男女朋友，並自103年間同居於本案房屋內，嗣甲 於108年1月間將當時就讀國小三年級下學期之A女及大姐B女、二姐C女均接至○○，而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內，起初其未與A女、B女、C女同房，不久後其與A女、B女、C女同住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其自108年起至111年5月14日前，有部分時間與A女同睡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人床（墊）上，並知悉A女於108年3月起至111年5月13日間係未滿14歲之女子，惟矢口否認對A女有何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等犯行，辯稱：我與A女感情很好，如同自己的女兒一般，對於A女的指訴覺得莫名其妙，且若真有其事，以A女的個性不可能拖到現在才說；A女曾於課後在信福之家進行課業輔導，遭他人觸摸胸部，我認為A女自殘行為與她遭他人觸摸身體有關。A女的陳述很誇張，我沒有做這些事等語。
　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
　⑴依證人甲 於鈞院之證述，本案房屋2樓房間的鑰匙插在門上，房間門平常不會上鎖。鎖起來就直接打開，平常進出房間不會敲門，直接開門進去。甲 會進去看A、B、C女有沒有在睡覺。被告與A女很少單獨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等一下就會有人上去等語，可知本案房屋2樓房間是一個開放、非私密的地點，任何人均得在任何時間隨意進出，實難想像被告可以如A女所指稱幾乎每天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對其為性侵而不為人發現。
　⑵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與A女相處很好，我要帶A女看醫生，A女不要，一直要等被告下班，連吃飯也要等被告。A女前往身心科看醫生或到醫院作鑑定，都是被告接送。A女接受安置後，有一次過年時我們全家到劍湖山玩，當天互動佷好，沒有異狀，都玩得很高興。我們生活中沒有看過A女講出遭被告性侵的事，我沒有那種感覺。A女的行為沒有反常。我不感覺被告有欺負A女等語，足證A女在本案進入偵審階段前，與被告均保持相當親近的關係。倘被告有性侵A女，A女面對被告應會明顯或隱晦地展現出排斥被告的反應。惟依證人甲 之證述可知被告與A女日常生活相處互動非常良好，A女面對被告之反應顯與性侵犯罪人迴異。又A女在偵查中則表示不想聽到「彬哥」，摀住耳朵不想聽到案情相關敘述，及在原審審理時有啜泣、暫時無法陳述情形。以A女在本案進入偵審程序之情緒反應如此矛盾落差，則其對被告之指訴真實與否，非無合理之懷疑。
　⑶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被告沒有每天住家裡，他都要出差，到現在也是如此。A女一開始睡在單人床，覺得比較熱，主動去跟被告睡等語。證人A女在偵查中證稱：「彬哥」幾乎每天摸我。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彬哥」每天都把手指放進我的生殖器內，也把他的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每天都這樣等語。倘A女所述屬實，何以長達四年的時間（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A女均未要求更換床位甚至更換房間，反而與被告同睡一張床？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
　⑷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之時間、地點，有其他家人同在一室，彼此床舖連接一起，且被告性侵A女過程中不可能毫無聲響，A女指訴在遭被告性侵過程中有以言詞、肢體推拒，當時動靜並非平和，顯然極易驚動旁人而遭發現，惟證人甲 、B女、C女均證稱沒有看過，沒有注意，沒有聽過有任何異樣等語，亦未發現A女有遭被告性侵後（深夜）清洗沐浴之異常狀況。倘被告欲性侵A女，衡情理應選擇其他隱密處所為之，豈有選擇在其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充滿風險之房間等時、地為之，而自曝遭發現犯行之理，A女就本案具體重要之指訴顯悖於常情，與客觀事證存有諸多不容忽視之歧異，並非單純枝微末節，有嚴重瑕疵可指，洵非可採。
　⑸證人甲 於鈞院證稱：我問A女被告到底有沒有做，妳不用給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被告到藥局拿藥（即墮胎藥）給她吃。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產科或大醫院等語。查流產藥物是處方藥，需要有醫生診斷證明才能購買，藥局不能隨便賣，是以A女所述是憑空杜撰。因此甲 不相信A女有懷孕，可見A女確有為圓謊而一再說謊之情，A女有不實陳述傾向。甲 雖對子女管教嚴格，但對A女疼愛有加，A女被安置後，甲 每月買零食去探視關心A女，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及被告生活伴侶，對A女習性及情緒變化，自有相當觀察體驗，乃係基於中立客觀立場而為證言，幫助釐清案情，告訴人質疑甲 所述不符合真實，並不可取。
　⑹因性侵案件具有隱密性，法院判斷A女證述之憑信性尤應慎重，若A女所述具有瑕疵致減損其可信性時，應有較強之補強證據，方能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下列各項證據均無法補強A女指證之可信性，自不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①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所附A女病歷資料及心理衡鑑報告單，乃A女於醫師診療時所為片面陳述，形同A女指訴延續，不得作為補強證據。且引起焦慮及憂鬱之原因甚多，不能以此推論被告有性侵A女。
　②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下稱奇美醫院）所為精神鑑定報告有如下瑕疵，不得作為A女陳述之補強證據：
　A女縱有創傷反應，未必係因遭被告性侵所致，應查明有無因果關係。必須先創傷事件發生，始有討論患者有無罹患此病的價值，非謂A女經診斷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邏輯上即可直接推認A女所述屬實；本案精神鑑定報告內容，多以A女之「主觀描述」為主，輔以A女會談時身心症狀，於醫師、心理師及社工師會談加以判斷，因高度仰賴A女陳述，不無循環論證之嫌。A女陳述有前述瑕疵，鑑定報告認為A女陳述具有可信性，顯屬率斷。
　鑑定報告指A女陳述遭被告性侵過程，「略微緊張、眼神逃避」，而未顯現相對應之情緒、精神症狀（情緒衝擊波動、哭泣、害怕、恐懼等負面表現），且行為觀察亦未出現過度警覺症狀。不符合A女心理狀態。其中心理衡鑑記載；「A女在椅子上旋轉，並表示『就這樣』，疑似用不在乎的方式掩飾心中感受」，鑑定人顯以猜測方式論斷。益證會談過程中A女並未顯露性侵受害人之情緒反應，不足以認定A女指訴遭被告性侵為可信。又會談中問話多由社工代答，A女的答覆亦被動的針對鑑定人已設定的問題被動回答，並非A女自由陳述，有誘導之嫌，也影響鑑定人的判斷。
　A女的智商為63，低於70，屬於輕度智能不足到中度智能不足之程度，鑑定人所為A女本案陳述可信之判斷，顯有疑慮。依精神鑑定報告記載：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致於後續出現自傷、不易與人建立穩固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等語，則幻聽症狀係A女是否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院說明幻聽並非判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顯有矛盾。且鑑定報告亦記載：A女出現幻聽的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有相當間隔等語，間隔如此長的時間，是否合理？A女所述是否可信？實有重大疑義。
　鑑定人於113年4月30日函覆鈞院之說明可知A女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尚難認為是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則被告之行為並非造成A女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唯一因素，且無直接關聯性。又鑑定人上開回覆稱：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係「有可能」而非「確定」，顯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定，自難憑採。
　③證人即社工許○○於偵查及鈞院之證述稱：……我才直覺A女想要說的事情會不會是跟被告有關，我問A女是「彬哥」嗎？A女說是喔，是你講的喔等語，及臺南市家暴中心訪談工作內容摘要：「社工跟案主確認案主要說的事情是否跟『彬哥』有關，案主點頭」等語。可見A女是受社工許○○誘導而為指訴。且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A女在陳述本案時比較像是機械式回答，沒有特別緊張、不安或難過的情緒等語。惟A女歷經回憶、陳述性侵過程受害之痛苦，理應情緒波動，不可能毫無緊張、不安、難過情緒，A女情形不合常理，不足採信。證人許○○又證稱：家內性侵案件可能因為案主發生次數多次，且是家裡的人，容易有麻木反應，會讓案主在陳述時沒有太高漲的情緒反應等語，足證社工許○○基於保護A女立場有偏袒A女之虞，其證述有欠公允。證人甲 亦證稱：我問社工這種官司是否輸過，社工說沒有輸過等語。社工的話亦耐人尋味，自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
　⑺證人甲 證述其懷疑A女的誠實度，且A女心理衡鑑、精神鑑定及本案偵查時不乏抱怨甲 不會關心她們，認為甲 對其不信任。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記載「提及其對母親的感受時，A女有生氣狀」，益見A女對甲 心懷怨懟，不能排除A女有故意編織、捏造虛偽不實之遭被告性侵情節以報復甲 之可能。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在社工許○○片面臆測事件與被告有關之誘導下，而出於上開動機順勢予以不實指控誣陷被告可能，A女陳述之憑信性顯然不足。A女指訴有重大瑕疵，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足以證明A女指訴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㈡查被告為成年人，係A女母親即甲 之同居男友，自108年1月起至111年5月13日止，被告與甲 、A女、B女、C女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被告與A女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知悉A女於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為未滿14歲之女子，以及被告自108年至111年5月14日前，部分時間都與A女同睡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藍色雙人床（墊）等情，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之證述可憑（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29至161頁）；並有A女住處平面圖2張（偵他一卷第9至11頁），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4份（密封偵他一卷之卷末密封資料袋、密封偵卷卷末密封資料袋），A女住處照片10張（偵卷第24之1至24之9頁）等附卷可稽，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自堪信上開部分事實為真正。
　㈢茲就本案爭點論述如下：
　⒈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時、地，以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之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業據A女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前後一致相符，分述如下：
　⑴證人A女於111年6月24日偵訊時證稱：①我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與B女、C女由嘉義搬到○○與甲 及被告同住，我與被告睡在同一張雙人床上，被告於B女、C女熟睡時，以手伸進去我衣服內，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親吻我嘴巴，我因被告行為而醒來，被告遂對我恫稱：說出去就死定了等語；②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被告會趁白天本案房屋2樓房間沒有其他人時，將我拖到床上，以手壓制我之雙手，再將生殖器放到我的嘴巴，然後裡裡外外的動，我一開始也不知道被告在幹嘛，手因為被告之壓制不能反抗，嘴巴也被堵住無法說話，後被告生殖器會有水狀黏稠物出現，被告會要求我吞下去；③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會趁B女、C女熟睡時，要求同床而眠之我往下躺一點，而被告自己往上躺，後被告褪去內、外褲，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我有反抗推開被告，但被告就徒手搧打我的頭，之後被告亦要求我將水狀黏稠物吞下去；④於我就讀國小五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正要將生殖器放入我嘴巴時，因姐姐剛好說夢話，被告遂對我恫稱：不要跟姐姐說，不然姐姐死定了等語，後將我帶到本案房屋1樓廁所，以手指插入我之陰道，並強行以生殖器放入我口中；⑤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要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我以言詞表示拒絕，被告遂以手摀住我之嘴巴，繼續將其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後並將我帶至本案房屋1樓廁所，我扶住洗手台，被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⑥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被告與我同床而眠時，被告趁我側睡時，以手撐著我的腰，褪去我的衣褲，後被告亦側躺在我的背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裡裡外外的動；⑦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期間的某個夜晚，因為被告對我進行前開事情時，我在床上翻動並與被告對到眼，被告就帶我到本案房屋1樓廚房，我跪在廚房地板上，被告拿菜刀架在我脖子上對我恫稱：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等語，後被告要求我起身，我雙手扶住餐桌，被告自我身後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開始動；⑧111年5月13日晚間，被告在與我同眠之床上，將生殖器放到我的生殖器內；後因我在學校遇到一樣的事，在同日遇到社工，因為我已忍耐很久了，遂對社工說；我之所以沒對甲 及大姐B女、二姐C女說，是因為甲 會懷疑我，姐姐幫不上忙，且不想讓姐姐擔心等語明確(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
　⑵證人A女於112年8月23日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左右開始與被告睡在同一張床上，一陣子之後，被告就開始以手撫摸我的胸部及生殖器，並曾親吻我的嘴巴；其後被告分別於白天、或趁姐姐們熟睡後之夜晚，多次不顧我之抗拒將生殖器放進我的嘴巴內，也會以手指插入我的陰道；另被告於我就讀國小六年級後，也多次違反我的意願，以生殖器進入我的陰道，其中一次更因我與被告對到眼，而遭被告帶到廚房，被告並以菜刀恐嚇我，再自我背後以生殖器進入我的陰道，最後一次性侵是在111年5月13日夜間發生；後來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相類似事情，社工介入後，因為我怕沒有求助的機會了，所以將被告對我所為之事說出來，而我之所以沒有對甲 說，是因為甲 也不穩定；我可以區分在學校發生的事，與被告對我所為是不同的事情；我會於國小五年級開始割腕自殘，有部分原因是因為被告對我所為之侵犯行為；我搬到○○後成績一落千丈是因為被告晚上都會對我做上述的事，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導致白天無法認真聽課等語明確（原審卷第129至161頁）。
　⑶依上開A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為證述，就案發時點、地點、被告如何威脅其不能對外及對姐姐說、被告對其施以強暴之方式、其中一次被侵犯時姐姐曾說夢話之過程、被告對其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關於違反A女意願部分，詳下述）行為順序、態樣及體位、為何會告訴社工的動機等細節，均一一詳述在卷，且始終陳述一致，茍非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絕難於各次接受訊問時就案發過程始末為上開一致證述。
　⒉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且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過程出於其因遭受他人相類以之侵害而有社工介入協助，A女因向社工求救而主動供出；A女無攀誣被告之動機；A女無報復甲 之可能性，故A女所為證述之可信度極高：
　⑴A女對被告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所為指訴前後一致，且依其所為陳述內容，客觀上觀察足信為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已如上述。A女於偵訊時雖曾證稱：（問：「彬哥」多久摸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媽媽睡其他房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概與兩位姐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三年級我跟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頁）。足見A女所述「幾乎每天」，係指被告摸A女而言，並非指被告「幾乎每天」對A女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犯行而不為人發現。A女此部分陳述，與其前揭指訴被告有如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示8次犯行，並無何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
　⑵就A女揭露被告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之時間點、過程而言：①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你有無跟別人講過上開事情？）沒有，我只有跟社工講過，111年5月25日因為有同學對我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去警局做筆錄，我才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的事情，其實111年5月13日社工來學校找我時，我就想跟社工說，但我當時還沒準備好，後來111年5月25日到警局做筆錄後，我認為我已經忍很久，我認為社工都是在處理這種事情，我才跟社工說「彬哥」的事情，我當時跟社工說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但我想跟你說，可是我覺得講了對我們家影響很大，後來我猶豫很久，社工就問我跟誰有關，我就說跟家裡人有關，社工就問我是不是「彬哥」，我就跟社工說我不知道、不要問我，因為當時媽媽跟「彬哥」都在警局，社工叫「彬哥」跟媽媽先離開，我就在警局跟社工說大概，我跟社工說「彬哥」對我做跟同學對我做的一樣的事。（問：除了社工外，你有無向其他人說過？）都沒有。（問：為什麼沒想過跟媽媽或姐姐說？）因為我認為媽媽會懷疑我，跟姐姐講沒有用，姐姐不會幫我通報，我不想讓姐姐擔心。（問：有無跟媽媽、姐姐或其他人說過不想跟「彬哥」一起睡覺？）沒有，但我有跟「彬哥」說過我不想住在這個家，因為只有「彬哥」有能力決定要不要換房子，一但換房子，我可能就會有其他房間可以睡，不用跟「彬哥」一起睡。（問：「彬哥」有無對姐姐或其他人做相同事情？）沒有。（問：為何「彬哥」只對你這樣做？）因為我認為已經有一個人可以滿足他的需求，他應該不會再找其他人。（問：姐姐或媽媽有無看過或聽過「彬哥」對你做這些行為？）沒有，因為我認為姐姐如果有看過或聽過，一定會來跟我說，但姐姐沒有跟我說過。（問：你會把這些事情寫在網路社群上嗎？）我沒有在臉書或IG寫過這件事，因為我認為寫了沒有用。（問：你的手臂是否有受傷？）我拿玻璃、塑膠片、美工刀、鋁箔紙等劃我自己的手，我被安置在機構時，我晚上會做惡夢，我覺得很恐怖，我心情不好，我就拿東西劃我自己的手，因為我夢到「彬哥」對我做上開行為，我就嚇醒，且我怕「彬哥」會把我殺掉，因為之前「彬哥」曾經拿莱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就開始劃自己的手抒壓，最近幾刀都是跟「彬哥」有關，其他刀跟「彬哥」無關。（問：是否有看過心理醫生？）今年1月有看過，之前也有，但斷斷續續，今年1月開始穩定看診，三個禮拜去找醫生看診一次，是學校輔導老師建議我去看醫生，因為我會自殘，再加上我的情緒不穩定，一開始在新樓看醫生，後來才到奇美看醫生，但最近又會轉到離機構比較近的醫院，我自殘及情緒不穩定與彬哥有關，但我沒有跟醫生講過「彬哥」，我跟醫生很少聊，都是我媽跟醫生聊比較多等語（偵他一卷第25至27頁）。②證人A女於原審時證稱：從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開始與被告同睡在一張床上。（問：依你之前所述，你本來是跟姐姐一起睡在另一張床上，之後會跟被告一起睡在另一張雙人床的原因為何？）因為姐姐想要獨立睡一張床，所以我才去跟被告一起睡。（問：你本來是跟大姐一起睡還是跟二姐一起睡？）本來是我們三個人在小房間一起睡，然後兩個姐姐都想要各自睡一張床，所以我才會去跟被告一起睡。（問：為何沒有跟媽媽、姐姐講？）我怕媽媽、姐姐沒有辦法幫忙。（問：但你的年紀是最小的，為何沒有想要找媽媽幫忙？）因為媽媽自己也不穩定。（問：你知道若你講出去的話，家裡的狀況會更糟？）對。（問：你會告訴社工這件事情，是否是因為與你在學校發生的事情有關？）對，壓力太大。（問：你在學校發生事情後，社工有介入，你後來才告知社工你跟被告的事情？）對。（問：你方才稱你不敢跟別人求救，為何當天你可以跟社工說出本案？）因為我怕沒有機會了等語（原審卷第147頁、第149頁、第152至153頁）。堪認A女因為遭受他人相類似之侵害而有臺南市政府指派社工介入協助，因為信任臺南市政府社工之專業性及公正性，且A女係因遭受被告之家內性侵害行為，為了維持家內和諧，被告復為甲 等家人經濟來源（詳下述），又因甲 經濟能力不足以提供A女、B女、C女足夠及安全之生活居住空間，A女在其大姐B女及二姐C女要求單獨睡一張床之情形下，被迫與被告同睡在一張雙人床上，並為了保護家人之生活不受影響及遭到重大變動，復加以被告多次以殺害姐姐（如果A女講出去，姐姐就死定了等語）、殺害A女、拿菜刀脅迫A女等予以加害生命之言詞、舉動恐嚇、威脅，被告身為成年男性具有身體及物理上之絕對優勢，A女年齡尚幼小，僅為國小學童，內心恐懼，再三不敢向家人求救，又擔心被告轉而向B女、C女為性侵害行為，而甲 身為A女母親，然其言行顯示不足以使人信賴足以保護A女，A女因而隱忍已久，身心已經罹患疾病（出現自傷行為、憂鬱、進行心理諮商治療等），適有臺南市政府社工到場可以協助自己及求救，縱然如此，A女仍因恐懼、壓力、害怕而猶豫已久，考慮再三，又擔心以後沒有求救的機會，最終始克服一切而向社工主動供出被告對其所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等情，則由A女揭露被告本案犯行之時間點及過程觀之，並無何悖於常理或經驗法則之處，可信度極高。
　⑶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家裡經濟來源是何人？）「彬哥」，媽媽之前沒有工作，現在有工作，但工作不穩定，照顧我們家生活起居的費用都是由「彬哥」支付等語（偵他一卷第27頁）。其於原審時證稱：（問：你覺得被告對你好不好？）好。（問：被告會對你做本案犯行，你料想得到嗎？）沒有。（問：被告這樣做之後，你有沒有怪罪自己，或者是覺得自己很倒楣？）人都會犯錯，我覺得被告只是犯錯而已。（問：但照你的說話，被告犯錯犯了好長的時間？）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想要走修復式司法程序，我想要跟被告回復原來的關係，我想要他繼續在我的家庭裡面，就像前面說的，我們有感情，他只是犯錯，且他對我也很好，我對他沒有太多怨恨，他也身兼我父親的身分，只要他願意悔改，我可以接受跟他一起生活，我也願意跟他繼續相處。（問：在被告不承認這件事情的情形下，你還要跟他進行修復式司法嗎？）我願意。我想要透過開庭來看被告是否願意承認，被告不承認我也可以接受。我不怨恨他，我想要跟他回復到原來的關係，我有想要原諒他。（問：你想要跟被告回到原來的關係，還是想要跟媽媽、姐姐回到原來的關係？）我想要我們全家一起等語（原審卷第157至159頁）。再參酌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A女與被告很友好，A女與被告會睡在一起，他們會一起打鬧及一起玩，被告會買東西給A女，但不會買給我或另一個妹妹，被告與A女會一起出門買東西。（問：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被告。媽媽也會去上班，媽媽賺的錢也在被告那邊，媽媽會跟被告要錢等語（偵他一卷第128至131頁）。另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被告不常罵A女，A女與被告還不錯，被告下班回來就會帶A女去買我們的晚餐。（問：家裡的經濟來源？）被告。媽媽現在有在上班，之前我不知道等語（偵他一卷第132至134頁）。證人即社工許○○於偵訊時證稱；起初A女想要講出這件事時有為難的狀況，怕會影響家裡的情況，A女被安置後情緒滿低落，A女常跟我說想要回家，A女也曾經說過擔心被告被關，這樣媽媽就要獨自撫養三姊妹，他認為媽媽沒有這個能力，A女曾經跟我說過並不會不想跟被告生活，他會形容被告這樣的行為是壞習慣，A女認為被告改掉這樣的壞習慣就可以了等語（偵他一卷第137頁）。依證人A女、B女、C女、社工上開所述，足見被告顯為甲 、A女、B女、C女之家庭經濟來源及支柱，且A女與被告在平日生活互動上尚稱良好，並無仇恨或不滿之處，而依證人A女上開所述，A女除不信任甲 可以在被告性侵A女此事上提供支持及協助外，對於甲 亦無明顯或深刻具體之仇恨、怨懟之情事。況本案之調查始於A女於學校遭其他同學性侵害，而在社工陪同製作筆錄時，A女方為難間接地表示還有事情想求助於社工，其後經社工詢問下，方以一問一答方式被動說出遭被告侵害過程，而非A女刻意、主動申告說明，且A女於陳述過程及陳述後均擔心家庭會遭遇變化，不希望被告坐牢，是不論由本案發現的過程、A女表示不希望被告被關的態度，均可認A女係因無法忍受被告所為，方向社工求助希望藉此停止被告之侵犯行為，不存在刻意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於審理時多次表示：被告對我很好，且被告對我而言係身兼父親的角色，被告只是犯錯，對被告沒有太多的怨恨等語（原審卷第158頁），且被告亦多次自承：我對A女最好，也與A女感情甚佳，A女就像自己的孩子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9至16、71至75頁；原審卷第71至81、129至161頁），是苟非確有其事，殊難想像A女有何動機及理由，故意虛構情節誣指像父親一般的被告對自己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而陷自己從此之後，需被送往機構安置，另還需於醫院、偵訊、審理時不斷自揭隱私，更置甲 、B女、C女與被告間感情恐無法相處如昔的衝突中，甚需承受來自其他家族成員之壓力。顯見A女並無攀誣被告之動機，亦不存在報復甲 之可能性。綜合上情，A女前述對被告犯行所為之證述，其可信度極高。
　⑷又證人即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屋2樓房間不會上鎖，鑰匙插在門把上，鎖起來就直接打開。頭先A女是睡在靠近門的單人床。一段時間後A女跑去跟被告同睡在雙人床。A女沒有講過任何有關於被告曾經有對她做過不舒服的行為。我問A女，被告說他沒有做，妳說有做，到底有沒有做，妳不用給媽媽證據，讓媽媽有一個感覺就好，她說她懷孕了。我問她小朋友怎麼處理？A女說是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這不可能，藥局沒有賣那種藥。A女沒有說她何懷孕，那是不可能的，拿藥要去婦產科或大醫院，我自己拿過藥我知道等語（本院卷一68至375頁）。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A女被社工帶走後，我有聽媽媽說過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之前我都不知道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0頁）。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沒有聽A女說過她不想和被告同住、同睡。我不知道A女指訴遭被告猥褻、性侵之事。是A女沒有住家裡後，我才聽媽媽說這件事等語（偵他一卷第134頁）。查雖證人甲 、B女、C女未曾親見被告對A女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惟依證人A女前開證述被告均係利用其等家人熟睡或不在場之際犯案，且因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案發時間均隱密而短暫，證人甲 、B女、C女從未親見被告犯案，自符合常理及經驗法則。又證人A女雖不曾向證人甲 、B女、C女表示不願意與被告同住、同睡，亦未主動向其等吐露本案情節，其原因依證人A女所證述乃因考量被告為家中經濟支柱，甲 無足夠經濟能力單獨扶養照顧3名女兒，以及B女、C女要求自己睡一張床，A女為年齡最幼小女兒，及被告對A女施加言詞、舉動之強暴脅迫行為，A女為此不敢講出實情，亦不敢要求不與被告同住、同睡之故，亦符合一般家內性侵案件之特性，與常理無違。至於甲 所證述有關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等情，查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等語，惟查，證人A女於本案並未證述有關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之事，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則證人甲 此部分之陳述，尚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即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
　⑸再就證人甲 證言之憑信性而言，查證人甲 於偵訊時證稱：我只是偶爾會去大房間（即本案房屋2樓房間）躺一下再回小房間，或者晚上去看一下小孩睡覺的狀態，看小孩有沒有在滑手機。我有問過被告有無猥褻、性侵A女，但被告說沒有。一開始我比較相信被告，因為我認為被告很疼A女，且被告對我們很好，但我現在比較中立等語（偵他一卷第157頁、第159頁）。另證人B女於偵訊時證稱：媽媽以前有到大房間跟我們一起睡過，但次數沒有很多次，我不記得幾次，媽媽過來一起睡的時候，被告也在房間一起睡，被告也是跟A女睡同一張床等語（偵他一卷第129頁）。及證人C女於偵訊時證稱：媽媽自己睡一間房。我們從嘉義搬到○○，一開始我們睡在媽媽的房間，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搬到大間房間，大間房間本來是媽媽與「彬哥」在睡，我不知道媽媽什麼時候搬到小間房間，被告一直都睡在大間房間等語（偵他一卷第132至133頁）。參酌證人甲 、B女、C女於偵訊時所為證述，尚屬一致而可信。足見證人甲 平時絕大多數自己睡在本案房屋另一間小房間，未與B女、C女、A女及被告同睡於本案房屋2樓房間，證人甲 對於被告有無對A女為本案性侵犯行，衡情應無親見或知悉之可能性，自不能以證人甲 從未親見被告對證人A女有本案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即推論證人A女對於被告本案之指訴為不可採信。況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改口證稱：（問：你是否有在這個大房間裡面睡覺過？）有，有時候會跑去那裡睡。（問：你去大房間睡時，被告跟A女也在大房間睡？）我們全部都睡在大房間，我如果過去睡，我小女兒（即A女）就會跑去跟姐姐睡。A女不會什事情都跟我說。我肯定A女說謊。因為我沒看過，全家人都沒有看過。因為被告上班、下班，休息就是睡覺而已。（問：為何妳比較相信被告講的話？）因為被告是上班、下班。休息的時候就是睡覺而已。也沒有帶我們出去玩過，到現在還是這樣。（問：妳為何會不相信自己女兒講的話？）我跟A女比較沒有那麼親，我們溝通不是很好。（問：妳跟A女不親的原因為何？是她以前沒有跟你住一起？）對，她小時候是我帶大的沒錯，A女讀幼稚園時我就搬出去了。我被打當然要跑出去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第380至384頁）。堪信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之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從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
　3.證人A女所為證述，有下列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其證言應與事實相符，具有真實性而足以採信：
　⑴A女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遭被告性侵害後，學業成績由優等、甲等轉變為乙等、丙等、甚至丁等，課業表現一落千丈等節，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另A女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間陸續因自殺念頭及自傷行為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新樓醫院（下稱○○新樓醫院）看診，A女於該時即向醫生表示，自國小三年級後睡眠變差，從110年12月起（國小六年級），平均一天只能睡2至4小時，甚至因為睡眠不佳而產生自殺的想法，天天都會想哭泣等節，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所附A女病歷資料及心理衡鑑報告單各1份在卷可考（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俱可佐證A女於偵訊、原審審理時所證稱，其係於國小三年級下學期開始遭被告以違反其意願方式為猥褻及性交行為，復因為被告所為前述性侵害多在夜裡，造成其無法好好睡覺，致學業大幅退步，更導致其出現自傷的行為等證詞當屬事實而可採信。
　⑵A女於案發後偵查中至奇美醫院進行心理衡鑑及鑑定，鑑定人透過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陸續出現自我傷害、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等身心症狀，心理衡鑑結果，A女於評估過程態度合作，測驗結果可反映真實狀況。A女目前總智商93（百分等級32，95%信賴區間落於88-99）-落於中等範圍，語文理解（VCI）為95、視覺空間（VS。為97、流體推理（FM）為91，均落於中等範圍。A女自填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86分〉落於顯著範圍，負向情緒、人際問題及負向自尊逹顯著範圍，效率低落、失去樂趣落於邊緣範圍。自填台灣版多向度兒童青少年焦慮量表評量表顯示，總量表（65分）落於邊緣範圍，身體症狀逹顯著範圍，焦慮症指標逹邊緣範圍。綜合上述，雖本次行為觀察A女未出規過度警覺之症狀，然而其符合多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準則，無法排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可能性。鑑定結果認為：A女目前診斷為持續性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目前學界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仍有未知之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A女在非自願下發生性行為，對其身心有重大影響，以至於後續出現自我傷害，不易與人建立穩定的關係、幻聽之身心症狀。A女於偵查中所為指訴遭被吿猥褻、性侵之詞，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容，應屬可信等語，有奇美醫院111年12月6日(111)奇精字第5375號函暨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佐（偵卷第115至131頁）。再經本院函詢奇美醫院後，鑑定人亦就上開鑑定報告內容補充說明如下：輕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A女幻聽出現之時間與事件發生確實有相當間隔，本案幻聽內容非判斷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基礎。A女成長過程有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A女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談中A女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A女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念。所指A女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語，亦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41至247頁，同本院限閱卷P247-253）。本院審酌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由具備高度專業知識之精神科專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醫療人員，參考被告就醫病歷、本案偵查卷宗，分析A女相關生活史、學業表現、人際關係、家庭關係、情緒與認知、心理諮商史等，藉由精神狀態檢查、心理衡鑑檢查、智力檢查等各項結果，衡以被告鑑定時之精神狀態，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進行會談並實施臨床心理衡鑑，無論鑑定機關之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均無瑕疵，上開鑑定結果復與A女於案發後歷次偵訊、原審審理時陳述本案案情時，客觀上所呈現之下列情緒、精神、壓力等狀態之表現及反應相符：①（問：你說「彬哥」把生殖器放到你的嘴巴內裡裡外外的動，「彬哥」離開你的嘴時有無射精？你是否知悉射精的意思？）(A女手摀住耳朵)我知道意思，但我不想講。（問：提示指認表，「彬哥」有無在指認表內？）(A女眼神不願意直視指認表、頭低、掩面哭泣)，編號3是「彬哥」等語（偵他一卷第22頁、第28頁）。②（問：是否可以說明被告用手觸摸你身體的部位為何？可以說出來嗎？）我想要用畫的。（繪製觸摸部位於圖上）。（問：A女畫的位置是在胸部及生殖器的部位，被告除了用手觸摸你的身體，還有用其他部位碰觸你的身體部位嗎？）有，我沒有辦法用說的，我可以用畫的。（繪製觸摸部位於圖上）。（問：沒有的意思是指不是每一次，但是你有推拒的意思嗎？）（啜泣）。（問：在小學三年級之前，你在嘉義的學業成績是不錯的，搬到臺南後成績就一落千丈，原因為何？）因為被告對我做這些事情。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白天沒有辦法認真聽課等語（原審卷147頁、第151頁、第157頁）。足認上開鑑定報告內容應可採信。
　⑶證人即社工許○○於111年7月20日偵訊時證稱：我係於111年5月13日下午去學校找A女，因A女遭到同學性侵的案件由我負責，嗣於111年5月25日陪同A女至警察局製作筆錄時，A女面容為難地向我說，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但說了家人間會起很大的變化，我就跟A女說如果準備好要說出來，可以對我說沒有關係，A女還是沒有直接講，我就根據對A女現況的瞭解詢問A女是否跟被告有關，A女表示：喔，是你講的喔等語，我遂請甲 、被告、A女哥哥先回家，其後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詢問，A女方陸續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行為；A女稱會對我說出被告的行為，是因為A女認為我因負責處理同學對其性侵害的事去找她，從而認為我是負責在處理這樣事情的人，故對我說出被告對其所做的事。（問：提示案情摘要表，曾對被害人進行創傷評估？詳細情形？）是，111年5月25日當天做評估（庭呈個案心理創傷評估量表），這是接到通報後，我們會給被害人填寫的量表，每個問題及評分都會有歸納的類別，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被害人恐懼司法及創傷的百分比比較高，可能是被害人在面對司法時會有比較高的情緒，被害人被安置後非常擔心姐姐，因為被害人認為姐姐都沒有遭被告性侵，是因為被害人已經有配合被告的關係，被害人除擔心姐姐被性侵外，也擔心姐姐及媽媽會遭被告殺掉等語（偵他一卷第135至139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印象較深刻是A女講到身體部位時她會不願意陳述，可能要協助A女用寫的或用指的。如問訊的警員再把A女的話再問一次，若有提到胸部或身體部位，A女會把耳朵摀起來。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是A女對身體部分陳述比較困難。在同校性平事件作完筆錄後，我印象中我發現A女身上有電子菸，我問A女是誰給妳的，因為她的年紀應該不能抽電子菸，她就說是被告。所以作完筆錄之後我就帶著A女及電子菸過去他們在等待的房間，跟被告說A女未成年不可以給電子菸。我講完之後A女就小聲跟我說她有件事情要跟我講，我就帶A女到婦幼隊的走廊。我記得A女好像要講又不講，可是我一直跟A女說沒關係，妳準備好再跟我說，我原本就是想要她準備好再講，但她的態度不像要結束這個談話，所以我們就一直站在走廊上。她有點自言自語的說怎麼辦，這個講出來好像對我們家影響會很大，當時我大概知道她是要講家裡的事情，我還是跟她講妳準備好再跟我講，所以A女後來就有講出來。就我的經驗，孩子通常不會很開放式的一直講，不管是這案或其他案件，應該是針對我們想要瞭解的內容，例如時間、地點、發生的樣態去問她。例如如果想知道時間，我就會問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想知道行為樣態，一開始一定要先用開放式的，他是怎麼對妳的？我印象中我並沒有用很封閉的方式問她，A女就接著講了。因為我不知道A女到底發生什麼事，所以很難用封閉式的問題詢問，不過A女在講身體部位時是很困難的，應該要用比的就是用寫的。（問：妳說：「A女的媽媽知道這件事情之後，A女的媽媽擔心A女的哥哥責怪她沒有把A女照顧好，因為被告是家裡的金主，A女媽媽選擇相信被告。」妳這段話為何如此講？）我的印象「金主」是媽媽說出來的話，媽媽在那個過程也是比較相信被告，所以在無法跟她談安全計畫，我們當天就只好安置A女。（問：妳又接著說「以妳接性侵案件來講，家內性侵案件可能因為發生的次數比較多，而且是家裡人，容易有麻木的反應。麻木的反應會讓A女在陳述案件時沒有太高漲的情緒反應」，這段話是基於何背景、原因而有此說明？）我有點忘記當初我為何會這樣講，應該是因為我們會讓A女填創傷量表，量表上可能在這相關的提項分數比較高。我可能是從量表上看到她得分比較高，所以我才做這樣的補充。（問：妳是根據本案A女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反應分數較高，妳認為本案家內性侵因為次數比較多，而且加害人為A女親近家屬的關係，因此她在創傷量表上的麻木分數比較高？）對等語（本院卷二第13至16頁、第19至24頁）。依證人即社工許○○證稱A女向其揭露被告犯行之經過可認，A女要向社工陳述遭侵犯過程表現出的為難、壓抑以及擔心對家庭經濟產生的變化，與一般遭受家庭中經濟優勢之人性侵、猥褻之人於陳述案發過程會有遲疑、擔憂的反應吻合，再參以A女為前開陳述時年僅11至12歲，依其思慮、生活經驗而論，應無法在專業社工觀察下，虛偽表現出前述猶豫與擔心之狀況。則依證人許○○上開證述，依其所見聞A女陳述本案事發經過之肢體動作、情緒反應、內心壓力等各項表現，並無何悖理之處。再依證人許○○上開證述，其係以開放性問話、一問一答方式與A女對談，且證人完全不知道A女遭遇何事，客觀上亦無法以封閉式或誘導式問話方式進行，再參諸A女上開偵訊筆錄所述，相關案情發生之細節及經過，均出於A女主動陳述，難信證人即社工許○○有何誘導詢問之情。被告及辯護人以臆測之詞主張A女對被告之指訴出於上開社工之誘導詢問而不足採信云云，顯屬無稽。4.被告係於違反A女意願下，對A女為前揭猥褻行為：
　⑴刑法第221條第1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妨害A女之意思自由者而言。是以，行為人縱未施用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惟係以其他方法營造使A女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且此狀態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者，亦屬「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之範疇。再行為人所採用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是否在客觀上足以壓抑、妨害或干擾A女之意思自主決定權，應審酌行為人及A女之年齡、體型、社會歷練及所處環境等具體情狀而為綜合判斷。至於發生妨害性自主行為之際，A女有無喊叫、呼救、肢體掙扎或抵抗等事項，於判斷行為人所為是否違反A女之意願時，雖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尚未可一概而論。於A女係兒童或未滿14歲之情形，宜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及上開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從特別保護兒童或未滿14歲之A女角度，從寛解釋「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行為。祇要行為人營造使兒童或未滿14歲之人處於無助而難以、不易或不敢反抗狀態，而此狀態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壓抑或干擾、妨害A女性自主意思者，即足當之。
　⑵查被告對A女為猥褻、性交行為時即108年3月至111年5月13日間，A女斯時年僅8至11歲之間，心智發育尚未成熟，對於兩性生理認識尚有不足，遑論有此方面之正常需求或理性判斷之能力，已難認有合意與被告為猥褻、性交行為之可能。另衡以證人A女於偵訊時及原審時均明確證述：「彬哥」會用手很大力把我拖到床上，或把我抱到床上，「彬哥」會用他的雙手把我的兩隻手壓住，之後「彬哥」會命令我打開嘴巴或用手打開我的嘴巴，然後開始裡裡外外動。……「彬哥」把生殖器放到我嘴巴裡時，我有推開他，但「彬哥」會用手巴我的頭。……因為「彬哥」跟我說如果我講出去，我姐姐就死定了。……「彬哥」就把我帶到一樓廚房，當時我跪在廚房地板上，「彬哥」拿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並跟我說「以後再讓我發現你動或跟我對到眼，你就死定了」。……「彬哥」把他的生殖器放入我的生殖器時，我有跟他說不要，「彬哥」就摀住我的嘴巴繼續行為。被告將生殖器放入我口中時，我有表示不願意，身體有拒絕他等語（偵他一卷第17至29頁、原審卷第150至151頁）。足認被告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一㈠至㈧行為時，A女曾於以言詞、肢體抵抗表示拒絕，惟均遭被告或以體型優勢壓制，或以手壓制A女雙手、或以手摀住嘴巴、或以言詞恫嚇A女後，強行將其生殖器放入A女之口中、陰道、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或撫摸A女之胸部、生殖器等行為甚明，已足認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對A女為上開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行為。縱其中有幾次，A女並無肢體或言詞抗拒，然被告既以身體及體型之物理上優勢，以雙手壓制A女，以殺害A女生命、殺害姐姐等言詞恐嚇、持菜刀架在A女脖子等強暴、脅迫行為，施加於年幼的A女，客觀上已使被告在對A女遂行猥褻、性交行為時處於無助而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狀態，再再均足以明確壓抑或妨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意思，被告於此情境下對A女為前述猥褻、性交行為，自均屬違反A女之意願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提出前開辯解及辯護意旨，惟查：
　1.就A女曾遭學校同學性侵害部分，原審少年法庭固以111年度少調字第395號裁定不付審理（下稱另案），然觀諸另案裁定，A女之同學（下稱D同學）至少已承認於A女未滿14歲時與A女多次發生性行為，縱不論有無違反A女意願，本已該當刑法第227條之犯行，僅係因D同學於A女所指述遭侵害的111年1月30日至同年3月8日間，尚未滿12歲，並非少年事件處理法所稱少年，自僅能就此部分犯行諭知不付審理。另就A女所指述111年3月9日至同年4月9日遭D同學侵害的部分（D同學已滿12歲），另案裁定認此部分僅有A女單一指述且有瑕疵，缺乏補強證據，故亦為不付審理。從而，前開裁定作成不付審理，或因D同學未滿12歲無法依少年事件法處理，或因未有補強證據，且二案情節並不相同，辯護人尚不得以另案之裁定結果，來質疑A女於本案指述之真實性。況本案中，A女就其遭被告侵犯過程，歷次證述或陳述一致，且A女並非僅是空洞泛稱遭被告性侵，而係能就過程許多細節處為描繪，例如：被告恐嚇的言詞、姐姐突然說夢話情境、口交過程中被告射精且要求其吞嚥精液、因與被告對眼致被告不悅而持菜刀對其恫嚇等過程，殊難想像以A女之年齡若未經歷此情境可為如此生動之描繪。本案復有前述各項補強證據可資佐證A之指訴與事實相符，已論述說明如前。是被告及辯護人以另案裁定結果主張A女所述不實，自難憑採。
　2.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曾指述其遭D同學性侵，A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反應是否與被告有關並非無疑云云。然觀諸上開奇美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過程，鑑定人對A女進行精神狀態檢查時，與A女回溯討論的內容均聚焦於被告在A女三年級至六年級間對A女所為之強制性交、強制猥褻行為，以及被告前開侵犯行為對於A女學習、日常生活、幻聽、自殘行為之影響，鑑定人並依據其專業作成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A女在非自願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有關等鑑定結論。再依前述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函文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亦詳加說明：鑑定人在進行鑑定前，會閲讀地檢署提供的案情描述。然而，不會臆測A女確實在非自願情況下與被告發生性行為。鑑定人採取客觀、專業的態度，依據A女當日的描述及可能的心理狀態，進行精神會談。同時，也參考心理、社工以及腦波檢查等評估結果。最終，綜合評定A女的心理狀態，以提供全面的評估。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WISC-V）的指導手冊內指出「全量表智商FISQ分數的常模表示依據施測七項主要分測驗的結果計算而得，主試者應盡可能施測FISQ的七項主要分測驗。」，因此，雖僅對A女施測前八個分測驗，但已包含七項主要分測驗，故已可推算出全量表智商。輕度智能障礙的標準為智商低於70，然而A女的智商並未低於此標準，也未出現智能障礙的問題。因此，其智商並不影響對其陳述的參酌，鑑定人會綜合考慮其陳述和其他相關資訊來做出評估。（問題：鑑定報告結論稱「依其陳述之內容、身心症狀表現，其所指控之內容，應屬可信」，則鑑定過程中被害人須出現何些情狀，才會使鑑定醫師評價被害人之指控為不可信？）倘若個案內容脫離現實，例如：被外星人性侵，或所描述事情時無對應情緒反應（像是背稿子般）。或者，個案於心理師、社工師或醫師會談時如有諸多差異，則需考量內容之真實性。（問題：所謂被害人指控內容可信，指被害人過去確實曾有非自願發生性行為的事實，還是具體指有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實？）鑑定報告內容中非自願發生性行為與遭被告性侵害為一樣概念。所指被害人過去確實與被告發生非自願性行為等旨，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241-247）。足信其鑑定結論客觀、專業而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以其等臆測之詞，指摘鑑定報告不可採信，委無足取。
　3.又證人B女、C女雖未見聞被告對A女所為侵犯行為，然A女已多次表示，被告均係趁B女、C女熟睡之時對其侵犯，況據A女於偵訊時描述遭侵害過程，多係於深夜關燈後進行，且當A女稍有言詞抗拒，被告即以手摀住A女之嘴巴，並將侵害地點變換至本案房屋之1樓廁所內，從而B女、C女縱未曾見聞亦不足奇，是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憑採。
　4.再就被告及辯護人質疑A女若遭其侵犯，怎麼會拖到現在才說云云。惟按，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A女，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A女，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A女之迷思加諸於A女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A女於遭侵犯時，年僅8至11歲，性的意識及求助觀念可能不完整，A女多次遭被告恫嚇，亦可能因擔心自己或B女、C女被加害而不敢求助，況甲 身心狀況不穩，被告為主要之經濟支撐者，且在A女心中又具有父親之形象，A女擔心家庭因其求助破裂、失去經濟來源，且其同時失去身兼父親形象之被告，而不斷忍耐而未立刻求助，均係未成年人於遭受家內性侵後可能之反應，自不得執對性侵害完美A女之迷思，以A女當下未求助，即率論A女指述不實，或為何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⒌查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問：「彬哥」對你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A女在紙上書寫「摸」)。（問：「彬哥」摸哪裡？）（A女在人體圖上的胸部、下體圈起來)。（問：「彬哥」摸多久？）不知道，有一陣子。（問：彬哥多久摸你一次？）幾乎每天，我每天都跟彬哥睡覺，媽媽睡其他房間，剛搬到○○時是我跟兩個姐姐睡一間，我大概與兩位姐姐同睡一兩個月，彬哥跟媽媽睡一間，後來因為我很容易生病，彬哥就搬來跟我及兩位姐姐一起睡，從國小三年期我跟彬哥、兩位姐姐一起睡後，彬哥每天都摸我，直到我國小四年級等語（偵他一卷第19至20頁）。足信A女上開所述「幾乎每天」仍指被告在A女國小四年級以前有以手摸A女胸部及下體之行為，並非謂被告幾乎每日對其為與如犯罪事實一㈠至㈧所載相同之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況被告與A女每日同床而睡，則A女遭被告在其讀國小四年級以前，幾乎每日摸胸部及下體，尚無何違反常理及經驗法則之處。被告及辯護人加以曲解謂A女指訴被告「幾乎每天」對其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不合常理而不足採信云云，自不能認為有理。
　⒍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發生時間、地點並無任何限制，夜間之公共場所、公廁、路邊草叢，日間之住宅內、巷弄等處，均可能發生，縱發生在家中房間內，如係趁人熟睡或外出暫時不在場之際發生，亦不違常情，因之縱本案房屋2樓房間之鑰匙平時插在門把上，亦不足以推論A女前揭指訴遭被告在本案房屋2樓房間內、家中1樓廁所、家中1樓廚房等處為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陳述有何不合常理或瑕疵可指。至於證人甲 上開證述提及A女曾告知其懷孕及被告到藥局拿藥給她吃等語，惟查，此部分僅出於證人甲 之陳述，是否確有此情節存在，尚有疑義。況證人甲 亦證稱A女沒說她何時懷孕等語，顯見就細節及詳情仍有不明之處。又姑不論證人A女有無在案發後與證人甲 有此段對話，亦不論此情節是否事實，此部分事實與證人A女指訴被告本案之犯行間並無直接關聯性，則證人A女與甲 間究有無存在此部分對話？及A女此部分陳述是否出於事實，均不足以推論證明證人A女本案對於被告犯行之指訴係出於說謊而不足以採信。又證人甲 之證述有前後不一之處，且其立場有偏袒被告之虞，其證詞之憑信性即有可疑，其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尚非可信。從而，自不能僅以證人甲 於本院所為證述，據以認定證人A女指訴被告對其有強制猥褻、強制性交犯行係出於說謊而不足採信，均已詳為論述如前。被告及辯護人主張依證人甲 之證述，如被告對A女有本案性侵犯行，不可能不為人發現；被告與A女互動良好，不可能性侵A女；A女所述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倘被告欲性侵A女，理應選擇隱密處所，豈有在家人隨時可能進出及充滿風險的房間為之；A女有說謊及不實陳述的傾向；甲 作為A女親生母親及主要照顧者，且為被告之生活伴侶，對A女習性及情緒變化有相當觀察，甲 所述可信；本案實無法排除A女為報復甲 而故意編織虛偽不實之遭被告性侵之指訴，及卷存相關事證，均不足作補強證明A女所述與事實相符，而據以主張A女對被告本案強制猥褻、強制性交之指訴均非事實云云，顯非可採。
　⒎依A女於111年1月20日在○○新樓醫院所做心理衡鑑報告，及同年1月28日病歷，雖記載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個案的全量表智商是63，屬於輕度智能不足範圍」等情，有○○新樓醫院111年7月20日麻新樓歷字第000000號函暨檢附之AC000-A000000(A女)病歷資料、心理衡鑑報告單附卷可稽（偵他一卷第59至77頁），此部分施測結果雖與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內容關於A女之魏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A女總智商93，落於中等範圍等情有所不同，然參酌卷附之A女之國小學生學籍資料表（含在校成績）等資料，其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階段，學業多為優等、甲等，有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資料表、導師輔導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偵他一卷第91至100頁），尚難信A女之智力有輕度智能不足情形，且A女既自願至奇美醫院配合進行上開精神鑑定，而上開精神鑑定復有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在場會診及綜合評估，並非單以智力量表施測結果為唯一判斷標準及依據，應認為上開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之結論應較為客觀可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A女之智商為輕度智能不足，故其所為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述不足採信云云，亦非可採。
　⒏至於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因A女之指訴有瑕疵，故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亦有瑕疵；A女在會談中之答覆出於社工、鑑定人之誘導問話；在鑑定報告中鑑定人係以A女有幻聽作為認定A女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標準，惟鑑定人在嗣後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則認為A女出現幻聽與本案發生時間有相當間隔，前後說明是否合理可信有重大疑義云云，其等所為上開質疑均欠缺基礎，多出於臆測之詞，自不足採。又鑑定人在113年4月30日回函所檢附之A女病情摘要內雖記載「被害人（指A女，下同）成長過程有諸多重大壓力事件，此類事件對被害人皆可能有不良影響，會談中被害人談及議題為國小男友性侵、繼父性侵，在校被排擠等事件，導致個案情緒低落，並於安置初期曾出現作惡夢、逃避等行為。個案鑑定時狀態（情緒憂鬱），難以融入群體，有可能是受此類事件共同導致。被害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成因，由於被害人有多種重大壓力事件，尚難以認定因單一事件行為所直接造成。被害人出現逃避成人男性，自我概念偏向負面，有可能與被害人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有奇美醫院113年4月30日(113)奇醫字第0000號函暨檢附之告訴人病情摘要1份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41至247頁）。則被告之本案犯行在精神醫學之鑑定，既可明確判斷可能係造成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原因之一，本於精神鑑定有其極限，難以推論出百分之百之結論，然以之作為A女陳述可信性之補強證據，仍屬適格。被告及辯護人僅以上開鑑定報告及鑑定人回函之A女病情摘要記載：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可能」與A女所指稱被告之行為有關等語，並非「確定」，即認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係出於臆測之詞而不可採云云，應有誤解，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等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與A女曾共同居住於本案房屋，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對A女為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行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罪並無罰責規定，故僅依下述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已足。起訴意旨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相關規定，然上開事實業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明確，應予補充。
　㈡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限，以雙手、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之性慾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之時、地，以手深入衣物內撫摸A女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依社會一般通念，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自屬猥褻行為無疑。
　㈢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被告撫摸A女胸部、生殖器，並親吻A女嘴巴等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㈡至㈥、㈧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性交罪。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㈣分別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生殖器放入A女口中，犯罪事實一㈤分別於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各僅論以一罪；核被告犯罪事實一㈦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又被告分別於房間、廚房等不同地點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地所為，且持續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僅論以一罪。另因犯罪事實一㈦已就被告於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有持菜刀恫嚇A女之情事為記載，公訴意旨漏未論及「攜帶兇器犯之」之加重條件，尚有未洽，惟此僅涉及強制性交罪加重要件之認定，罪名並未因而變更，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8款等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條件，即該罪係就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少年及兒童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再按同條項前段規定加重處罰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被告所犯上開8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參、上訴意旨：
　　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A女對被告本案犯行之指訴出於社工許○○之誘導詢問，且不合邏輯及經驗法則。A女有說謊及不實陳述傾向，A女因對甲 心生怨懟，為報復甲 而故意編織虛偽不實遭被告性侵之情節，A女對被告所為指訴均不足採信。A女對被告之指訴，卷內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奇美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有瑕疵，係以臆測方式而為認定，不足以補強A女之指訴為可信，原審認事用法有誤，請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成年人，竟僅為滿足一己淫慾，見A女年幼可欺，即罔顧甲 、A女對其之信任，長期違反A女意願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不僅破壞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學業及人格發展，應嚴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更矢口否認犯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復考量其無前科之素行，暨其於審理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目前從事油漆彩繪，月薪新臺幣3萬元，目前住在工廠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3年；又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共6罪，各處有期徒刑7年6月；又犯攜帶兇器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7年8月。另衡酌被告所犯上開8罪，侵害法益相同，如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被告之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復就沒收部分敘明：未扣案之菜刀1把，雖為被告對A女強制性交過程中施以恫嚇之犯罪工具，惟考量菜刀係一般日常生活中常見且易於取得之物品，如剝奪該菜刀，事實上並不足以阻絕被告再持以犯罪之可能性，況該菜刀並未扣案，倘為執行沒收或追徵，當需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此對一般或特別犯罪預防難認有何實質助益，故關於該菜刀應否沒收一事，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合，量刑及沒收與否均屬妥適。
二、對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上開上訴理由所提出之辯解及辯護意旨，均不可採，已經詳為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吳宇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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